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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 

Wednesday, 30 May 2007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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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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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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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5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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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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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逃犯（貪污）令》 ............................   100/2007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Fugitive Offenders (Corruption) Order ..................... 100/2007
 

 

其他文件 

 

第 93 號 ─ 2006-2007 年度第四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Other Paper 
 

No. 93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6-2007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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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在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 

Monitoring of Mainland Companies Listed in Hong Kong 
 

1. 何俊仁議員：本人得悉，在本港上市的公司，超過三分之一是內地註冊

公司。由於兩地法律制度不同，本地監管機構在監管該等公司時或會遇上困

難，因而損害本港投資者的權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有關當局如何確保來港上市的內地公司的招股書內容

準確；有沒有考慮加強規管保薦人，包括要求保薦人就招股書內

容承擔法律責任； 

 

(二) 對於上述公司涉及違法行為（例如披露虛假或誤導消息、沒有披

露關連交易及進行內幕交易），而部分或全部有關罪行在內地發

生的個案，是否知悉本港有關當局如何收集證據及執法；政府會

否考慮改善本港的規管架構（例如將部分嚴重的金融罪行定為具

域外效力的罪行，令有關的人亦可因在內地干犯有關金融罪行而

在本港被定罪）；及 

 

(三) 鑒於兩地有關清盤及接管公司的法例不接軌，當本港接管人無法

接管上述公司主要在內地的資產時，政府如何保障本港投資者的

權益？ 

 

 

保安局局長（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女士，《證券及期

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和《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II 及第 XII

部訂明證券期貨業的規管架構。在該規管架構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為獨立法定規管機構，其職責包括維持和促進證券期貨業

的秩序、保障投資大眾和盡量減少業內的犯罪和失當行為。為了讓證監會有

效地履行其法定職責，證監會獲賦予多項調查權力，例如向上市公司及與這

些公司有密切關連者搜集文件和要求解釋，以及對證監會的持牌人（包括保

薦人）行使紀律處分的權力。 

 

  就質詢第(一)至第(三)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公司條例》訂明發行人的董事就招股章程中的錯誤陳述所須負

上的民事和刑事法律責任。近年，證監會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已加強措施，以確保招股書內容準確。這些

措施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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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證券及期貨條例》在 2003 年實施後，根據《證券及期貨

（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證監會如果認為上市申請中事

關重要的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或因懷疑遺漏某事關重要

的事實而屬虛假或具誤導性，則可反對該項上市申請。 

 

(ii) 根據雙重存檔制度，向聯交所提交的上市申請文件，必須同

時送交證監會存檔。在提出這類申請時，任何人如果明知或

罔顧後果地向證監會提供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重要資料，可

能觸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84 條，違者可被判處罰款及

監禁。 

 

(iii) 聯交所在 2005 年修訂《上市規則》，有關修訂包括規定保

薦人必須緊密參與製定申請上市的文件，以及根據《上市規

則》的要求，進行合理盡職審查的查詢，以確保保薦人可在

有合理根據的情況下向聯交所作出所需聲明。 

 

(iv) 新的保薦人規管制度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實施。根據新制度，

只有那些符合嚴格資格規定的中介人才可繼續擔任保薦人／

合規顧問的工作。截至本年 3 月 31 日，規管機構已根據新

的保薦人規管制度，對 190 名持第 6 類牌照的中介人施加

發牌條件，限制他們不能以保薦人身份行事。 

 

 把有關招股章程的法律責任擴展至保薦人的問題，已在 2005 年

證 監 會 發 表 的 “ 有 關 對 招 股 章 程 制 度 的 可 行 性 改 革 的 諮 詢 文

件”中加以探討。大部分對這問題提出意見的回應者都強烈反對

有關建議。反對意見指出，如果把有關法律責任轉移至保薦人，

會歪曲他們的角色，因為他們的角色是協助發行人處理申請，而

不是保證發行人所提供的資料準確。鑒於公眾的意見，以及新保

薦人規管制度的實施，證監會認為現時仍未是對保薦人施加招股

章程方面的法律責任的適當時候。 

 

(二)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操縱市場的條文已有境外法律效力，這

些條文適用於在香港以外地區操縱香港買賣的證券及期貨的行

為，以及在香港操縱在外地買賣的證券及期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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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監會在香港境內行使調查權力。如果部分或所有與某項罪行或

失當行為有關的事件在香港以外地區發生，證監會必須靠賴當地

的執法安排。證監會能否獲得協助，須視乎當地的執法人員是否

獲賦權提供協助，或兩地有否簽訂合作安排或諒解備忘錄而定。

不論有關證據是在內地或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情況都是一樣。 

 

 證監會在內地獲取證據的能力在近月已有顯著改善，並與該會在

其他司法管轄區取證的能力看齊。2007 年 4 月初，證監會與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訂立改善執法合作的安

排。根據這項安排，如果證監會須從內地有關的人及單位獲取信

息，則中國證監會可強制這些人及單位提供協助。提供協助的標

準與根據國際證監會組織多邊諒解備忘錄所提供的相同。該備忘

錄是證券監管機構之間所訂立的首項全球性的信息分享安排，以

打擊違反證券及衍生工具法例的行為。與證監會訂立加強雙邊合

作安排後不久，中國證監會亦在 2007 年 4 月成為國際證監會組

織多邊諒解備忘錄的簽署成員。證監會相信新的調查合作安排，

可 改 善 證 監 會 打 擊 涉 及 內 地 的 罪 行 或 失 當 行 為 方 面 的 執 法 能

力。 

 

 在本港，證監會與本地執法機關，例如警方及廉政公署（“廉

署”）維持溝通及良好合作，而這方面的合作對各機關之間分享

信息，以及協調企業罪行，包括跨境案件的調查工作，皆有幫助。 

 

(三) 處理跨境清盤法律程序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涉及承認其他司法

管轄區的清盤法律程序，以及有關權利及申索能否在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當地法律制度下執行。一般而言，清盤人應當遵守有關司

法管轄區的所有法律規定。政府當局知道每個司法管轄區，包括

香港、內地及其他司法管轄區所面對的困難，並會繼續留意國際

上的法律發展，以推動各司法管轄區在有效處理跨境清盤事宜，

以及承認來自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清盤人和接管人的事宜上，加強

協調和合作。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只有涉及操控市

場的罪行才有境外效力，但仍有很多有關《上市規則》的規定，譬如披露虛

假或誤導性資料，或披露關連交易等，均不具境外效力。讓我多舉一個例子。

譬如，我們現時的財務匯報局制度雖然有權要求上市公司交出資料，但如果

資料是在內地或負責人亦身處內地，財務匯報局究竟是否有權要求身在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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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交出有關在內地的資料呢？如果這一點也不能做到，本港的監管機構根

本便無從開始調查，亦無法令它發揮效力。所以，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當

局究竟有沒有計劃作整體檢視，看看應賦予哪些重要罪行或執法條文域外法

律效力？如果有，有否一個時間表告訴我們，何時會完成這項檢討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披露這些虛假消息是沒有所謂域外效力的。政府在

草擬我剛才所說的《證券及期貨條例》時，已就我剛才所說的方面進行了廣

泛諮詢，所得的意見認為由於有關的失當行為涉及資料發布，所以是較為複

雜，為這些條文附加域外效力未必適合。我們當時曾進行這樣的諮詢。 

 

 關於何議員說我們向境外的執法機關要求協助，我們是有這方面的溝通

的。譬如涉及有關香港的犯罪行為時，我們的警方、廉署是有機制要求它們

的對口單位在內地甚或在境外，根據其既定機制提供協助。 

 

 

何俊仁議員：政府有否一個檢討的時間表，看看何時把整體有關的重要條文

伸延到境外？有否這樣的檢討時間表？局長可否給我們一個答覆？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或許讓我跟我的同事就這方面商量一下，我會以書

面答覆。（附錄 I） 

 

 

詹培忠議員：主席女士，我想就局長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問。在過去 3 年，

有多少上市公司被交易所除牌？對於被除牌的公司，其國內資產如何處置？

如何保障投資者的權益？局長手邊可能沒有這些資料，但我希望他提供書面

答覆，供我們詳細參考。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手邊的確沒有這些資料，我會在徵詢證監會後，

向議員提供書面答覆。（附錄 II） 

 

 

單仲偕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說會要求內地協助我們的警方和

廉署，這是我能理解的，但由於香港與內地沒有 ─ 據我理解，局長一定

知道 ─ 所謂引渡安排，所以，事實上，一些較嚴重的經濟罪犯，應該

說可能是涉及上市違規行為的人，事實上是會被通緝，無法返回香港被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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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我想問局長，在此問題上，政府打算做甚麼工作，例如會否修訂法例、

訂立更強的法律安排等？不知道局長可否就這方面說一說？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與內地暫時確實沒有就移交逃犯安排訂有協

議，我們其實正在進行這項工作。雖然我們現時沒有法定安排，但如果正如

單仲偕議員所說般，我們有需要立法，大家便一定要有協議才可立法，對嗎？

儘管如此，我們與內地卻有一項行政安排，便是內地可把一些純粹在香港犯

案的港人逃犯送回香港跟進和處理。可是，如果內地對有關案件有審判權，

該項行政安排便不適用。 

 

 此外，如果內地當局首先逮捕有關疑犯，內地法院是有權先處理疑犯在

內地觸犯的罪行及進行審理。所以，在這項行政安排下，從前確實也曾有一

些所謂逃犯移交香港，包括一些謀殺犯或打劫犯等，因為罪行純粹在香港發

生，而且他們又是香港人。不過，我剛才曾說如果逃犯在內地犯了法，而內

地法院又有權審理，則內地便會首先處理。 

 

 

單仲偕議員：主席，有個案顯示有犯人在內地刑滿出獄，雖然他仍被香港通

緝，但卻無法把他引渡回來...... 

 

 

主席：單仲偕議員，這似乎並非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 

 

 

單仲偕議員：我說的也是那個人，我話中所涵蓋的是如何能令他回來受審？ 

 

 

主席：那麼你想局長回答你甚麼？ 

 

 

單仲偕議員：我想局長回答的是......局長回答說如果某人在內地犯了法，

便會先由內地處理，即先審理，這一點我是明白的，但問題是過往曾有個案

是已審理完畢，罪犯亦已刑滿，但卻仍不能安排他回來。 

 

 

主席：我想你要在另一個場合再追問，因為這不能算是你當初的補充質詢的

一部分。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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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 2007 年 4 月初，證監會與中

國證監會訂立了改善執法合作的安排，當中提到經此安排後，中國證監會可

強制有關的人和單位提供協助。我想問局長，這種強制形式和手段是甚麼，

以及向誰提供協助？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該項強制措施是內地的強制措施，不是我們香港

的強制措施，它主要是說如果香港的證監會須由內地提供協助，向某些人

拿取某些資料，內地的證監會可強制內地那樣做。至於詳細守則，我要問一

問香港的證監會有否這方面的資料。如果有，我會以書面答覆梁家傑議員。

（附錄 III） 

 

 

梁家傑議員：主席，這似乎是一項雙邊安排，內地在之前其實也應該可以有

強制措施，無須與香港談妥後才可在內地強制的。我只是想澄清一下，我會

等待局長的書面答覆。 

 

 

主席：第二項質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2. 呂明華議員：政府在重組政府總部政策局的建議安排中，提出取消現時

的工商及科技局，並由新成立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予以取代。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評估新政策局的名稱不包括“工業”一詞，是不是反映政

府忽略工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工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 

 

(二) 鑒於不少國家均設有工業部或科技部，而且它們的經濟發展往往

由工業和科技創新所帶動，政府有沒有評估新政策局的名稱不包

含“工業”及“科技”兩詞，會不會給人下述印象：香港的經濟

政策與這世界趨勢脫節，以及政府不重視工業和科技創新；及 

 

(三 ) 政府會不會考慮將新政策局的名稱改為“工商科技經濟局”，以體

現工商及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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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就主體質詢的

3 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新政策局的名稱沒有包括“工業”二字，絕不表示特區政府忽略

工業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的貢獻，以及工業在經濟當中的重要性。

建議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成立後，我們會如現時的工商及科技局

一樣，繼續負責制訂支援香港工業的政策，政府在這方面投入的

資源亦不會比現時為少。事實上，在“‘十一五’與香港發展”

經濟高峰會的報告中，有關工業的行動綱領包括協助在廣東的港

資工廠在內地發展。新政策局會繼續為香港工業的持續發展提供

合適的支援。 

 

(二) 建議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處理各個與經濟有關的範疇，而

“經濟發展”這一詞，已包含了工業（包括傳統工業、創意工業

及電影等），旅遊、通訊（包括電訊及廣播等）、科技（包括資

訊科技）、公平競爭、知識產權、保障消費者權益等政策。特區

政府會一如既往，重視工業和科技創新。 

 

(三) 新政策局的名稱不能載列所有其負責的政策範疇，我們認為新政

策局的建議名稱是恰當的，目前並沒有計劃更改。 

 

 

呂明華議員：主席，我很同意局長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經濟活動所包括

的範疇很廣。但是，大家也知道，經濟活動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及第三

產業。商務是屬於第三產業，而製造業是屬於第二產業。如果商務與經濟發

展能夠並行，為何工業與經濟發展不能並行呢？為何不可以改名為“工業工

商科技經濟局”呢？請政府解釋。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 直截了當的解釋便是，商務、工業、科技、經濟

發展的所有這些政策範疇，對香港的經濟前景其實均是重要的。因此，我們

的實質政策及所投放的資源，半點兒也不會減少。對於名稱的問題，我們的

看法是，經濟發展的確可以涵蓋呂華明議員及其他議員所關心的各個經濟及

政策範疇。 

 

 
主席：我要來一次正名，我知道你是“呂”明華議員，不是“李”明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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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對的。局長剛才說“呂華明”議員。 

 

 

主席：是的，不是“呂華明”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呂明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是，既然商

務和工業均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為何商務能夠跟經濟並行，卻不可以把工

業列入新的名稱之內呢？為何只列入“商務”一詞呢？局長沒有回答我這

部分的問題。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要說一聲對不起，呂議員便是呂議員，我

不能夠把他跟李議員並排，大家的筆劃次序是不相同的。 

 

 商務和工業其實不單是並排，對政府來說，商務、工業、科技，以及其

他經濟發展等每一個範疇，對香港都是同樣重要的。在過去數十年，工業界

確實令香港的經濟起飛。由八十年代開始，香港在內地的發展，令香港一方

面可以在內地發展工業及製造業，另一方面可以在香港內部發展服務業。過

去數十年來，他們確實對香港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們當然會繼續這方面的

工作及政策。 

 
 

呂明華議員：主席，政府始終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請問你可否要求局長

回答呢？名不正，則言不順，雖然局長表示商務、工業同樣重要，但為何他

始終不肯在名稱上加入“工業”一詞，只放入“商務”這詞？ 

 

 
主席：你不要表達你的意見，只要直接提問便可以了。政制事務局局長，你

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一向跟呂議員有多方面溝通，我們可以繼續溝通。 

 

 

梁君彥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及第(二)部分都表示會重視工業。

但是，作為工業總會的代表，我要指出，大部分的工業其實均是中小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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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他們缺乏專業性，在過去數十年的艱苦經營之下，才贏得

社會上冠以工業家的稱呼。今天，政府重組政策局，卻沒有把工業和科技放

在前線，反而把我們撥入商務和經濟發展局之下。雖然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

示經濟發展已包括了這方面的功能，但我們現有的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完全沒

有做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梁君彥議員：我想請問局長...... 

 

 

主席：你想提出甚麼補充質詢？  

 

 

梁君彥議員：我想請問局長，在國家“十一五”表明要重點發展創新科技的

時候，當局卻把工業和科技放在經濟發展之下，降格成為一個輔助工具，這

如何能令香港的工業有信心，在香港發展創意產業和高新科技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梁議員的補充質詢。我首先要強調的是，在戰

後數十年來，在席的數位議員確實有多於一代是曾為香港的工業作出了貢獻

的。 

 

 在我們重組政策局之後，其實仍會有一位常任秘書長率領一羣公務員同

事，聯同工貿署的同事繼續關心和推動香港的工業政策及發展工作。該名常

任秘書長會負責工商及旅遊方面的工作，他的職銜是工商及旅遊常任秘書

長。 

 

 至於特區政府本身在工業方面所側重的問題，主席，這方面我要較詳細

地回答，因為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多工作在一直推動。舉例來說，雖然香港境

內目前已不適合進行大量勞工密集的生產，但我們鼓勵業界從 OEM 原設地

生產，轉型為 ODM 原設計生產，再轉型為 OBM 原品牌生產。我們一直跟業

界在這方面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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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我們也跟中小企一起繼續推動香港在各方面工業及其他方面的發

展，所以，我們有一個名為 SUCCESS 的計劃，即為中小企而設的支援及資

源諮詢中心。此外，我們也透過扶助中小企來推動工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

並已經批出超過 100 億元的信貸，有 48  000 間中小企在這個計劃下受惠。 

 

 就梁議員在補充質詢中所提及的“十一五”規劃，我們在這個經濟高峰

會後所發表的“‘十一五’與香港發展”行動綱領中，認為應該包括推動建

立香港品牌的文化。在政策層面上，特區政府跟中央商務部保持緊密的聯

絡。我們在廣東的駐粵辦也跟相關省市部門聯絡，希望能夠協助港商和香港

廠商在內地辦事。再者，香港的生產力促進局亦已開始跟港資的工廠，就他

們在廣東的發展提供顧問及技術支援服務。 

 

 此外，自 2003 年，我們有 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這對香港的廠商也有幫助，使香港生產的貨品可以零關稅進

入內地市場。另一方面，我們也在香港境內努力推動科技園及數碼港的工

作，我們相信這對於在香港發展高質素科技工業是有幫助的。 

 

 除此之外，為了配合推動梁議員剛才提到的科技，我們有創新及科技基

金的 50 億元，還有設計資優計劃的 2.5 億元等各方面的政策和計劃，大家

可以藉此共同努力。所以，我相信不論在香港境內，還是香港境外，香港的

工業家依然可以為香港再創輝煌，而政策局的名稱是不會影響大家的努力

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雖然局長表示不會減少功能，但他同時亦指出不可能把

所有功能的名稱都列出來。請問局長有否考慮過，雖然議員建議的“工商科

技經濟局”比他原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少了一個字，但包含量更大，

因而令它有取捨的地方？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這是“各花入各眼”的看法。 

 

 我們的中心考慮是，原先已有工商及科技局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從某

個角度來看，由於我們把這兩個政策局的職能合併，因此便保留了工商及科

技局的一部分名稱，也保留了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的一部分名稱，以涵蓋兩個

政策局原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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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楊孝華議員：不是，我想重新輪候提問。 

 

 

主席：好的。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就整個名稱來說，當局沒有建議“工商科技經濟

局”，這是否反映了政府不重視工商和科技，還是在重組 3 司 12 局這件事

上，是急就章、過於急促，結果便出現這個遺漏，正如局長讀錯了呂議員的

姓氏般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要澄清，我剛才提到呂議員的姓氏時，我所讀的

是“呂”字，可能只是一時咬字不清而已。因為我跟呂議員很熟落，沒有理

由會把姓氏讀錯的。 

 

 關於科技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其實一直很着重。在科技方面，我們一

直有推動多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我們自 1999 年已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基

金，我剛才已提過有 50 億元，至 2007 年 4 月底，我們已撥款 29 億元資助

超過 900 個項目。第二方面，我們在 2006 年 4 月設立了 5 間研發中心，包

括汽車零部件、資訊及通訊技術、物流及供應鏈管理的應用技術、納米科技

及先進材料，以及紡織及成衣。截止今年 3 月底，研發中心已支持三十多項

的研發項目，所撥備的資源更接近 2 億元。第三方面，科學園的第一期現已

啟用，當中有電子資訊科技、電訊、精密工程，以及生物科技等組羣，租用

率達到 96%，而科學園的第二期工程亦已動工，希望在 2007 年至 2009 年期

間可以分階段完成。第四方面，我們分別在大埔、元朗及將軍澳的工業邨，

以接近成本的價格來鼓勵不同工業引進新的科技及技術，以進入香港這個市

場。 

 

 自 2000 年成立的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亦已開展工作數

年了。此外，我剛才也提到我們對中小企是有鼓勵及資助的，中小型企業研

究計劃現時已有二百五十多間公司受惠，而所資助的款額高達 2 億元。我提

出的這些工作，是要證明我們的工作其實一直在繼續，不論是在舊架構還是

新架構之下，依然是會繼續的。因此，不管名稱為何，也不會影響我們的政

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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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主席，正如局長剛才所說，正名是很重要的，在咬字讀音上出

錯是不打緊的，但“呂明華”有 3 個字，如果只稱他為“呂華”，這便不行

了。“工商科技經濟局”這個名稱其實是不錯的，但如果把當中兩字遺漏了

便會有問題，是否表示不重視的意思呢？因此，為了正名起見，局長可否再

考慮把“科技”一詞保留在原來的名稱之內？局長會否就這方面再考慮

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當然明白劉江華議員和各位議員所提出的意見，

也當然會作出反映。 

 

 但是，有一個事實是我要跟大家再反映一次的，由於“工商及經濟發展

局”所涵蓋的範圍確實很廣闊，不單包括商務、工業、科技，還有其他的範

疇，例如旅遊、保護消費者，以及競爭法的工作，因此，不論我們把這名稱

如何擴闊，也不能在文字上涵蓋所有應涵蓋的範圍。 

 

 不過，我會把各位議員今天所表達的意見忠實反映，而我今天已向各位

介紹我們的思維。 

 

 

主席：第三項質詢。 

 

 

中港溝通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3.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國家領導人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成立 10 周年期間訪港。另一方面，本港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本會約十多

名議員 ─ 主席，包括我在內）多年來未獲內地當局簽發回鄉證，因而未

能前往內地。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評估中央當局禁止本港的民意代表前往內地和拒絕與他

們對話，是不是有礙中港兩地之間的溝通和影響中央當局在香港

人心中的形象；如果有評估而結果如此，有沒有向中央當局反映

此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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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沒有向中央當局建議國家領導人在訪港期間與本會全體議員

會面，商討共同關心的問題；如果有，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

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有沒有促請中央當局盡快簽發回鄉證予現時不獲發該證件的中

國公民；如果有，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原因為何？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就劉議員的質詢，我整體答覆如下： 

 

  一直以來，我們理解不同黨派的議員都希望有更多機會認識內地的發展

及狀況，因此，我們已因應時機，在不同的情況下，安排不同黨派，包括反

對派的立法會議員，與中央官員會面及到內地考察。近年，大家可能有印象

較深的例子包括： 

 

(i) 2005 年 9 月，行政長官與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到珠江三角洲訪

問；  

 

(ii) 2005 年 12 月，當香港社會在討論特區政府提出關於 2007 年、2008

年選舉方案時，我們安排了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反對派議員和其他

議員，出席在深圳舉行的政制發展座談會，向中央有關部門表達意

見；及 

 

(iii) 今年 3 月，保安局安排了參與審議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的

議員，以及相關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到深圳灣考察深港西部通道。 

 

  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內地出入境管制及簽發回鄉證的安排，是由

內地有關部門負責，特區政府須尊重有關制度及安排。 

 

  整體而言，特區政府希望不同黨派的議員都有機會加深對內地的認識，

但這有賴各方共同努力。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今天不但口齒不伶俐，連質詢也不懂如何回答。他

說當局有權不讓人回去，這是大家也明白的，問題是當局行使這權力是否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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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問當局有沒有評估中央如此不合理的做法，是不是有礙香港與

內地的溝通，以及影響中央在香港人心中的形象？此外，我又問局長有沒有

建議當領導人在下月月底訪港期間，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但局長卻完全

沒有回答。是否因為中央有那麼大的權威，所以特區政府連話也不敢說半句？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特區政府一向的做法是只要我們有空間，我們

也會盡量為香港辦事，包括為反對派議員安排到內地訪問。 

 

 內地出入境管制確實是內地有關部門的權限，就正如特區政府管制香港

的出入境一樣，“一國兩制”是要互相尊重的。至於中央領導人在月底或月

初到港訪問的安排，我們仍在籌劃中，但由於訪港日子比較有限，行程亦非

常緊密，所以現時仍未有 後規定。不過，由於時間較為緊迫，我相信可以

特別安排與各位議員單獨會面的機會和空間確實比較小。不過，我們負責安

排 10 周年回歸慶典的同事須籌組數項活動，我們希望可以在這些活動期間

邀請各位議員參加，但這套安排要待相關部門敲定。 

 

 

劉慧卿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他有沒有評估中央不與我們

溝通、不准許我們返回大陸，有否造成壞的影響？局長為甚麼不回答呢？是

否不敢進行這樣的評估呢？還是結果見不得人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其實已經回答了劉慧卿議員。 

 

 我在主體答覆 後一段說，我們看到只要是辦得到的，大家也應加強溝

通，如果可以多到內地訪問、多一點認識，那也是一件好事。可是，要到達

這一步，是要各方共同努力的。 

 

 

主席：共有 12 位議員希望提出補充質詢，有機會提問的議員請盡量精簡，

好讓多些議員有機會提出補充質詢。 

 

 

馮檢基議員：主席，政府將會進行政制檢討，其中一部分也涉及中央與地方

的關係，即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明年，中國將會有一項盛事，便是舉辦奧運，

我覺得這些場合其實可讓立法會內 60 位議員  ─  不論是反對派或非

反對派 ─ 在香港跟中央官員討論這兩個問題，或返回內地跟他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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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否被納入政府未來的政制檢討中，或成為推動奧運工作的一個環節呢？

因為這也牽涉回鄉證的事項。 

 

 

主席：馮檢基議員，我真的不太明白，我們現在談的是回鄉證，為甚麼忽然

會提及奧運呢？ 

 

 

馮檢基議員：不是，這也牽涉到回鄉證的問題，因為要進入內地。 

 

 

主席：即因為有奧運和政制改革...... 

 

 

馮檢基議員：我想無論是反對派或非反對派的議員，也是想看奧運比賽的。 

 

 

主席：你便以此作為理由？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認為政制發展綠皮書歸政制發展綠皮書，

奧運歸奧運。當然，選舉也是競爭的一種，但我相信還不致打到奧運去的。

可是，在我們特區政府的立場，我們其實要看時機，有空間的時候就會盡量

加強兩地溝通。所以，我亦曾提及在 2005 年 9 月，各位議員曾與特首一起

到廣東訪問，而在 12 月時，我們亦就政制發展在深圳舉行了研討會。每一

次也是要因應時機辦事的。我相信只要各黨派共同努力，我們說不定可以開

創一些新機會。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 後一段說如果想解決這個問題，便有賴各

方共同努力。我想問一問局長，他那個部門或政府任何人，在將我們的名字

從黑名單剔除方面，盡了甚麼努力呢？如果他的答覆是簡短的，他可以現在

回答，如果是長篇的，我歡迎他提供書面答覆。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只要有機會，我們也會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各

黨派議員希望到內地訪問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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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們局內有十多位同事因為支持八九民運，所以被列

入黑名單，已經差不多有 17 年或 18 年沒有機會返回內地了。 

 

 特首作為中港兩地的橋梁，局長可否回答我們 ─ 如果他沒有資料，

可以提供書面答覆 ─ 每一次行政長官向中央領導人述職時，在述職過程

中有否提及為了加強兩地溝通，為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取回回鄉證？如果

有，次數有多少？如果局長手邊沒有資料，請他提供書面答覆。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只要有機會，我們便會反映

大家這套意願。特區政府和中央有關部委的溝通，我們是不會詳細公開評論

的，但關於整體的工作和反映大家的意願，我們是有跟進的。 

 

 

楊森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問得很具體的，便是特首每次述職時，有沒有提

及？提及過多少次？如果局長手邊沒有資料，請他提供書面答覆。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由於我們不公開詳細評論我們與中央政府的溝

通，所以提供書面答覆並不適切。 

 

 

張文光議員：主席，香港回歸已經 10 年，但香港人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卻

仍然被拒絕發給回鄉證。他們也是中國人，沒有犯罪，中央亦沒有任何公開

理由，只是年復一年以“莫須有”的原因，拒絕他們行使能夠返回大陸的權

利。特區政府覺得這是否荒謬？特區政府是否滿足於偶爾帶議員返大陸，容

許或接納中央政府拒絕向他們發出回鄉證的荒謬現象年復一年地發生，回歸

10 年都不變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每一個地方的入境管制其實也要依法辦事，我

們香港也是按照《入境條例》處理出入境控制的。作為“一國兩制”一分子，

特區政府要尊重內地也是按照它們內地的法律，處理出入境管制。 

 

 至於張文光議員問我們是否滿足於現狀？我可以說，只要有空間，我們

也會推動和加強香港與內地溝通；不單是香港與北京的溝通，就是香港和各

省市的溝通，我們也會推動。不過，要在這方面不斷有進步，真的是各方、

各黨派也要努力的。例如我們在 2005 年時，本來已經開了一個契機，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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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當年可以就 2007 年及 2008 年的政改方案達成共識，我相信今天的局面

是我們可以站得更前。 

 

 雖然我們當年不能掌握那個機會，但特區政府並不曾停止這方面的努

力。所以，今年 3 月，保安局亦安排了大家就大家關心的議題 ─ 西部通

道、“一地兩檢” ─ 到內地視察。 

 

 

梁國雄議員：主席，局長不但未能回答補充質詢，更是“牛頭唔搭馬嘴”。

劉慧卿議員的主體質詢是說包括多名民主派人士，但局長回答時卻只提及反

對派，我不知道他是否指民主派？ 

 

 我其實也想請教局長，根據政治學的定義，但凡由選舉產生政府和立法

會 ─ 立法機構 ─ 的地方，反對派也是可以輪換的，即可以透過“一

人一票”普選，令當權派消失，局長現在是否指反對派便是那些黨派呢？因

為香港不是那樣的。如果不是那個意思，局長是否應該說......局長現在說

的反對派，究竟是反對專制派、反對官商勾結派抑或反對小圈子選舉派呢？

由於局長的答覆不清楚，所以我也不知道......整項主體質詢也不知道他回

答了甚麼。議員是說民主派人士沒有回鄉證，局長卻說反對派，他是說自由

黨反對政府，抑或民建聯反對中央政府呢？這是沒有意思的。所以，只有在

局長澄清了後，我才可以追問。 

 

 

主席：這便是你的補充質詢？你是要求局長澄清“反對派”？  

 

 

梁國雄議員：不是，我要他先澄清，因為他未能回答...... 

 

 

主席：我們議會是有規矩的，議員每次只可提出一項補充質詢。我現在問你，

你是否要提出這項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是的，我要看看他如何答覆，然後再追問。對的。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是“牛頭”，他亦不是“馬嘴”，當然搭

不上了，但我亦要回答一下他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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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無須為大家詳細解釋甚麼是反對派了，但我可以說，香港的選舉制度

確實是有競爭的，而在 3 月舉行的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也是有競爭的。競

爭是一視同仁的，兩位參選人可以共同參與和爭取選舉委員會各委員支持。

所以，在香港，我們的選舉是公平、公開、公正的。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我聽到了，我聽到局長的答覆，但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我說反對派是可以透過選舉輪換，但他沒有回答，我也拿他沒有辦法。 

 

 我想問，局長說了那麼多反對派，究竟是否就是因為他們是反對派，所

以便不獲發回鄉證？局長說了那麼多次。 

 

 

主席：梁國雄議員，我剛才其實已經提醒你，你應該在剛才的補充質詢中問

這一點，因為議員在提問了一項補充質詢後，如果局長沒有回答，議員便可

以提出跟進質詢。可是，你現在卻問是否因為他們是“反對派”，所以便沒

有回鄉證，這並非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 

 

 

梁國雄議員：他沒有回答我甚麼是“反對派”。 

 

 

主席：好了，你先坐下來，讓局長回答吧。 

 

 

梁國雄議員：OK。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準備再加註釋。 

 

 

陳偉業議員：主席，對反對派的理解，那是政府的政治定位，但主席，我們

從局長的答覆便可以看到甚麼是“奴才派”。回看主體答覆的倒數第二段，

“特區政府須尊重有關制度及安排”，即整個意識形態充分反映了奴才意

識，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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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有關捍衞市民的基本權利，不論他們反對甚麼，這也是任何政府

對市民應有的責任，不論他們是否反對派。我想問局長，他作為政府高層官

員，就着香港市民，無須理會他們的政治背景是怎樣，作為政府，其基本責

任便是捍衞市民的出入境權利和受到公平對待 ─ 這包括其他國家，包括

我們的宗主國。我們的市民應受到合理、平等的對待。政府 ─ 特別是香

港政府，雖然它是有奴才心態 ─ 是否也應該有責任，捍衞每一個市民均

應受到公平對待的基本原則呢？局長是否懂得這個概念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 有需要捍衞和堅決執行的，便是按照

《基本法》，在香港維護各方面制度的自由，以及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民主，

這些是我們多年以來也有做的。 

 

 大家知道，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一套法律，以《基本法》作為

重要的基礎，而我們各有關部門，包括入境處，也是依法辦事的。與此同時，

我們必須尊重內地的體制和內地的部門依照內地的法律依法辦事。既然我們

要求“河水不犯井水”，為何我們又不能同樣做呢？ 

 

 

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捍衞香港市民

受到其他地方 ─ 包括我們的宗主國 ─ 公平、合理的對待，這是否香

港政府應有的責任？如果局長不明白、不懂得這個觀念，我希望他返回大學

唸唸書，瞭解公共行政和政治學中政府的責任...... 

 

 

主席：陳議員，你無須說出那麼多你的意見，因為你說得越多，便越少議員

有機會提問...... 

 

 

陳偉業議員：不好意思，主席，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主席，他

究竟是否懂得這些基本概念呢？ 

 

 

主席：你坐下吧。局長，請作答。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完全明白陳偉業議員想說的意見和申訴。我

給他 直截了當的答覆是，第一，我們香港之內要依法辦事；第二，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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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內地有關部門也依法辦事；第三，特區政府在不同場合和不同時段，也

有反映各位議員的心願。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完全沒有回答劉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一)部

分。局長應該清楚瞭解，我們所關注的，是一些恆常、有實質和官方的接觸，

而不單是過關看一看深圳，甚至乎只是與領導人會面，這些也未必是一些恆

常和實質的安排。 

 

 我想問一問局長，他可否正面一點回答，在建立有實質、恆常和官方的

接觸方面，政府有甚麼具體的政策和行動綱領？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我們要改變一個局面，是要從小做起的。

所以，只要我們能夠抓緊機會，我們也會開創這些門路。 

 

 

湯家驊議員：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局長只須回答“有”或“沒有”。有沒

有一些具體的政策和行動綱領，令立法會可有恆常和官方的接觸？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覺得 重要的是大家的方向，同樣是積極的。

如果大家有積極的心，我相信將來是可以有進度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也就是沒有了，是嗎？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經回答了。 

 

 

主席：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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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工作 

Poverty Alleviation  
 

4.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的質詢是，行政長官在本年 5 月 3 日的立法會會

議上表示，扶貧工作 重要的工作目標是增加就業的機會、減少失業率和提

升基層市民的收入。他不排除以委員會方式繼續推展扶貧工作，有需要的話

可以重整扶貧委員會（“委員會”），而他亦會親自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原先打算於每年 3 月或 4 月左右公布貧窮指標的 新資

料，但在去年和今年均未有按原定時間公布該等資料，今年延遲

公布的原因、如何改善該安排、更新貧窮指標的工作進度、今年

的確實公布日期； 

 

(二) 會不會考慮設立具時限的滅貧目標，使 新的貧窮指標更能協助

行政長官達致其扶貧目標；及 

 

(三) 鑒於委員會的任期將於下月月底屆滿，而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一

直是委員會的工作，政府會不會考慮重組委員會，並改由行政長

官擔任主席，以增加委員會的權力和職能；如果不會，政府會不

會考慮延長委員會的任期，或改由籌備中的家庭事務委員會統籌

未來的扶貧工作，以確保扶貧工作得以延續？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特區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照顧社會上有需

要的人士，為他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支援，並透過經濟、就業、教育及培

訓等措施，提供機會，以預防及紓緩貧窮。 

 

 委員會在過去兩年多，提出各項問題，亦進行了多項工作。現順序回答

馮議員的質詢。 

 

(一) 政府在更新貧窮指標時，特別是與分區統計數字有關的指標時，

須用較多時間與不同部門整理有關資料，故此未能在 4 月底前

公布。我們明白社會各界對扶貧工作及相關事項的深切關注，

故此，我們會盡快更新貧窮指標，並於今年年中前公布。 

 

 為了更全面及準確地反映從 2006 年中期人口普查中所收集的詳

盡資料，故此今年的更新工作直至 近才有結果，政府經濟顧問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29

和政府統計處現正展開分析工作。根據現有資料顯示，與就業和

收入有關的指標在 2006 年已接近全面改善，而 6 個以地區為本

的指標亦繼續普遍向好。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持續強勁帶動失

業率進一步下降和工資上升。 

 

 我們將於本周五的委員會會議討論貧窮指標的 新情況，在聽取

各委員對分析結果的意見後，我們會盡快公布 新的指標和有關

分析結果。相關資料亦會被上載於委員會的網頁，以供市民參

閱，並歡迎大家提供意見。 

 

(二) 只靠單一與入息相關的指標來界定貧窮情況和衡量扶貧工作的

成效，並不足夠，亦不能全面反映實際情況，所以委員會制訂了

較全面的指標。這些指標有助反映貧窮情況的變化，顯示值得研

究的範疇，為政策制訂提供參考。可是，我們不能硬性地設訂具

時限的滅貧目標，而應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制訂切合各個不同

社羣需要的措施。 

 

(三)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扶貧紓困的工作，照顧社會上弱勢社羣的

需要。行政長官亦重申，推動就業助扶貧將會是下一屆政府的重

要工作之一。因此，特區政府將會延續有關扶貧工作，下一屆政

府亦會透過適當的架構進一步推動扶貧的工作。 

 

 在過去兩年多以來，委員會在扶貧工作方面，發揮正面和積極的

作用。委員會透過各項研究及結集不同界別的意見，檢視了各項

主要的扶貧政策，找出增強和加強協調現有服務的地方，以及探

討新的扶貧策略和方向。這些工作包括： 

 

(i) 制訂貧窮指標和進行各項研究，加深對貧窮問題的瞭解； 

 

(ii) 促進就業，推動“從受助到自強”的扶貧方針，推動社會企

業發展，支持整合培訓和就業援助，幫助有就業困難的失業

及低收入人士； 

 

(iii) 增強對弱勢社羣兒童的支援，包括成立兒童發展基金，以減

低跨代貧窮出現的機會； 

 

(iv) 加強對有需要的隱蔽長者的支援，並建議各項方案以回應清

貧長者的需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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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落實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在地區上成立專責小組，並加

強對地區的支援。 

 

 委員會將會在下月（6 月）提交報告，總結過去的工作，並就日

後的工作提出建議。屆時，委員會在現屆政府的工作亦會告一段

落。下一屆政府重組安排亦參考了委員會的建議，包括(1)由民

政事務局（“民政局”）推動社會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以地區為

本的方式，推動官、商、民三方合作；(2)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

統籌扶貧工作，包括整合現時各項就業支援和培訓服務，鼓勵工

作，推動“從受助到自強”。 

 

 政府亦正研究可否設立家庭事務委員會，負責家庭的政策和措

施，以及如何落實建議、所需的組織調整和資源調配。研究將會

在 6 月完成，具體決定會由下一屆政府作出。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進一步問局長，主體答覆第(一)部分的第二段提到，

有 6 個以地區為本的指標普遍向好。我不知道該 6 個地區的定義是甚麼，該

6 個地區是否指 18 個區議會選區中的 6 個，還是委員會所提出的 24 項扶貧

指標中有 6 項得到改善呢？我的補充質詢是，對於沒有改善、甚至是向差的

其他指標，政府會否有一個決定來指示有關政策部門？對於沒有改善的指標

（即在 24 項指標中，除了該 6 項外的其他指標），有關部門應如何做得更

好，以確保下年的指數公布時，有關指標會得以改善和進步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馮議員也是委員會的成員，他應

該會在今個星期五收到一些文件或報告。現時來說，對於各個地區的分析情

況，我手邊沒有詳細的資料。我剛才已說過，政府經濟顧問和政府統計處現

正進行分析，並會在今個星期五公布有關報告。當然，如果報告結果發覺有

些地區的扶貧指標惡化，或得不到較為順利的發展，我們便會考慮在有關地

區採取一些措施來加強扶貧工作的，下一任政府、民政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將

來也會逐一跟進這方面的工作。 

 

 

陳智思議員：主席，我想透過你問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第二段的第

(ii)點，局長提到可透過推動社會企業來解決部分就業問題，即看看如何透過

工、商、民三方的合作來支援那羣失業人士。可是，我相信局長也知道，這

些所謂社會企業工作，現時在香港、甚至是外國的情況，很多時候也是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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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的，並非可大規模地解決就業問題。即使真的可以製造大量就業，其

實很多私人市場也會擔心。我想問局長，如果真的有企業透過有關計劃而要

得到補貼、甚至支援，對那些私人企業來說是否公平呢？因為對於小規模的

企業，我相信大家可以找到一個較為特有的市場，但如果是大規模企業的

話，私人市場便可能會有很大的反應。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政府希望以民政局來統籌將

來這方面的發展，至於會採取甚麼方法，我相信就現時的詳細情形，並未有

一個很清晰或具體的做法。在原則上，我們希望特別是商界，可以協助地區

發展這方面的工作，例如民政局已開始進行“伙伴倡自強”計劃，從 2006 年

開始已撥出 1.5 億元，現時在各個地區亦已實施了 41 項計劃，並有一定的

成效。（附錄 1） 

 

 至於做得過於大規模可能會影響其他商業運作或就業的公平性，政府當

然一定要考慮。可是，就外國的經驗，很多時候也要找一些就業或發展上的

空間，讓有關企業得以生存，而不會跟其他商業運作或勞工問題產生矛盾。

同時，我們也不希望一些有正常工作能力的人長期在此類機構工作，令其他

失業或殘疾人士沒有機會工作。原則上，我們希望採取這樣的做法。 

 

 

陳婉嫻議員：局長在回答馮議員的主體質詢第(二)部分時表示，對於單一以

入息來界定貧窮情況，他認為是不合理的......他不是說不合理，而是說不

足夠，他認為要制訂更多指標。此外，局長亦強調，我們不能硬性地制訂如

何解決貧窮問題，我覺得他有些矛盾。對於局長在回答馮檢基的主體質詢第

(二)部分時的內容，我覺得現時雖然經濟這麼好，他亦表示六大區也全面向

好，但香港仍然有數十萬人的工資是低於綜援水平的。我想問一問局長，究

竟政府有否決心解決這些問題呢？如果沒有決心，拖拖拉拉的，便可以不設

時限，不用在工資的問題上作出考慮了。我想問局長如何看待這方面的問題

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陳婉嫻議員永遠也會把 低工資的問題帶入此類討

論中。政府很注重這方面的工作，特首已承諾在 低工資方面作出推廣活

動，據我所知，截至 2007 年 4 月底，已有九百多家涵蓋不同行業的企業參

與了有關運動，而受工資保障的人數亦已多達 55  000 人。如果各位議員和政

府一起合作加以推廣，我們希望有關數字會繼續增加。政府亦已承諾在今年

10 月作一次中期檢討，到了明年（即 2008 年 10 月）再作一次檢討，如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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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不令人滿意，政府便會考慮立法。我相信這些承諾已可反映出，政府對

於 低工資及現時低收入人士是相當關注及會盡力做到好的。 

 

 

李卓人議員：局長剛才的“劇本”不對，政府並非考慮立法，而是着手準備

立法。不過，我不是提出這項補充質詢，這並非局長應該回答的補充質詢。 

 

 主席，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有一次特首在行政長官答問會回答劉千

石議員的質詢時表示，委員會如果是有需要的話，下一屆政府便會繼續維持

其運作。可是，今天局長的答覆似乎已明白地說委員會將會“關門大吉”、

“拉閘”。大家看回主體答覆，當中提到委員會在現屆政府的工作亦會告一

段落，下一屆政府重組安排亦參考了委員會的建議，包括民政局會做甚麼，

勞工及福利局會做甚麼等，換言之，委員會將會解散。可是，我們一直爭取

有委會員，便是希望有一個專責和高層次的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

席，統籌 4 個局，委員中包括社會人士，所以是與民間一起參與扶貧工作。

局長是否覺得香港已沒有需要再扶貧，既然政府已覺得沒有需要，所以便乾

脆把委員會“關門大吉”呢？我希望局長澄清。我本身是很強烈要求繼續委

員會的工作的，希望局長可以承諾在這方面再作考慮。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成立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全面檢討

現時的扶貧工作，與各政策局合作完善現時的政策，以及就未來的扶貧工作

提出政策上的意見。這是在 2005 年 2 月時所決定的，委員會應該在這一屆

政府任期屆滿時，向政府提交報告。我剛才所說的正正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工

作，至於下一屆政府的做法如何，特首曾承諾下一屆政府會把委員會建議實

施的方針，分配給各政策局正式落實和執行。至於統籌方面的做法如何，則

是由下一屆政府來決定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會否重新考慮，因為他說統籌方面會由下

一屆政府來做，那麼，下一屆政府會否重新考慮以委員會的形式來統籌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只可以承諾有關的扶貧工作是會繼續

做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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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周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扶貧工作其實是指創業和其他方

法，社會企業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現時我們看到政府的安排，社會企業

的工作是由民政局來負責，其他的扶貧工作則將會由新的勞工及福利局負

責。其實，我們現時的好處便是集中，因為有委員會，但將來便會把有關工

作分派給不同的政策局。勞工及福利局是負責扶貧，也是通過工作來扶貧，

而社會企業也是通過社會企業提供工作機會來扶貧，我想問，為甚麼要由兩

個局來負責？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我相信我剛才已清楚解釋，扶貧 重要的一個環

節，便是在就業和勞工方面，對此，我相信將來由勞工及福利局來負責，大

家是不會覺得有問題的。至於社會企業方面，我們希望動用社區的資源和社

區各界，這自然須由民政局來進行統籌的工作。當然，我們不可忘記還有其

他所謂安全網的問題，也會由各個局來負責，例如將來在醫療和房屋等各方

面，也有負責的官員，有關政策局亦會負責這方面的工作。至於扶貧的統籌

工作方面，現時的構思是希望由勞工及福利局來負責。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主要是，我們通過創造就業機會來扶貧，

其實，社會企業也是一樣，是通過一些福利制度和工作來扶貧，但偏偏要分

開由兩個局來處理，原因為何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了，如果由民政局來負責，

他們有資源和網絡可以在地區發展，這樣是會更為有效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質詢。 

 

 

推動新界區的旅遊業發展 

Promoting Tourism Development in New Territories 
 

5. 張學明議員：雖然新界土地遼闊，旅遊資源豐富，但本港居民及訪港旅

客大多數集中前往位於維多利亞港兩岸或數個離島上的旅遊區遊覽。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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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沒有就新界的文物建築、古物和古蹟等文化遺產對於推動旅遊

事業發展的價值進行系統性研究；如果有，研究的結果是甚麼； 

 

(二) 有沒有研究上述的文化遺產現時未能有效地吸引遊客前往遊覽

的原因；及 

 

(三) 有沒有研究制訂一套充分利用該等文化遺產，並且結合地區特色

的整體政策，推動新界區的旅遊業發展，從而促進新界的經濟和

就業；如果有，研究的結果是甚麼；如果沒有，會不會及何時着

手進行有關研究？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就個別景點，包括文物建築、古

物和古蹟等文化遺產，從旅遊角度進行研究及評估對不同客源市

場旅客的吸引力，以便制訂適當的推廣策略，令香港的旅遊產品

更多元化，讓訪港旅客有更豐富的旅遊體驗，並吸引他們延長留

港的時間。評估的基礎主要包括景點主題的獨特性、規模及質

素；旅遊業界對市場需求的評估；旅發局就景點進行的旅客意見

調查結果；景點鄰近有否其他旅遊地區或景點可供一併宣傳推

廣，以發揮協同作用，以及其他因素如交通安排及配套設施等。

同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處”）

則致力保護和推廣香港的文物古蹟，在推動新界文物古蹟旅遊方

面，設有多條文物徑，如元朗屏山和粉嶺龍躍頭的文物徑，將多

個文物建築景點串連，集中宣傳和介紹，方便市民（包括遊客）

參觀。此外，古蹟處亦為學校和社區團體提供導賞服務，讓學生

及公眾加深對文物的瞭解。今年 4 月，古蹟處在屏山鄧族的協助

下，開設了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介紹新界的傳統

文化和習俗。在考古遺蹟方面，古蹟處對大埔碗窯考古遺址和東

坪洲進行顧問研究，就如何善用該處的文化遺產資源，推動文物

教育和旅遊建議作進一步探討。 

 

(二) 本地一些文物古蹟，不但可凸顯香港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更

可令香港旅遊設施和景點多元化。訪港旅客，特別是長途旅客，

以及本地市民對古蹟文物遊皆感興趣，例如屏山文物徑和龍躍頭

文物徑去年分別有 19 萬和 3 萬參觀人次。今年 4 月中開幕的屏

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在過去一個多月亦有近 2 萬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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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人次。但是，也有個別景點未能有效地吸引旅客，可能是景點

本身在獨特性、規模及質素各方面未能達到旅客的要求，或是景

點的地理位置偏遠或鄰近欠缺其他景點等。  

 

(三) 政府一向致力發展多元化的旅遊景點，藉以增強香港作為亞洲首

選旅遊勝地的吸引力。本地一些文物古蹟，不但可凸顯香港獨特

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更可為進一步拓展文物文化旅遊，推動多元

化的旅遊發展，各有關政府部門及其他機構，如古蹟處、旅遊事

務署、旅發局、區議會等，就新界的文物保護及文物旅遊的工作

經常保持緊密的合作，包括研究和設置指示牌等旅遊設施。旅發

局一直透過不同途徑，例如互聯網、資料牌、刊物及導賞團等，

向旅客推介文物文化旅遊。 

 

 旅發局近年拓展的新旅遊景點，當中包括以文物文化為主題的路

線，如自然生態萬花筒計劃所舉辦的新界東北環遊外島團，吸引

旅客到荔枝窩、吉澳和塔門等一般訪港旅客較少涉足的地方，讓

他們深入認識當地的漁村文化及歷史建築。此外，為方便旅客有

系統地探索香港在文化歷史方面的深度和多元色彩，旅發局特別

印製了《踏上精彩旅程－香港鐵路遊蹤》小冊子，推介九廣鐵路

沿線的文化旅遊路線，鼓勵旅客乘坐鐵路探索香港的地道特色及

加深對本地歷史及傳統的認識。該指南推介了西鐵、東鐵及馬鐵

沿線各個景點和富香港特色的古蹟，並附以地圖標明建議路線，

使旅客能按圖索驥，體驗本港獨特的傳統文化及生活特色。其中

主要的景點有沙田的車公廟、曾大屋氏族圍村和香港文化博物

館；大埔的大埔墟和香港鐵路博物館；貫穿粉嶺多條傳統圍村的

龍躍頭文物徑，以及元朗的屏山文物徑等。指南亦加插了景點的

歷史或小故事，例如沙田望夫石的典故、粉嶺皇族婚姻的歷史

等，令旅客觀光時更投入和加添趣味。指南也推介沿途的特色小

吃、有趣的商店或食肆，例如大埔的竹昇麪、元朗的老婆餅等。 

 

 此外，我們會將新近啟用的旅遊基建設施與附近富傳統特色的景

點串連及加強宣傳，以促進新舊景點的協同效應。例如，在香港

濕地公園落成後，政府、區議會和旅發局合作以文物旅遊和美食

旅遊兩大主題一併推廣濕地公園和元朗區其他景點，包括錦田樹

屋、屏山文物徑和流浮山等。景點公司、旅發局和地區團體亦合

作將昂坪 360 與天壇大佛、寶蓮寺、大澳的漁村和廟宇串連，設

計新的行程組合，藉以推廣區內的宗教文化及文物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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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業界亦不時會向旅發局反映市場對文物旅遊的需求。從業界

的資料顯示，海外旅客，特別是長途市場的旅客對香港文物建

築、古物和古蹟等文化遺產皆很感興趣，認為有助加深其對本地

歷史及傳統的認識及豐富其旅遊體驗。有鑒於旅客對文物旅遊的

興趣日漸濃厚，政府與香港旅遊業議會和旅遊業界合作，透過技

能提升計劃為導遊提供專門培訓。 

 

 政府會聯同旅發局繼續開拓及推廣本港的文物景點，包括提升觀

光路線的內容，以凸顯香港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從而推動多

元化的旅遊發展，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區內 受旅客歡迎城市的地

位，進一步推動香港的旅遊業及本地經濟。 

 

 

張學明議員：主席，旅遊是本土經濟很主要的部分，主體質詢的第(三)部分

問及促進經濟發展和就業，我詢問政府有否在這方面進行研究；如果沒有，

何時着手研究？這是局長沒有回答的。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主體答覆其實已提到，在推動旅遊時，我們希

望帶動更多人流到旅遊區，並結合不同景點。在人流增加後，自然會帶動當

地的經濟，因而會帶動就業。 

 

 

劉秀成議員：局長剛才回答張學明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二)部分時，提到一些

文化遺產不能吸引旅客前往遊覽的原因，我想就此詢問局長，這其實是否與

某些地方缺乏基建配套和設備有關？是否應要在規劃方面多做工夫呢？我

到過的很多地方，均是沒有停車場或其他設備的，我想問局長這方面的研究

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這方面的研究其實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旅遊古蹟本

身。有些古蹟由於具有歷史價值而保存下來，但古蹟附近可能未有其他配套

或其他景點，以致未能吸引大量旅客前往遊覽。第二方面，正如劉秀成議員

所說，古蹟的確是缺乏一些配套設施，例如道路、交通、洗手間等方面的安

排，甚至是缺乏標誌、座位或碼頭設施等。政府會按照自然保育和可持續發

展的原則，改善現時在新界的古蹟、文物的其他配套設施，以方便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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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強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個別景點不能達致吸引遊客的要

求。我想問局長，會否善用區議會和鄉議局在鄉郊方面的工程，改善這方面

的配合措施，以增加遊客數量？ 

 

 

民政事務局局長：絕對是會的。在策劃新界文化旅遊或加強古蹟景點的吸引

力方面，除了文化古蹟本身以外，還要視乎附近的配套和有否其他景點。以

新界東北遊、西北遊為例，我們會盡量把文化古蹟配合地區元素，例如美食、

購物、自然風景等。如果景點多元化，遊人可以不止參觀一個景點，而是

可以花上一個半天。如景點更具吸引力，遊客在旅遊方面便有更多元化的

興趣。 

 

 

周梁淑怡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古蹟處為學校和社區團體

提供導賞服務。無論在本區或本港方面，本地旅遊近年的需求其實非常大，

我想問局長，整體來說，在軟件及人才培訓的方面，究竟用了多少力度在本

港推廣這方面的工作？此外，是否只限於古蹟處，還是有其他政府部門，例

如教育統籌局均有協助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府其實一直很重視導遊的服務質素和專業水平。我們看

到旅客對古蹟文物旅遊的興趣日漸濃厚，所以政府和旅遊業界均透過技術提

升計劃為導遊提供專門訓練，讓他們除了介紹吃喝玩樂的地方外，還有專門

知識，以介紹古物古蹟、當地的文化習俗、傳統風俗及儀式，從而能吸引更

多遊客到訪。政府會繼續與業界及導遊組織緊密聯繫，為導遊在這方面提供

更切合和更適合的培訓，讓他們能與時並進。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關於旅遊業界，

主體答覆當然已提到，我是問在旅遊業界以外，對本地旅遊也可能產生教育

或宣傳作用的其他部門，有否提供協助或合作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會進一步把地區組織和區議會組織包

括在內，因為它們 瞭解當地的文化和傳統風俗。它們加入這行列，會有助

培訓旅遊業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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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局長剛才花了九分多鐘提供主體答覆，其中提到新界很多風景

點，雖然江山如此多嬌，但卻偏偏遺忘了風景這邊獨好的梅窩。梅窩鄉事委

員會希望政府能開發銀礦洞及銀紫荊廣場，大力投資這方面的古蹟文物，但

局長的答覆似乎完全忘記了梅窩。我很希望透過主席問局長，局長對梅窩有

何打算？如何投資呢？如何開發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由於時間有限，我不能談及政府將來開發的所有景點，但

在大嶼山方面，現時的昂坪 360 會串連昂坪、寶蓮寺、大佛，甚至一直連接

至大澳，大澳也是非常具特色的地方。至於會否由大澳通往大嶼南或大嶼

北，以至梅窩，這也是可以考慮的。我會把這項建議向有關部門反映，讓它

們參考。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仍然沒有回答對風景這邊獨好的梅窩會怎樣做。我

希望透過主席再問局長，政府會如何投資和會如何做？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相信對梅窩應怎樣做， 好還是詢問梅窩居民和當地人

的意見，看看應如何盡量發揮當地優勢。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是問局長，不是問當地人。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局長的答案是以當地人的意見為主。（眾笑） 

 

 

陳婉嫻議員：主席，按局長剛才的說法，香港似乎是包羅萬有，政府對甚麼

也可考慮。事實上，例如在王國興提到的梅窩，我很喜歡到大嶼山梅窩遠足，

當地的發展是很大的。我認為局長不能單說要聽意見，王國興是指當地人已

透過民政事務處向政府提出一系列意見，我不知道是民政事務處有問題，還

是局長有問題。我覺得如果實質上要處理這些事情......我不想具體地說，

我們很多時候在民政範疇下聽到的東西，到了局長的層面便會完全消失。因

此，王國興才追問局長究竟有否就梅窩訂出任何細節規劃。我覺得這是值得

替王國興追問，而不提我的補充質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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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我相信陳婉嫻議員剛才也說過，政府不能把所有事情全部

包攬。當然，我們很希望能盡量回應市民的需要，但在這方面，我們亦會聽

取區議會的意見，以及聽取梅窩居民的意見，看看他們想如何發展梅窩的旅

遊業。舉例來說，現時 新的旅遊業，便是如何把洪聖古廟的洪聖誕搞得更

好，吸引更多人到那裏，政府已就此着手工作。政府透過華人廟宇委員會及

其他廟會的活動，加上當地鄉事委員會支持，正着手吸引更多人流到那裏去。 

 

 我剛才所說的昂坪 360 屬東涌北，東涌北的活動即大嶼北的活動，如何

把大嶼北的活動帶上昂坪，帶到大嶼南，更帶到大嶼北，這便要羣策羣力地

考慮了。 

 

 

陳婉嫻議員：主席，事實上，梅窩提出了 4 項很具體的建議，但局長完全沒

提過那些建議，究竟是民政事務局的人沒有告訴局長，還是局長不清楚呢？

我覺得他一直也沒有回答我。這些建議已有具體內容，並獲區議會一致通

過......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陳婉嫻議員：我的質詢是問局長為何沒有回答王國興，為何沒有回答我的問

題，而上級似乎是完全不知道的。OK，謝謝主席，局長談的是東涌，東涌的

昂坪 360 是另一些東西。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你知否該鄉事委員會的意見？ 

 

 

民政事務局局長：局長是知道的。（眾笑）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多次提到旅發局，旅發局的推廣重點其實是來自境

外的遊客，我相信這是因為經濟效益會較本地旅遊大。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

部分提到數個數字，即 19 萬、3 萬、2 萬等，英文的用詞是 visitors，局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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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遊人，他們大部分其實是否也是本地遊客呢？局長有否研究過來自境

外的遊客所佔的數字有多少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手邊暫時沒有這方面的數字，我稍後會以書面答覆。

（附錄 IV）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職業安全 

Occupational Safety 
 

6. 劉江華議員：關於本港僱員因工受傷、死亡或患上職業病等事宜，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僱員因工及在僱用期間遭遇意外而引致受傷、死

亡，或患上《僱員補償條例》所指明的職業病，而由僱員本人或

其家屬向有關僱主索償的個案數目和涉及的金額，請按行業列出

分項數字；當中成功向僱主追討賠償的個案數目佔上述個案總數

的百分比，以及其他個案未能成功追討賠償的原因； 

 

(二) 政府向上述未能成功索償的人士提供甚麼協助；及 

 

(三) 有沒有檢討推廣職業安全工作的成效，以及會不會考慮加強宣

傳，以增加辦公室行政人員的職業安全健康知識？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女士， 

 

(一) 在 2006 年，勞工處接獲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工傷及職

業病索償個案共 50  235 宗，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有 42  767 宗成功

追討總值 403,509,399 元的補償。呈報的個案數目在 2004 年及

2005 年分別為 46  587 宗及 47  478 宗，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分別有

45  549 宗 和 45  082 宗 成 功 追 討 ， 所 涉 及 的 補 償 金 額 分 別 為

844,760,617 元和 664,343,598 元。按行業分類的分項數字載列

於附表一至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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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為止，就上述於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呈報的個案，已分別有 97.8%、95%及 85.1%的索償人士成功追

討補償。有些個案要較長時間解決，故此成功追討補償的比率會

隨着時間而增加。 

 

 在某些索償個案中，由於僱員因有需要放取較長的工傷病假，銷

假及判傷手續尚未完成，所以勞工處未能發出補償評估證明書。

此外，亦有一些個案涉及對補償責任的爭議，由於法院須排期審

理，故此該等個案尚待解決。 

 

 至於有部分個案的索償人士未能成功追討僱員補償，主要的原因

在於個案經法院裁定並不存在僱傭關係，或僱員經法院裁定並非

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 

 

(二) 對於尚未能成功追討補償的個案，如果僱主因對工傷個案有爭議

而拒絕承擔補償責任，勞工處會作出調查，並且向僱傭雙方解釋

《僱員補償條例》的有關規定，協助雙方解決分歧。如果爭議仍

未能解決，勞工處可以把個案提交至區域法院裁決。勞工處會協

助有關僱員，因應其意願轉介僱員向法律援助署申請法律援助，

或直接向法院提出工傷補償申索。 

 

 如果僱員有財政或其他問題，勞工處會轉介有關個案給社會福利

署及有關服務機構提供協助。 

 

(三) 政府一直致力改善在職人士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我們亦不時檢討

有關策略，確保透過執法、教育和推廣，能控制在工作時產生的

危害。我們對這三管齊下的策略取得良好的成果，感到鼓舞。 

 

 過去 10 年，香港整體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表現有明顯改善。職業

傷亡數字由 1997 年的 62  776 宗下降至 2006 年的 46  937 宗，減

幅達 25.2%；而每 1  000 名僱員計的職業傷亡率則由 1997 年的

24.9 下降至 2006 年的 18.4，減幅達 26.2%。 

 

 在工業界別方面，工業意外數字亦由 1997 年的 43  305 宗下降至

2006 年的 17  286 宗，減幅達 60.1%；而每 1  000 名僱員計的工業

意外率則由 1997 年的 59.6 下降至 2006 年的 31.5，減幅達 47.2%。 

 

 建造業意外數字的減幅更為顯著。工業意外數字由 1997 年的

18  559 宗下降至 2006 年的 3  400 宗，減幅高達 81.7%；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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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名僱員計的工業意外率則由 1997 年的 227.4 下降至 2006 年

的 64.3，減幅達 71.7%。 

 

 政府亦非常重視辦公室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我們會繼續透過

推廣和宣傳活動，提升僱員的安全意識。我們會透過派發宣傳刊

物、在電視及電台播放宣傳短片及聲帶、在流動宣傳媒體播放宣

傳片、報章刊登特稿、舉辦巡迴展覽及安全研討會等活動，宣傳

有關的職安健信息。 

 

 我們亦有派遣職業健康人員到有關機構舉辦健康講座。此外，我

們更製作了一套名為“勤運動工作醒”的光碟及小冊子，免費提

供給辦公室僱員，鼓勵他們多做運動，紓緩筋肌疲勞，預防患上

肌骨骼疾病。 

 

附表一 

 

2004 年呈報的個案 

 

2004 年 

行業 呈報的個

案數目(1) 

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成功追討 

補償的個案數目 

補償金額 

（元） 

農業、林務業及漁業 170 168 4,047,021 

採礦及採石業 2 1 1,854 

製造業 4  255 4  188 88,462,239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54 54 4,290,671 

建造業 3  981 3  767 216,100,750 

飲食業 9  829 9  773 64,246,806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

及酒店業 

4  462 4  405 53,695,691 

運輸業 4  307 4  211 108,339,902 

倉庫及通訊業 334 331 6,576,967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

服務業 

5  103 4  987 90,599,214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1  715 11  494 201,002,547 

其他 2  375 2  170 7,396,955 

總數 46  587 45  549 844,760,617 
 

註 (1): 上述數字包括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死亡個案及病假超過 3 天及／或涉及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受傷或患上條例指定的職業病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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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05 年呈報的個案 

 

2005 年 

行業 呈報的個案

數目(1) 

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成功追討 

補償的個案數目 

補償金額 

（元） 

農業、林務業及漁業 153 146 1,705,619

採礦及採石業 2 2 85,326

製造業 4  095 3  948 63,432,359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67 64 3,560,561

建造業 3  710 3  197 157,627,042

飲食業 9  388 9  237 52,519,378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

及酒店業 

4  691 4  514 43,790,275

運輸業 4  577 4  280 94,649,922

倉庫及通訊業 310 300 3,881,717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

服務業 

5  329 5  051 79,840,746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2  190 11  659 162,208,859

其他 2  966 2  684 1,041,794

總數 47  478 45  082 664,343,598

 

註 (1): 上述數字包括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死亡個案及病假超過 3 天及／或涉及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受傷或患上條例指定的職業病個案。 

 

 

附表三 

 

2006 年呈報的個案 

 

2006 年 

行業 呈報的個案

數目(1) 

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成功追討 

補償的個案數目 

補償金額 

（元） 

農業、林務業及漁業 165 133 1,212,715

採礦及採石業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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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行業 呈報的個案

數目(1) 

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成功追討 

補償的個案數目 

補償金額 

（元） 

製造業 4  302 3  680 46,276,011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43 36 640,309

建造業 3  585 2  473 74,734,657

飲食業 9  753 9  041 43,627,007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

及酒店業 

4  903 4  270 30,682,573

運輸業 5  216 4  314 58,213,827

倉庫及通訊業 349 294 3,319,25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

服務業 

5  895 4  945 48,562,57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3  064 10  920 96,046,314

其他 2  960 2  661 194,157

總數 50  235 42  767 403,509,399
 

註 (1): 上述數字包括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死亡個案及病假超過 3 天及／或涉及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受傷或患上條例指定的職業病個案。 

 

 

劉江華議員：雖然局長是替工，但他掌握的資料十分豐富。局長提到過去

10 年，工傷意外情況已有很理想的改善。但是，我看到主體答覆的第(一)

部分，在過去 3 年，涉及工傷的意外其實連年上升，而去年的上升也頗急速。

我看到局長向我們提供的附表一至附表三，發覺有 3 類行業的工傷個案每年

也有增加，第一類是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及酒店業，第二類是運輸業，

第三類是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這些行業的工傷意外是連年上升

的。從事這些行業的，以室內文職、白領一族居多，局長有否分析為甚麼這

些行業的工傷個案會增加得那麼多的呢？局長提出在宣傳中的肌骨骼疾病

是否佔大多數，以及政府如何更有效地協助這些行業的白領，即文職一族做

好有關預防措施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也留意到有多個行業工傷的數字確實有所增

加，例如批發零售業、運輸業、金融業，如果我們再看闊一點，社區、社會

及個人服務業也有，特別是以 2006 年跟 2004 年的數目比較，其情況是大家

看得到的。我相信當中的原因是，香港的服務行業和白領階層一直也有增

加，而香港的聘任和就業的情況，在過去數年也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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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勞工處的同事非常關心不同工種的職業安全，不

論是工業或辦公室的白領階層。或許我在此多解釋我們看到的情況，例如大

家也很關心現時人人要用電腦，而經常使用電腦按鍵會否令手部勞損？所

以，我們近年通過《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並制定附屬法例，便是《職業

安全及健康規例》、《職業安全及健康（顯示屏幕設備）規例》等，這些都

是保障經常使用電腦的人。 

 

 有一些疾病是我們特別關心的，便是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問題，這類疾

病是文職及文書人員會容易患上的，一般清潔工人如果經常做同一種動作，

也會容易患上。但是，這方面的數字不是太高，過去 3 年，全港僱員患上手

部或前臂腱鞘炎的，在 2004 年有 43 宗，在 2005 年有 75 宗，在 2006 年則

稍為回落，有 63 宗。整體而言，對比香港每年會發生四萬多至五萬多宗工

業傷亡意外及個案，這並非是很大的比例。 

 

 後，我想談一談的是，對於辦公室的工業保障安全意識，我們均非常

着重，所以我們勞工處的同事，在這方面也有很多推廣的工作，例如製作一

些宣傳聲帶、短片等材料到不同公司和工作單位推廣，亦進行巡查。或許我

作答至此，先停一會。 

 

 

李鳳英議員：從局長所提供的主體答覆附表，事實上，我們看到除了個別行

業有些呈報個案數字持續 3 年上升外，我們亦看到未能成功申索的賠償個案

亦持續上升，例如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在 2004 年有三百多宗，到 2005

年則有五百多宗，直至 2006 年有二千多宗，我想問局長有否深究當中的原

因，以及如何具體協助這些申索人可以早日取得賠償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勞工處的同事其實非常關心這些工人和個

案，他們可以依法申請補償。整體上，雖然個案數字有遞增，但成功爭取這

類賠償的比率並沒有下降。長遠而言，每年大概收到四萬多至五萬多宗個

案，我們有 98%可成功爭取賠償。至於勞工處的同事如何協助這些僱員申請

賠償，我要作較詳盡的解釋。 

 

 第一，如果僱員因工傷亡或患上條例指明的職業病，僱主有責任在法定

期間通知勞工處：如果僱員受工傷，必須在 14 天內通知；如果是死亡個案，

則要在 7 天內通知。勞工處在接獲通知後，會發信通知受傷僱員前往勞工處

辦理銷假手續。如果工傷意外可能導致僱員部分或完全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勞工處會為僱員安排判傷，以評定他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程度有多大。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46 

 對於沒有爭議的個案，勞工處會向僱傭雙方各自簽發一份列明補償款額

的補償評估證明書，如果僱傭雙方均無異議的話，僱主必須在 21 天內，將

有關補償款項支付僱員，並且要支付有關的醫療費用，這樣申索個案便可解

決。可是，如果大家沒有協議，任何一方反對這個補償評估的結果，便必須

在 14 天內以書面提出，勞工處會安排覆檢有關評估的結果，並向僱主及僱

員簽發覆檢補償評估證明。如果任何一方反對覆檢結果，必須在 6 個月內向

區域法院提出上訴。接着，如果這宗個案涉及補償責任或其他重大爭議，未

能在勞工處的協助下獲得解決，我們便要把這宗個案交給區域法院作裁決，

而僱員有需要在意外發生後 24 個月內，向法院提出有關的申索。 

 

 關於因工死亡的個案，在已故的僱員家屬、僱主和申索各方的同意下，

勞工處處長可以裁定死亡補償金額、其他有關費用和有權獲付補償的人士。

如果有關人士反對裁定，勞工處處長會審核這項裁定，並且發出審核證明

書。如果各方沒有異議，可按裁決處理補償，而這宗申索案便可獲得解決。 

 

 因此，整體而言，勞工處會按照法例規定而辦事，如果到 後階段仍不

能處理妥善，我們便會提交法院裁決。 

 

 

主席：李鳳英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鳳英議員：是的，主席。局長雖然答覆很詳盡，但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我無意為難他，因為他只是替工。可是，我希望局長或勞工處的同事可轉達

我的意見。局長可否以書面向我補充資料，便是在整體索償成功率這麼高的

情況下，為甚麼這些行業的索償成功率卻是這麼低呢？這個有否...... 

 

 

主席：你是問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李鳳英議員：對了，是否要深究其中的原因而提出一些可行的辦法，具體協

助這些索償人士可以早日取得賠償？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看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在 2004 年，

成功申請索償的個案是 11  494 宗，而呈報個案是 11  715 宗；我們看看在

2006 年的情況，有 10  920 宗已經成功申請索償，而整體收到呈報的個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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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64 宗。表面來看，目前的成功比率可能較低，但因為只過了 1 年或年多

時間，有些索償程序仍未完全辦妥。不過，我仍會把這項補充質詢帶回局方，

亦希望勞工處的同事可進一步以書面的回答。（附錄 V） 

 

 

郭家麒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做了很多工作，事實上，大家可看到在

服務性行業，特別是飲食業、批發零售業和運輸業的工傷個案增加很多。我

想問清楚，過去數年，政府對這 3 個行業（特別是這 3 個行業），實際上投

入了甚麼，增加了多少人手？跟以往有何不同？事實上，在香港改變經濟結

構後，政府是必須多些關注的。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不單關心這 3 個行業，也關心其他很多白

領和服務行業。或許我可解釋一下，整體而言，在推廣安全宣傳和教育外，

我們如何保障這些人的安全和健康，保障辦公室僱員，亦包括郭醫生剛才所

說的數類行業，例如在 2006 年，勞工處巡查工作地點達十一萬六千五百多

次，亦因應這些巡查而發出超過 32  000 次警告、一千三百多份敦促改善通知

書、189 份暫時停工通知及提出二千多宗檢控。 

 

 推廣活動方面，在提高辦公室僱員的職業安全意識上，勞工處在 2005 年

及 2006 年期間進行了很多推廣活動，在 702 次的職業健康講座中，向超過

3 萬人推廣這方面的工作。在 2006 年期間，勞工處向九萬多間僱用 5 名員工

以上的機構派發有關規例的單張及健康指引等；亦在今年 6 月至 9 月期間，

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進行了很多推廣工作，透過招募義工的工作而

探訪了 15  000 家中小企。我們 近成立了文職系安全及健康委員會，我相信

這些工作跟郭醫生剛才所提及的數個行業都有關係。如果勞工處的同事就

郭醫生剛才所提及的數個行業有進一步資料，他們在會後也可以提供書面

答覆。 

 

 

郭家麒議員：局長一定要提供書面答覆，因為我的補充質詢基本上不是關於

白領，大家也知道大部分從事飲食業和運輸業的並不是白領，局長則以白領

行業來回答，即答非所問。不過，我不會責怪局長，因為他是替工。因此，

我希望能透過主席向他索取書面補充。 

 

 

主席：那麼，請局長提供書面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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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會提供書面答覆的。（附錄 VI） 

 

 

主席：由於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3 分鐘，所以我也無法再請其他議

員提問補充質詢了。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車輛進出愉景灣 

Vehicles Entering and Leaving Discovery Bay 
 

7. 林偉強議員：主席，本人得悉，愉景灣是一個只准特許車輛（不包括的

士及私家車）行走的地方。運輸署署長有權發出准許證予該等車輛進出愉景

灣隧道。鑒於近年愉景灣區內的交通意外數目有上升趨勢，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運輸署根據甚麼準則發出上述准許證，以及有否限制該等准許證的數

目；若有，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愉景

灣以往只有水路交通連接，自從 2000 年愉景灣隧道通車後，陸路交通工具，

也能直接經愉景灣隧道進出愉景灣。愉景灣隧道為私人擁有，由愉景灣隧道

有限公司管理。 

 

  愉景灣的交通及運輸安排以水路為主，陸路為輔。政府一向透過《愉景

灣隧道及連接道路條例》（第 520 章），而非發出准許證，以限制可供通過

車輛的類別或種類。2000 年第 3264 號公告中詳細列明可通過愉景灣隧道的

車輛類別及種類，包括緊急車輛、提供居民巴士服務、學生服務及接載殘疾

人士的公共巴士，以及往返愉景灣載送貨物、提供服務，或進行維修、保養、

興建等工作的貨車等。根據愉景灣隧道有限公司提供的資料，現時每天平均

約有 500 輛汽車使用該隧道。 

 

 

九鐵公司的鐵路服務 

Train Services of KCRC 
 

8. 鄭家富議員：主席，關於九廣鐵路公司（“九鐵公司”）的鐵路服務，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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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鑒於“西鐵全月通”和“東鐵全月通”兩項月票計劃將分別於

本年 6 月 30 日及 9 月 30 日結束，九鐵公司有否計劃延續該兩項

月票計劃，以及會否考慮長期實施該兩項月票計劃；若會，有關

的詳情及時間表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東鐵、西鐵及馬鐵現時每小時可負荷的 高載客量分別為何；及 

 

(三) 九鐵公司有否計劃在貫通東鐵和西鐵的九龍南線通車後，增加東

鐵、西鐵及馬鐵列車的車卡數目；若有，計劃的詳情為何，包括

各條鐵路每小時可負荷的 高載客量將因而增加多少？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 九鐵公司一向有因應其營運狀況、經濟環境及市場情況，不時推

出各類型的推廣優惠，以迎合不同乘客的需要。現時東鐵及西鐵

均有推出“全月通”月票優惠。持有東鐵或西鐵“全月通”月票

的乘客，可於月票的有效期內不限次數使用東鐵或西鐵的鐵路服

務，以及免費乘搭指定的接駁服務。“全月通”月票為九鐵多項

推廣性質的優惠票之一，九鐵公司現階段未有計劃將有關票務優

惠轉為常設或固定的車票。西鐵“全月通”月票的優惠期，會由

原定的本年 6 月 30 日延長至本年 12 月 31 日。東鐵“全月通”

月票優惠期將於本年 9 月 30 日屆滿，九鐵公司會在稍後再作公

布。 

 

(二) 現時，東鐵、馬鐵及西鐵的 高運載量分別為︰ 

 

鐵路 每小時開出的班次（單向） 運載量（單向） 

東鐵 22 班車 82 500 人 

馬鐵 20 班車 26 800 人 

西鐵 18 班車 42 210 人 

 

(三) 據九鐵公司現階段的估計，現時各鐵路的列車安排將可以配合九

龍南線通車後的乘客量轉變。因此，東鐵、馬鐵及西鐵會繼續分

別以 12 卡車、4 卡車及 7 卡車行走，各路線的 高運載量亦不變。

雖然如此，九鐵仍會密切留意屆時實際的乘客量而作出適當的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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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委員公開評估審裁結果 

Public Assessment of Adjudication Results by Adjudicators of Obscene 
Articles Tribunal  
 

9. 李柱銘議員：主席，本人得悉，有由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處”）審

裁委員組成，被傳媒稱為“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員協會”的組織，曾就送往

審裁處評定類別的物品公開表達意見，以及在審裁處作出裁決前公開評估其

審裁結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研究該組織作出上述言論及評估，會否影響審裁處司法審裁

的公平及公正；若有研究，結果為何及有否作出跟進；若沒有跟

進，原因為何；若沒有研究，原因為何；及 

 

(二) 有否就審裁處審裁委員公開評論送往審裁處評定類別的物品或

公開評估審裁結果等行為制訂指引；若有，指引的詳情；若否，

會否考慮制訂有關指引？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政府在諮詢了司

法機構後，現答覆如下： 

 

(一) 李柱銘議員提及的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員協會與司法機構轄下

的審裁處，並無任何關連。 

 

 現時，審裁處的審裁委員小組有 320 人，他們大多數每年只進行

審裁 3 次或不足 3 次。審裁委員享有言論的權利和自由，但重要

的是，他們在公開評論審裁處處理的事宜時，應要相當謹慎，而

至為重要的是，他們不應使審裁處的誠信和中立性受到損害。 

 

 如有任何審裁委員公開評論審裁處處理的事宜，司法機構的立場

是，該審裁委員就該有關事宜的審裁資格，將被取消。就此而言，

適當的測試（“有關測試”）是，如果在該有關情況下，一個明

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旁觀者的結論是，該審裁委員有偏頗

的實在可能，則該審裁委員的審裁資格就要被取消。至於在以後

的類似個案中，該審裁委員是否要被取消其審裁資格，便要按該

有關個案的個別情況應用有關測試，以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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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法機構會確保審裁委員瞭解有關測試，並知道司法機構會應用

有關測試。現時，關於審裁委員的行爲，如就審裁處處理的事宜

作出公開評論等，並無指引。除了確保審裁委員瞭解有關測試並

知道司法機構會應用有關測試外，司法機構現時並不打算制訂這

方面的指引。不過，司法機構會留意並檢討是否有制訂此類指引

的需要。 

 

 

車輛資料 

Vehicle Information  
 

10. MS AUDREY EU: President, regarding information on certain classes of 
vehicle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respective current numbers of registered vehicles belonging to 
the following classes: 

 
Number of vehicles of PGVW

Vehicle class 

Number of 

vehicles of any 

permitted gross 

vehicle weight 

(PGVW) 

exceeding 15 but 

not exceeding  

24 tonnes 

exceeding 

24 tonnes

(i) buses in the fleets of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ii) buses other than those in 

(i) above 

   

(iii) medium goods vehicles    

(iv) heavy goods vehicles    

(v) trailers    

(vi)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b) of the following in respect of each class of vehicles mentioned in 

part (a) above:  
 

(i) the estimated annual vehicle distance in kilometres travelled 
in 2005 an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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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emission factor per kilometre for each air pollutant, and 
 
(iii) the annual contributions, expressed in percentages, to total 

vehicle emissions in 2005 and 2006?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in the absence of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President, as of May 
2007, the total numbers of registered vehicles of the following vehicle classes 
and the breakdown by reference to the requested PGVW are as follows: 
 

Number of vehicles of PGVW 

Vehicle class 
Number of vehicles 

of any PGVW 
exceeding 15 but not 

exceeding 24 tonnes 

exceeding 

24 tonnes 

(i) Franchised buses 5 887 5 282 0 

(ii) Non-franchised buses 7 568 1 686 0 

(iii) Medium goods vehicles 42 718 31 461 0 

(iv) Heavy goods vehicles 3 429 0 3 429 

(v) Trailers 20 507 90 20 376 

(vi)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1 178 194 76 

 
 The vehicle kilometres travelled for franchised buses, non-franchised 
buses and goods vehicles for 2005 and 2006 are estimated as follows: 
 

Vehicle kilometres travelled (million) 
 2005 2006 
Franchised buses 513 513 
Non-franchised buses 333 359 
Goods vehicles* 1 333 1 347 
 
* Including heavy goods vehicles, medium goods vehicles, trailers on tow by goods vehicles 

and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Instead of adopting the emission factor approac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as been using a comprehensive emission model to 
estimate vehicle emission.  It therefore does not develop emission factors for 
different vehicle classes.  Based on the latest emission data of 2005, the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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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in percentages) of franchised buses, non-franchised buses and 
goods vehicles to total road vehicle emission are as follows: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Nitrogen 

oxides 

Volatile organic 

carbons 

Carbon 

monoxide 

Franchised buses 5% 10% <5% <5% 

Non-franchised buses 5% 5% <5% <5% 

Goods vehicles* 55% 55% 15% 5% 

 
* Including heavy goods vehicles, medium goods vehicles, trailers on tow by goods vehicles 

and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內地向港人提供的醫療服務 

Mainland Medical Services for Hong Kong People  
 

11. 譚香文議員：主席，有需要往返內地工作的會計師向本人表示，他們在

內地工作的其中一個 大的顧慮是內地的醫療服務。他們指出，不少內地醫

療機構視港人為國外人士，向他們收取巨額按金，並在接獲按金後才提供醫

療服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有多少港人因不能負擔內地醫療機構所收取的按金，

而有需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求助，以及有關個

案的跟進情況；及 

 

(二) 會否要求內地有關當局考慮向持有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俗

稱“回鄉卡”）、港澳同胞回鄉證或香港身份證的港人，收取與

內地居民相同水平的醫療服務按金，以及在緊急情況下，先向港

人提供醫療服務，然後才收取有關的費用？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年，沒有港人因不能負擔內地醫療機構收取的按金而向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尋求協助。 

 

(二) 我們現時沒有計劃要求內地當局考慮實行問題所述的做法。據我

們理解，內地醫療機構收取按金的做法因個別機構而異，衞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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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部門並無統一規定。一般而言，醫療機構對內地人士、港人

和外籍人士所收取的按金水平相若，但也會按每宗個案的情況決

定所需的按金金額。 

 

 香港一些保險公司已經設有醫療卡服務，持卡人可以無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在內地指定醫院獲准入院，接受治療。有需要經常往返

內地工作的人士可以按個別需要而考慮購買有關服務。 

 

 

動物善終服務 

End-of-life Services for Animals  
 

12. 涂謹申議員：主席，關於動物善終服務（包括火化服務）和開設動物墳

場，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例》（第 132 章，附屬法例 BK）

禁止在任何公眾地方及任何建築物的公用部分等地方放置動物

屍體，但沒有規管在私人處所內放置動物屍體，政府如何處理提

供動物善終服務的處所存放過量有待處理的動物屍體而引致的

衞生問題； 

 

(二) 有關的政府部門現時是否有權主動巡查提供動物善終服務的處

所；若有此項權力，有關法例的內容為何，以及巡查人員是否獲

賦權巡查處所內的所有設施；有關部門有否派員定期巡查；若

有，詳情為何；若沒有，原因為何； 

 

(三) 鑒於《2006 年防止殘酷對待動物（修訂）條例草案》委員會的委

員曾要求政府當局檢討規管動物善終服務的事宜，但政府當局於

去年 11 月回答本會的質詢時卻表示，當局認為現行法例已足以

規管焚化爐引起的空氣污染問題，因此不擬另行訂立規管寵物焚

化爐運作的牌照制度，政府目前是否正就上述規管事宜進行研

究；若是，研究進度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四) 有否計劃恢復提供動物火化服務；及 

 

(五) 私人機構開設動物墳場是否觸犯上述規例；若否，申請手續為

何，以及哪個政府部門負責審批有關申請及監管墳場的運作；是

否知悉現時動物墳場的數目，以及政府有否計劃開設動物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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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及(二) 

 

 現時並沒有法例規範寵物善終服務處所存放動物屍體的數量。如

任何寵物善終服務業務滋生環境衞生問題（包括因不適當地貯藏

動物屍體而產生的環境衞生問題），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

署”）可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 132 章）第 12 及 127

條的規定，向有關的人發出妨擾事故通知，飭令在指定時間內消

除有關的妨擾衞生事故。如有需要，各有關政府部門亦可以根據

其執行的法例所賦予的權力，巡查寵物善終服務處所，確定該處

所有否違反其有關法例； 

 

(三)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的規定，焚化爐（包括寵物焚化爐），

如其焚化能力超過每小時 0.5 公噸，它們的操作便屬“指明工

序”，焚化爐的擁有人必須事先向環保署申領並獲取“指明工

序”牌照，方可操作焚化爐。此外，如果寵物焚化爐的排放對鄰

近居民造成空氣污染，經環保署調查屬實後，環保署可根據該條

例所賦予的權力，對它的擁有人發出法定通知，要求改善空氣污

染物排放的情況。現行法例已足以規管焚化爐引起的空氣污染問

題，政府不擬另行訂立規管寵物焚化爐運作的牌照制度，亦沒有

就上述規管事宜進行研究； 

 

(四) 政府現時沒有計劃重新提供動物火化服務；及 

 

(五)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 132 章）對私人墳場所作的規定只

適用於殮葬人類遺骸的墳場，並不適用於動物墳場。食環署所負

責執行的法例並無要求動物墳場申領牌照，食環署也因此不掌握

私人動物墳場數目的資料。政府現時並沒有計劃開設動物墳場。 

 

 

口腔健康 

Oral Health  
 

13. 郭家麒議員：主席，衞生署在 2001 年進行的口腔健康調查結果顯示，

51%的 5 歲學童和 97.5%年齡介乎 35 至 44 歲的成人有蛀牙問題，而 59.5%的

12 歲學童有患上牙周病的危機。此外，8.6%的非居於院舍和 27.2%的居於院

舍的 65 歲以上長者掉光所有牙齒。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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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上述調查報告發表後，有否採取措施改善學童和成人的蛀牙問

題，以及長者掉牙的情況；若有，投入了多少資源和有多少人受

惠；若否，原因為何； 

 

(二) 會否再次進行口腔健康調查，以評估港人的牙齒健康狀況； 

 

(三) 會否把口腔健康納入醫護改革研究的範圍，並向成人（特別是長

者）提供全面的牙齒治療資助（例如仿效學券制發放護齒券）；

及 

 

(四) 在過去 5 個財政年度，有否每年增撥資源給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及

政府牙科診所，以加強學童牙齒護理服務並增加該等診所的非公

務員病人籌額；若有，每年有關的撥款額、增撥的款額和增加的

病人籌額數目；若否，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政府每隔 10 年進行一次全港口腔健康調查，

以確定和監察香港市民的口腔健康狀況及與口腔健康相關的行為。2001 年進

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的口腔健康狀況持續改善，亦與許多已發展國

家的水平相若，而 12 歲兒童的“齲失補恆齒”指數更比某些已發展國家為

佳，例如美國、加拿大、日本等。 

 

(一) 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一向關注市民的口腔健康，並積極加強全

港性及針對各個年齡組別的口腔健康活動。在全港性的推廣方

面，口腔健康教育組去年製作了約 95 項以口腔健康教育為主題

的新教材。至於各項所辦計劃及活動的參與者，則超過 125  000
次。 

 

衞生署每年都會舉辦“全港愛牙運動”，幫助市民建立正確的潔

齒觀念及掌握潔齒技巧。此外，衞生署不時更新口腔健康教育網

頁的內容，並設有一條 24 小時互動口腔健康教育熱線，讓市民

可以隨時得到口腔健康資訊。 

 

至於按個別年齡組別的需要而做的推廣工作，則簡述如下。為加

深學前兒童對口腔健康的認識，口腔健康教育組已連續 7 年推行

“親子愛牙計劃”，每年為超過 10 萬名幼稚園和學前服務中心

的兒童提供口腔健康教育，佔全港學前兒童的 80%。此外，該組

更加強了外展健康教育服務，其中“口腔健康促進巴士”會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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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小學推廣口腔健康。為使學童升中後繼續注意口腔健康，口

腔健康教育組特別為中學生設立了“健腔先鋒行動”，訓練他們

籌辦各類活動向全校同學宣傳促進口腔健康的信息，並向校內的

中一同學傳授正確的潔齒方法。此外，自 2006 年開始，口腔健

康教育組與私人機構和社會福利組織合辦“愛牙天使”計劃，透

過訓練在職成年人及機構長者義工，向同輩推廣口腔健康教育。 

 

上述活動的開支由衞生署轄下口腔健康教育工作的整體撥款支

付，因而未能分別列出。2007-2008 年度有關的整體撥款為 2,100

萬元。 

 

(二) 衞生署每 10 年進行一次全港性的口腔健康調查，目的是要瞭解

市民的口腔健康情況和與口腔健康相關的行為。繼 2001 年進行

的全港性口腔健康調查後，下一次調查將於 2011 年舉行。這項

政策與其他已發展國家的情況相似。 

 

(三) 自 2005 年就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有關日後醫療服務模式

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後，我們現正研究個別醫療服務改革和醫療

融資安排的詳細方案，並計劃在本年較後時間發表諮詢文件進行

公眾諮詢。我們現時會先處理基層醫療問題、理順公私營失衡的

情況及研究長遠醫療融資方案，而其他個別服務，例如公共牙科

服務，長遠而言，我們會因應市民的意見而考慮工作的優先次序。 

 

(四) 政府在牙科服務方面的基本政策是致力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市

民對口腔衞生的認識，並教育他們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從

而改善口腔健康及預防牙患。基於以預防為本的服務政策，以及

大部分市民均較常使用私營的牙科服務，我們暫時沒有計劃拓展

本港的公共牙科服務。因此，衞生署在過去 5 個財政年度沒有增

撥資源作額外的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及公眾牙科服務。 

 

 

在互聯網發布信息 

Publishing Messages on Internet  
 

14. 單仲偕議員：主席，近年，互聯網上供市民發表意見的平台非常普及。

本人近日接獲市民的多宗投訴，指遭人於網上惡意中傷，而近日亦有一名市

民因在網上發布連接載有淫褻照片的網站的超連結而被定罪。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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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否評估市民對在互聯網上發布信息須承擔甚麼法律責任有多

少認識；若有，評估的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當局現時有否進行工作，加強市民認識現行法律在互聯網上的適

用情況；若有，有關工作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會否推行宣傳和公眾教育計劃，例如增設主題網站及在學校課程

中加入相關題材，向市民和學生解釋現行法律在互聯網上的適用

情況；若會，有關計劃的詳情及時間表；若否，原因為何？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就單仲偕議員的

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政府並未就市民對在互聯網上發布信息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的

認識作出具體評估。然而，政府透過媒體和其他平台向公眾推廣

有關科技罪案的認知，當中的信息包括本港現行法律，除了適用

於現實世界，亦適用於網上世界。在一站式資訊保安入門網站

“ 資 訊 安 全 網 ” <www.infosec.gov.hk>內 亦 已 設 有 專 頁 介 紹

“電腦相關罪行”及“有關條例”，藉以向市民提供有關現行法

律如何應用在互聯網平台的資料以作參考。 

 

(二) 政府已透過多項社區活動、論壇、宣傳渠道及資訊保安網站，提

高市民對有關現行法律在互聯網適用性的認識。政府各政策局和

部門亦已在其工作範圍內安排宣傳及教育項目。例如： 

 

(i)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設立了一站式資訊保安入門網站

“資訊安全網”<www.infosec.gov.hk>，為企業和市民提

供各類與資訊保安有關的資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更

製作了政府宣傳短片及透過電視及電台向公眾宣傳如何正

確地使用互聯網和電腦相關罪行的課題，並與業界及專業團

體合作舉辦免費研討會／會議，藉以提高市民對網上罪案的

認知。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進一步考慮在資訊保安網

站加入正確使用互聯網發布通訊和資訊的指引。 

 

(ii) 香港警務處的網站 <www.police.gov.hk>載有防止科技罪

案的資料供巿民參閱。警務處亦推行了預防科技罪案策略，

以提高青少年和學生對資訊科技保安及網上操守的認識。

警務處並會在學校、各大專院校及職業先修學院，介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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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案的課題。此外，亦不時為社區不同行業，提供有關科技

罪案的講座。 

 

(iii) 知識產權署聯同香港海關及相關的主要持份者團體在 2006

年 5 月舉辦一系列的宣傳活動以推動社會各界在數碼環境包

括互聯網上發布信息的同時，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宣傳活動

包括在電視及電台上播放政府宣傳短片，與不同電台合作製

作電台節目，有關互聯網上盜版行為的教育電視節目，以及

推出“青少年打擊網上盜版大使計劃”，並獲得 11 個本地

青少年制服團體（約 20 萬位會員）支持保護知識產權。 

 

(三) 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繼續推行宣傳和公眾教育活動以提醒市

民在互聯網上進行的所有活動必須依從法律。例如： 

 

(i) 為推廣電腦及網上道德操守，早在 2002 年 10 月，教育統籌

局 已 成 立 一 個 由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及 社 區 組 織 所 組 成 的 委 員

會。此委員會設立了“學童及青少年的網上操守”的專題網

站 <http://cesy.qed.hkedcity.net/index_main_tc.php> ， 為 學

校、學生和家長提供有關正確使用電腦和互聯網的指引，並

設計和提供給教師相關的教材。現行的電腦科及即將推行的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程中，已包含網上道德操守的相

關單元，以引導學生負責任地、合乎道德標準地及合法地使

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ii) 警務處亦透過電視節目“警訊”，向巿民提供有關預防科技

罪行及有關事宜的資訊。此外，警務處與一私人公司合作，

推行“少年警訊資訊科技保安大使計劃”，以透過這些大使

在他們的朋輩及同學間推廣有關防止科技罪行的信息。 

 

(iii) 知識產權署舉辦了一系列的中、小學訪問活動，向青少年宣

傳尊重知識產權的信息。在 2006 年，共有 71 所學校及 27  483
位學生曾參與此活動。此外，由 2007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舉

行的學校知識產權導師計劃，亦同時帶出了在數碼環境中尊

重知識產權的信息。為了進一步在學生及青少年間推廣保護

知識產權的認知，知識產權署聯同出版界的權利持有人，在

2007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舉辦了一個以推廣尊重知識產權為主

題的《尊重版權、創作之源》全港中、小學 e-Card 設計

比賽。大型宣傳活動“千人共正”大行動及頒獎典禮將於

2007 年 7 月 7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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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管理中心 

Hong Kong Animal Management Centre  
 

15. 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多個愛護動物團體指摘漁農自然護理署（“漁

護署”）轄下的動物管理中心（包括香港動物管理中心，前稱域多利道政府

狗房）的衞生環境惡劣，而且疏忽和不人道對待動物，令中心內的動物容易

受傷、患病甚至死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各管理中心容納動物數目的上限，以及現時的動物數量；  

 

(二) 各管理中心去年接待了（為領養而進行的探訪除外）多少個團體

視察中心內的設施； 

 

(三) 會否提高各管理中心的透明度，包括簡化團體申請參觀的程序，

或容許公眾隨時參觀各中心；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四) 如何確保前線人員依循既定程序妥善照顧管理中心內的動物；及 

 

(五) 漁護署去年接獲市民因管理中心的職員沒有善待動物而作出的

投訴宗數、投訴的詳情，以及如何跟進；有多少名職員因投訴屬

實而遭處分，以及處分的詳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漁護署轄下 4 個動物管理中心共可容納大約 440 隻狗隻及 220 隻

貓隻。漁護署亦有收留其他類型的動物，並會因應個別情況，改

裝現有設施作收容動物之用。截止 2007 年 5 月中，4 個動物管理

中心共收留 253 隻狗隻、130 隻貓隻及 244 隻其他類型的動物。 

 

(二) 漁護署的動物管理中心實為動物檢疫及觀察中心。為減少發生傳

播疫病的可能性，有關動物管理中心並不開放予團體或個人自由

參觀。但是，為協助動物福利機構安排領養動物，漁護署亦會特

別准許經預約的動物福利機構到中心選取合適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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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雖然有關動物管理中心並不開放予團體或個人自由參觀，但漁護

署歡迎市民就動物管理中心的工作方向提供建議。此外，我們設

有動物福利諮詢小組，會就有關動物福利的事宜，向漁護署署長

提供意見。動物福利諮詢小組成員已包括主要動物福利組織成

員。 

 

(四) 漁護署職員會根據內部指引為所有在動物管理中心內的動物提

供足夠和合適的食物及水，亦會每天小心清潔中心內的動物。各

管理中心均由註冊獸醫師及高級農林督察管理。獸醫師會檢查動

物健康情況，如有需要，會盡快給予適當治療。高級農林督察更

會 突 擊 巡 查 前 線 人 員 是 否 依 照 程序 妥 善 照 顧 管 理 中 心 內 的 動

物。大部分動物管理中心內已設有閉路電視錄影，漁護署亦正考

慮要求管理中心人員就中心內的動物的情況作更詳盡的記錄。 

 

(五) 在 2006 年，漁護署共接獲 6 宗市民就管理中心人員對待動物的

手法的書面或電話投訴。投訴範圍包括漁護署人員如何對待所捕

捉到的流浪牛隻及流浪狗隻。漁護署管理層已就每一宗個案分別

作出了詳細調查。由於調查結果顯示有關投訴未有足夠證據支

持，因此漁護署並沒處分任何人員。 

 

 

天水圍區單車徑 

Cycling Tracks in Tin Shui Wai 
 

16.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年不斷接獲不少天水圍居民的投訴，指該區

的單車徑並不連貫，部分單車徑與巴士總站出口及行人路相連，巴士進出總

站時會對騎單車者構成危險，騎單車者亦被迫在行人路上騎單車，因而觸犯

法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政府接獲有關天水圍區單車徑並不連貫的投訴個

案數目，以及在該區有關違例騎單車的檢控個案數目和涉及罪行

的詳情；及 

 

(二) 會否考慮加快連接天水圍區內的單車徑，讓區內居民可以更安全

地以單車代步；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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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兩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根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的資料顯示，過去 3 年，

每年接獲有關天水圍區單車徑並不連貫的投訴個案，表列如下: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涉及天水圍區單車徑

並不連貫的投訴個案

數目 

1 3 0 

 

 警方沒有分項統計在天水圍區違例駕駛單車的檢控數字。但是，

過去 3 年，警方在元朗區（包括天水圍）檢控違例駕駛單車的個

案數字及主要的違例事項如下： 

 

違例駕駛單車的檢控宗數 

罪行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在行人路上騎踏單車 960 698 778 

不小心騎踏單車 31 11 12 

運載乘客 19 6 9 

沒有展示規定車燈 7 1 2 

其他 39 8 6 

總數 1  056 724 807 

 

(二) 就天水圍區內部分單車徑不連貫的問題，運輸署經詳細研究後，

發覺有部分單車徑因位於巴士總站出口，或其鄰近地方須容納交

通設施，如輕便鐵路、行人天橋等，以致其連貫性受影響。由於

受地理環境所限，將有關單車徑路段加以連接暫時並不可行。 

 

 為改善目前的情況，運輸署已有計劃將近天榮路的一段天城路東

面單車徑加以延長，並會將區內 20 段單車徑上的交通標誌，道

路標記及交通設施加以改善，以提高道路安全（見附圖）。預算

有關工程會在本年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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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W2007077 23.5.2007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64 

公眾停車場罪案 

Crimes in Public Car Parks 
 

17.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在公眾停車場發生的罪案，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在私人管理和政府部門管理的公眾停車場發生的罪案

分別有多少宗，並按罪案類別列出分項數字，以及由政府部門管

理的公眾停車場當中，哪 3 個的罪案數字 高； 

 

(二) 過去兩年，在公眾停車場發生的罪案的破案率為何； 

 

(三) 有否評估在公眾停車場裝設閉路電視系統對打擊罪案的成效；及 

 

(四) 當局有否研究公眾停車場的罪案是否較多在深夜或凌晨時份發

生，以及會否在這些時間加派警員巡邏公眾停車場？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過去兩年發生在停車場的罪案數字及破案率，以及罪案類別的資

料，載於附件。當局並沒有就私人和政府部門管理的停車場或個

別停車場的罪案情況備存統計數字。 

 

(三) 根據警方經驗，在不同地方（包括停車場）安裝閉路電視，對罪

犯有一定的阻嚇作用。在實際運作上，有鑒於保安人員不能長時

間集中於電視屏幕的影像，閉路電視系統應配合錄影系統一併使

用，以便可以於罪案發生後提供資料，協助調查。但是，必須強

調，其他多項客觀環境，例如保安巡邏、歹徒的逃走難度等，亦

是能否防止罪案發生的相關因素。故此，裝設閉路電視，僅是警

方向停車場營辦商建議的其中一項基本措施，還須配合其他措

施，方可有效打擊罪行。 

 

(四) 停車場的保安主要屬停車場營辦者的責任，但警方亦會因應罪案

趨勢，經常派員到停車場執行巡邏等職務，以協助預防停車場

罪案。根據統計，過去兩年，停車場罪案較多發生於早上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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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 4 時的時段。警方在調派職務時，必然會考慮此因素。此

外，軍裝人員亦會特別在夜間到停車場進行巡邏，以加強停車場

職員對可能出現的停車場罪案的警覺。 

 

附件 

 

2005 年和 2006 年發生在停車場的罪案的統計數字 

 

空地停車場註 住宅多層停車場 非住宅多層停車場 總數 

2005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6 年罪案 

種類 宗數 破案率

（%） 

宗數 破案率 

（%） 

宗數 破案率

（%）

宗數 破案率

（%）

宗數 破案率

（%）

宗數 破案率

（%） 

宗數 破案率

（%） 

宗數 破案率

（%）

車 內 盜

竊 
419 10.0 498  6.4 552  6.0 721  7.8 282  8.2 258 4.3 1  253  7.8 1  477 6.7

未 獲 授

權 而 取

用 運 輸

工具 

284  4.6 353  4.5 162  3.7 169  9.5 65 10.8 46 8.7 511  5.1 568 6.3

干 預 汽

車 
6 66.7 6 50.0 6 33.3 6 50.0 2 50.0 1 100.0 14 50.0 13 53.8

總數 709  8.3 857  6.0 720  5.7 896  8.4 349  8.9 305 5.2 1  778  7.4 2  058 6.9

 

註： 不 包括 路 邊泊 車 位 

 

 

紅火蟻 

Red Fire Ants 
 

18.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香港濕地公園（“濕地公園”）附近 近發

現紅火蟻蟻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發現紅火蟻蟻丘的地點與濕地公園範圍的距離；有否評估紅

火蟻入侵濕地公園的機會，以及有否採取措施預防紅火蟻入侵；

及  

 

(二) 有否追查上述地點的紅火蟻的來源；若有，將如何跟進；若否，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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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在天水圍濕地公園附近發現的紅火蟻蟻丘分別位於毗鄰公園西

面及南面的政府土地（112 區及 115 區），距濕地公園邊界約數

十公尺至百多公尺不等，以及位於濕地公園路濕地公園正門對出

約 250 公尺至 800 公尺（即近慧景軒斜對面）路旁的花槽。元朗

地政處發現政府土地範圍的紅火蟻蟻丘後，已即時進行滅蟻工

作，並會繼續巡查。因濕地公園與政府土地之間有排水渠及維修

車道分隔，現時未見紅火蟻擴散入濕地公園。濕地公園已加強巡

邏，若發現紅火蟻蹤跡，會立刻進行滅蟻工作。 

 

 此外，食物環境衞生署亦已把上述花槽的 5 個紅火蟻蟻丘消滅，

現時已再沒有發現紅火蟻出沒。該署會繼續在其負責範圍內進行

巡查及參與紅火蟻防控工作。 

 

 為消除紅火蟻問題，各相關政府部門會通力合作，除繼續在其負

責的範圍進行巡查及參與紅火蟻的防控工作外，亦會重複檢查其

轄下曾發現紅火蟻蟻丘的地點，一旦發現紅火蟻蟻丘時，會盡快

清除。 

 

(二) 由於在濕地公園路附近花槽所發現的紅火蟻蟻丘只有直徑約 150

毫米及高約 100 毫米，估計該數個紅火蟻蟻丘是新近形成，並且

已經被全數殲滅。政府土地（112 區及 115 區）的滅蟻工作亦已

完成，紅火蟻的來源未能確定。 

 

 為有效控制紅火蟻問題，我們採取了多項措施，包括在 2005 年

首次發現紅火蟻以來，成立跨部門行動小組，統籌各政府部門的

紅火蟻防控工作，除了要求各部門合作，繼續在其負責的範圍進

行巡查及參與紅火蟻的防控工作外，亦會重複檢查其轄下曾發現

紅火蟻蟻丘的地點，盡快予以清除。此外，各部門亦會每 3 個月

向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定期提交防控紅火蟻的工作報

告。 

 

 由於紅火蟻在本港會間或出現，為控制紅火蟻問題，漁護署會在

發生蟻患的地區安排處理撲滅紅火蟻的講座，以及在有需要時提

供防治技術的意見。此外，政府亦會繼續加強公眾教育，提醒公

眾有關紅火蟻的資料，以協助監察紅火蟻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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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Child Assessment Service 
 

19. 李國英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接受政府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的兒童數目，

當中被評估為有發展障礙的兒童數目，並按他們的發展問題列出

分項數字； 

 

(二)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平均新症排期時間、人手編制，以及每

年可為多少名兒童進行評估；及 

 

(三) 鑒於兒童必須透過註冊西醫或心理學家的轉介，才可以接受上述

中心的評估服務，政府現時有何機制協助家長瞭解兒童發展障礙

的問題，以便可及早為其有需要的子女安排接受合適的評估及復

康服務，以及政府會否在母嬰健康院為 12 歲以下的兒童提供有

關的初步評估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衞生署轄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及學生健康服務在過去 3 年

所診斷的新症的分類如下
1： 

 

年份

發展問題 
2004 2005 2006 

發展遲緩 927 886 994 

智障 456 501 454 

語言及言語發展障礙／發展

遲緩 

1  584 1  651 1  906 

自閉症 462 473 541 

特殊學習障礙 733 839 1  147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565 649 949 

弱聽
2
 31 31 18 

弱視
2
 22 21 15 

腦麻痺
2 

32 35 41 

動作協調障礙 747 810 962 
 

1 1 名兒童或會同時被診斷為有多於 1 種發展問題。 
2 只包括“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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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的

兒童體智測研中心除提供評估服務外，亦有提供治療及康復服

務。由於暫時未能提供過往 3 年的新症數目，現將該中心目前處

理的個案數目列出： 

 

發展問題 
數目 

（約數） 

發展遲緩 800 

智障 400 

語言及言語發展障礙／發展遲緩 550 

自閉症 500 

特殊學習障礙 400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100 

弱聽 100 

弱視 200 

腦麻痺 400 

動作協調障礙 50 

羊癎症 500 

神經肌肉病 200 

神經新陳代謝病 40 

 

(二) 現時，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每年平均可為 16  000 名兒童

進行評估及提供相關服務，過往 3 年每年的新症平均數目為六千

多宗。 

 

 在新症排期時間方面，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承諾會在 3

個星期內為新症提供首次診治，並在 6 個月內完成評估新症，超

過九成的新症能達到服務承諾。該服務有 86 名醫護人員。至於

學生健康服務，現時有 5 位臨床心理學家參與進行評估，輪候時

間約為 16 周至 7 個月。該服務在過去 3 年每年平均為 1  300 名學

童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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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醫管局的兒童體智測研中心有 10 名人員（部分須兼任其

他臨床工作）負責為兒童進行評估。該中心每年處理約 3  600 人

次的新症評估。該中心會就個案情況採取分流措施；新症等候時

間 短會少於兩個星期，而平均則為 6 個月。 

 

(三) 現時，市民無須轉介，便可使用母嬰健康院及學生健康計劃的評

估服務，而經檢查發現有健康問題的幼兒學生會被轉介至兒童體

能智力測驗服務或專科診所作詳細的評估及跟進。為促進社會對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的認識，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會舉辦

不同形式的公眾教育活動，包括在報刊發表文章；參與相關的傳

媒節目；為家長、學前教育機構及相關的社區及復康機構等舉辦

講座；製作並派發有關兒童發展障礙的刊物等。衞生署家庭健康

服務逐步分階段為個別地區的學前教育老師提供有關學前兒童

的發展障礙的培訓，並成立有系統的轉介機制，幫助老師及早發

現有發展及行為問題的兒童，並轉介他們接受母嬰健康院的初步

評估。 

 

 在評估方面，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在全港母嬰健康院為初生至 5

歲的幼兒提供一套幼兒健康及發展綜合計劃。當中的兒童發展監

察計劃會為家長提供一系列的兒童發展資料，讓家長瞭解兒童在

各階段的發展及家長須特別關注的情況，使他們能更有效地與醫

護人員共同監察兒童的成長及發展。此外，母嬰健康院亦會於孩

子的 6 個關鍵時期，即兩個月、4 個月、6 個月、12 個月、18 個

月及 4 歲時與家長進行面談及觀察孩子在各方面發展的表現，包

括大小肌肉活動、語言溝通、社交與遊戲技巧、自我照顧及視覺

與聽覺等。若有需要，會為孩子作更全面的初步發展評估，或按

情況將個案轉介至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或其他專科作進一步

的跟進。 

 

 此外，參加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的學生每年會獲安排前往學生健

康服務中心接受一系列的健康服務，包括體格檢驗、健康普查、

個別輔導及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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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自負盈虧學士學位課程的資助 

Grants for Part-time Self-financing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mes 
 
20. 劉慧卿議員：主席，現時，修讀由公帑資助專上院校舉辦的兼讀制自負

盈虧學士學位課程的人士，不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助學金或貸

款，而只可向持續進修基金申請發還有關課程費用的 80%，以 1 萬元為上限。

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否提高向修讀上述課程的人士發還課程費用的上限；若否，原

因為何；及 

 

(二) 會否容許這些人士向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申請助學金或貸款；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特區政府在 2002 年成立一項 50 億元的持續進修基金（“基

金”）。基金的目的旨在鼓勵更多市民持續進修。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基金已審批逾 33 萬宗申請，並發放約 14 億元的資助；

基金亦預留約 13 億元待申請人成功修畢課程後發放。由於資源

有限及為使更多市民受惠，基金設定每名申請人可獲發還的款額

上限為 1 萬元或有關課程費用的 80%，以較低者為準。政府當局

近完成了有關基金的資助範圍和運作的檢討，並提出了多項改

善措施。檢討結果顯示市民一般認為目前 1 萬元的資助上限是合

適的。因此，我們目前並無計劃調高這上限。 

 

(二)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適用於 25 歲或以下，未取得副學位或以上程

度學歷，修讀以自資形式開辦並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專上課程的

學生。至於修讀由公帑資助專上院校或其他認可院校開辦的兼讀

制自負盈虧專上課程的學生，他們亦可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免

入息審查貸款作繳付學費之用。此外，修讀基金認可的兼讀制自

負盈虧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除可向基金申請資助外，亦可申請

上述免入息審查貸款作預繳學費之用。我們相信有關資助及貸款

已可確保有志進修的人士不會因財政困難而失去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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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S 
 

議員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首讀。 

 

 

《2007 年英基學校協會（修訂）條例草案》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7 
 

秘書：《2007 年英基學校協會（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二讀。  

 

 
《2007 年英基學校協會（修訂）條例草案》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7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7 (the Bill).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in 1967.  Its mandate under the 
Ordinance is to own, manage, administer and operate within Hong Kong schools 
offering, without regard to race or religion, a modern libe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medium of English language to boys and girls who are able to benefit from 
such a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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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undation presently operates some 20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in 
Hong Kong, of which three kindergartens and one private independent school are 
operated in the name of the Foundation's associate company, the ESF 
Educational Services Limited. 
 
 The schools operated directly by the Foundation (other than one primary 
school) receive a subv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amount of this 
subvention has been frozen since the year 2000.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operated in the name of the ESF Educational Services Limited receive no 
government subsidy. 
 
 In the 60 years since its inception, there has been no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Foundation's governance.  During that time,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chools has had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oundation'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resent regulations under the 
Ordinance provide for each school to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parent and teacher 
members of the Foundation, in addition to other categories of members.  Under 
this arrangement, the number of Foundation members currently stands at 133, an 
unwieldy number for an organization of this kind. 
 
 Madam President, in 2004,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Foundation's Executive Committee, carried out a value-for-money audit of the 
Foundation.  That audit was the subject of scrutiny by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 of this Council, of which I was a member and is still a 
member.  The reports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and the PAC carried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Found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oundation's schools. 
 
 The present Bill,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gulations to be made under the 
Ordinance, seeks to update the governance of the Found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its schools, having regard to the recommendations contained in 
the two reports.  Regard has also been made to the present-day concepts of good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rela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Foundation, the measures proposed by 
the Bi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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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governance of the Foundation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oard of Governors comprising 26 voting members.  Only three of 
these voting members will be employees of the Foundation, the rest 
will be external members. 

 
 - Of the 22 external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10 will be 

independent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nominated by a Nominating 
Committee, itself comprising members who are external to the 
Foundation.  The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will 
include persons nominated by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and 
one of Hong Kong'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 Meetings of the Board will require a quorum of one third of its 

members (a majority of whom shall be external members) plu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r his/her representative. 

 
 - Advisory Committees will be established to advise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within the Foundation. 

 
 - All issues of remuneration and benefits for the staff of the 

Foundation will be considered by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whose 
members will not include employees of the Foundation. 

 
 - There will be an Audit Committee to advise the Board. 
 
 -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will come from members 

of the Foundation as detailed in clause 8 (section 6) of the Bill. 
 
 In relation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schools, the measures proposed by the 
Bi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 The School Councils will continue with a membership very similar 

to their current membership, but with more clearly defined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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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role of the alumni of the schools of the Foundation will be 
strengthened by a requirement that one member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shall be an alumnus of a school of the Foundation.  In 
addition, School Councils will be encouraged to recommend alumni 
for appointment by the Board as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or to 
invite them to attend meetings of the School Council. 

 
 - School Councils will be able to establish subcommittees. 
 
 - School Councils will be required to meet at least three times per 

year.  In addition, the members of a School Council will have the 
power to request the Chairman to call a meeting. 

 
 As part of the updating and streamlining of the Foundation's operations, 
the powers of the Foundation under the Ordinance will be expanded to allow the 
Foundation to operate schools outside Hong Kong and to provide educational 
services generally as a means of raising revenue. 
 
 Finally, the Bill amends the Ordinance so as to allow the Foundation to 
formalize the present arrangements whereby it operates schools through its 
associate company, the ESF Educational Services Limited. 
 
 As Members will no doubt be aware, a draft of the Bill was considered by 
the Panel on Education of this Council at its meeting on 22 March 2007.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英基學校協會（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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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和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有關，並在 2007 年 5 月 9 日提交本會的 5 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

決議案。 

 

 我現在請劉江華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劉江華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以本人名義

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在 2007 年 5 月 1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

究在 2007 年 5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 5 項有關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的附屬法

例。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有關附屬法例，有必要將這 5 項附屬

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7 年 6 月 27 日的立法會會議。 

 

 主席女士，本人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議決就 2007 年 5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2007 年道路交通（修訂：擴大新界的士的許可地區至深圳

灣口岸港方口岸區）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7 年第 68 號

法律公告）；  

 

(b) 《禁區（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段及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

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7 年第 69 號法律公告）； 

 

(c) 《2007 年入境（羈留地點）（修訂：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7 年第 72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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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2007 年入境事務隊（指定地方）（修訂：深圳灣口岸

港方口岸區）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7 年第 73 號法律

公告）；及  

 
(e)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准許進入）公告》（即刊登於

憲報的 2007 年第 75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

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7 年 6 月 27 日的

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第一項議案：促進旅遊業界發展。 

 

 我現在請林健鋒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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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旅遊業界發展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旅遊業是香港四大支柱行業之一，一向備受各方重視。世界

旅遊組織也認為香港集東西歷史文化於一身，不論對亞洲或歐美旅客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吸引的外遊地點。該組織亦預期香港 2020 年的旅客人數將達

到 5  600 萬人次，較去年的 2  525 萬人次，將會增加近一倍，這等於說明香

港旅遊業是大有可為的。 

 

 不過，根據智經研究中心於 5 月 28 日發表有關香港經濟競爭力的研究

報告，本港旅遊業在 1995 年至 2004 年的 10 年內，競爭力與亞洲其他國家

相比，已出現落後的情況，實在有需要各方面加強關注。 

 

 因此，旅遊業界目前其實是外強內乾，表面風光，卻有苦自己知。舉例

來說，早前揭露的零負團費，以及即日取消機票安排等問題，也只是冰山一

角。遠的不提，近日一間旅行社便因陷入財政困難，全線 9 間分店都要暫時

休業，等候進一步注資，而過往數年也有個別旅行社倒閉。由此可見，本港

的旅行社基本上也只是薄利經營、艱苦經營的中小型企業，一旦市場上出現

一些負面因素，便會對他們構成重大的沖擊。 

 

 我今天提出“促進旅遊業界發展”的議案，主要是想從兩方面喚起大家

對業界經營困難的關注，並設辦法促進業界的發展，令這條經濟支柱可以繼

續作出貢獻。 

 

 我的議案第一個焦點，是要搞好香港的旅遊軟件，希望政府能投入資

源，加強培訓旅遊從業員；第二個焦點，是促請政府主動協助調解業內矛盾，

以及理順業內各持份者的合作關係。 

 

 在培訓人才方面，我想大家也會清楚知道，人才是行業發展的重要部

分，如果欠缺合適的人才，一切也只會是徒然。我覺得可以說成“培訓搞得

好，石頭都可以成翡翠；培訓搞得差，玉石都會化成爛瓦”。目前，香港旅

遊業議會（“旅遊業議會”）除了提供導遊和領隊的培訓外，亦提供普通話

及票務課程，而理工大學、中文大學及職業訓練局等院校，亦開設與旅遊有

關的學位課程，培育旅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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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在的導遊課程，內容主要集中在工作技巧、專業操守、安全措

施、旅客行為及文化特色、香港景點及中國知識等專題項目。不過，隨着越

來越多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操不同語言和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客來

港，便凸顯了本地培訓課程的內容，可能跟不上新形勢的發展。 

 

 根據統計，在 2006 年，所有主要客源市場均錄得可觀的增長，與 2005

年相比，南韓旅客有 718  758 人次，上升 11.9%；英國旅客有 516  495 人次，

增加 11.2%；至於來自中東、南美和中美的旅客，亦分別上升 24.2%，21.9%

及 16.8%。由於旅客的來源日趨多元化，香港的導遊更有需要對世界各地的

語言及文化有更深入、更廣泛的認識。 

 

 因此，我建議政府應充分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持續進修基金及技能提升

計劃等，擴大各項支援計劃的適用範圍。以持續進修基金為例，符合申請資

格的語文課程，現在只包括英、日、德、法 4 種外語，看來有需要擴展至其

他語言，以協助旅遊從業員不斷進修，應付市場 新的發展。 

 

 此外，政府亦應與旅遊業議會聯手，加強本港接待內地團導遊的培訓，

強調誠信不欺，以客為先等待客態度，並增加對香港景點和歷史文化的學

習，以免導遊在介紹時出現張冠李戴，信口開河的情況，賠上了香港旅遊業

的良好名聲。 

 

 雖然現時部分大專院校也有開設與旅遊相關的學位課程，但為了與時俱

進，政府有必要與校方商討，協助提升課程質素，配合未來旅遊業發展的大

趨勢。 

 

 此外，政府亦應加強開發與商務旅遊有關的培訓項目。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去年已確定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會議展覽中心及基地的地位。其後，特首

曾蔭權亦表示，特區政府未來會集中火力，積極發展香港成為會議展覽中

心，這意味着商務旅客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可觀的增長。 

 

 由於商務旅客涉及較專業的行程設計及導遊接待技巧等課題，政府有必

要與旅遊業議會、大專院校及各大培訓機構，如職業訓練局緊密合作，開辦

更多與 MICE（即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相關的一系列課程，以充分把握

商務旅遊的龐大商機。  

 
 主席女士，較為長遠的，政府或可效法內地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

二外”），成立專門的教學機構，培訓與旅遊密切相關的人才。北二外自 1983

年便開始劃歸國家旅遊局主管，學校開設有各種語言專業，包括西班牙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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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語等，同時設有旅遊管理學院，多年來，為內地旅遊業輸送了不少人

才。因此，北二外在內地又被稱為“旅遊界 高學府”。假如香港也能有一

所這樣的專門培訓學校，對提升旅遊從業員人才必然有很大裨益。 

 

 近年來，由於經營環境和其他因素的不斷變化，旅遊業內各持份者，如

旅客、酒店、航空公司及本港與國內的旅行社等之間的矛盾，也有增加的趨

勢。 

 

 近年主要的爭拗議題，包括機場離境稅爭議、機場保安費及燃油附加

費，網上售票及同日取消機票安排等。這些爭拗部分是業界內部的問題，部

分是本地旅行社與國際航空業界之間的問題，部分則由政府所造成，例如航

空公司代收機場離境稅而獲支付行政費用，便引起旅行社和航空公司之間的

矛盾。如果我們任由爭拗繼續不斷，勢將大大打撃本港旅遊業的發展。 

 

 正由於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所以政府有必要採取更積

極的態度，多些主動協調，使旅行社、航空公司及相關的代表能在政府的

協調框架下，達成各方也接受的方案，從而避免讓爭拗變成無止境的內耗。

政府早前協調解決導遊出團費問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至於近期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推出同日取消機票的安排（ void ticket），本港旅行社便曾表達反對的聲音，

政府或可考慮協助雙方協商，令問題可以得到妥善處理。 

 

 我相信只有在政府的積極協助和促進下，才可令我們的旅遊業界有更健

康和長足的發展，為我們的經濟作出更大的貢獻。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林健鋒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香港是一個備受世界各地旅客喜愛的國際城巿，特區政府一向亦大力

支持本地旅遊業的發展，而作為本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的旅遊業，本

來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但由於本港絕大多數旅行社是薄利經營的中

小型企業，近期又受到一些負面因素影響，加上業內存在矛盾，令業

界在經營上遇到困難；因此，本會促請政府正視有關問題，並與業界

共同商討措施，提升業界的專業服務水平和促進業界的長遠發展，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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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政府提供更多培訓課程，提升旅遊業從業員（特別是導遊）

的專業服務質素；及 

 

(二) 協助排解業內矛盾，消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以及理順業內各

持份者的合作關係。”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林健鋒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王國興議員、李華明議員、譚香文議員及陳鑑林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

案動議修正案，而梁君彥議員會就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以及楊

孝華議員會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各項修正

案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我會先請王國興議員發言，然後請李華明議員、譚香文議員、陳鑑林

議員、梁君彥議員及楊孝華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請各位議員不可動議修正

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自從今年 4 月，中央電視台揭露宰客事件，以及本

港旅行團零團費、負團費等問題後，無疑敲響了本港旅遊業界的警鐘，如何

促進旅遊業界持續和健康地發展，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因此，我今天提出的

修正案，便是從旅遊業界的內外雙管齊下，提出建議，希望香港的旅遊業能

夠重上正軌，並保障本港所享有的購物天堂和旅遊都會的美譽。 

 

 主席女士，原議案說要消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我認為首先便要健全和

改革掌管旅遊業界源頭的領導架構，然後才能高屋建嶺，解決問題。目前，

本港的旅遊事務和發展，主要有賴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業議會”）和香

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但兩者目前的組成大多數來自與旅遊業相關

的商界代表。先說旅遊業議會，8 位透過選舉產生的理事均是僱主的代表，

其餘大多數則來自商界及政府委任的代表，而作為代表前線員工的工會卻沒

有代表，也沒有任何角色，可見現時旅遊業議會的組成是完全傾斜於商界和

僱主的利益。試問這樣，原議案又如何能消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的問題呢？ 

 

 因此，我建議的修正案，正正希望在旅遊業議會和旅發局之中加入工會

和前線員工的代表。一方面，他們的聲音可以更容易向旅遊業議會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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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亦可以運用本身在前線工作的經驗，有效掌握旅遊業的轉

變，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共同為整個旅遊業作出貢獻。 

 

 此外，關於旅發局方面，旅發局一直致力推廣香港作為旅遊城市的形

象，而旅發局的成員大多來自政府的委任，但政府的委任成員卻沒有反映均

衡參與的原則，而且偏重於商界，忽視前線僱員的代表性，輕視前線和基層

的寶貴知識和經驗，而政府亦沒有委任工會代表進入旅發局。因此，真正知

悉旅客喜好及 常接觸旅客的前線從業員，例如導遊，在旅發局或旅遊業議

會中，偏偏沒有他們的代表。如果政府不改善目前旅發局代表性的缺憾，試

問政府對於旅發局的委任，又如何能令人覺得是公正、公平的呢？如果不改

善這個情況，試問林健鋒議員提出的原議案又如何能消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的

問題呢？ 

 

 主席女士，我們再看看旅遊業界內，勞資關係方面所存在的很多問題。

我覺得必須進一步完善和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然後才可以好好解決旅遊業

界的內部問題。早前因為先後爆出零團費旅行團的問題，令不少原本依賴零

團費佣金作為主要收入的導遊及旅遊從業員，面對沒工作、沒收入的日子。 

 

 就此，我接獲香港導遊總工會的求助，上月底，我聯同工會向旅遊業議

會和政府代表交涉及提出意見，希望共同解決業界的經營困難。歸根究柢，

旅遊業界面對困難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業界未能建立一個良好的勞資

關係。所謂良好的勞資關係，其實便是要制訂合理的聘用條件，這些條件包

括基本的薪酬、勞工保險、強積金、醫療、假期及福利等，當上述種種員工

保障被確立後，導遊便無須再以購物團來賺取佣金，亦能夠有足夠的基本收

入，維持生活。 

 

 上月底，我和旅遊業界在會議上提出為導遊確立底薪，這建議獲得旅遊

業議會的積極支持，並正式答允首先推出“出團費”的制度，很可惜，“出

團費”的制度至今仍未落實。林健鋒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出團費”一事已

處理好，這便是“新鮮熱辣”的例子，證明旅遊業議會沒有工會代表，旅發

局沒有基層代表，以致下情不能上達，林議員完全不知道現在仍未實施“出

團費”，而有關的導遊所面對的“有汗出、無糧出”的問題仍未解決。 

 

 主席，我剛接獲有關工會以函件作出的兩宗舉報。不要說沒有糧出的問

題，更有導遊被拖欠墊支的金額，一宗被拖欠 81,000 元，另一宗被拖欠四

萬多元，旅遊業議會接獲投訴後，規定有關旅行社須在 7 天內解決。對於這

些情況，我想問，如果旅遊業議會及旅發局沒有基層的代表，下情又如何能

上達？如何能夠解決呢？這正正說明改革旅遊業議會及旅發局是相當必要

的。旅遊業界必須建立健全的勞資關係，否則，一定會問題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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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想說說第三方面，政府在旅遊業界的軟件和硬件方面，必須加

大投資。正正因為有此需要，更應依靠基層。如果離開基層，進展一定很緩

慢。首先，我們覺得要在廣泛諮詢業界和區議會的基礎上，列出本地可開拓

旅遊資源的名勝古蹟及風景清單，增撥資源和訂定時間表，分期、分批發展

及提升更多本地旅遊景點，而並非一如局長剛才被問及在梅窩可發展甚麼時

無法回答般，反叫我詢問當地的人士，這實在太笑話了。 

 

 第二，便是在發揮業界專長的基礎上，推動企業、社區、個人參與，以

及認養、活化本地古物古蹟文物資源，開拓文化古蹟旅遊。新界的龍圃已貢

獻了出來，但政府仍遲遲不投放資源展開計劃，這是甚麼問題呢？ 

 

 第三，發掘業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充分利用本港的“好山好水”，開

拓更多綠色旅遊和生態旅遊路線，在發展旅遊之餘，也提倡保育和愛護環境

的意識。 

 

 第四，調動業界的觸覺，建立本地文化、宗教、風俗、歷史、節令、市

集等特色，舉辦更豐富、更多姿多采、具本土特色的人文旅遊活動及節日活

動，在吸引外地遊客的同時，亦加強本港市民的凝聚力。 

 

 第五，調動各業各界的特長和網絡，結合本港是全球第一個“一國兩

制”的城市特色，舉辦更多國際性的會議展覽、表演和比賽活動，令旅遊度

假、消閒購物等元素融入各項國際活動中，從而在更廣闊的層面上發展本地

的旅遊業。 

 

 我希望政府應該以多元化的角度，從軟件、硬件方面來發展本港的旅遊

業......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李華明議員：主席，今天，我提出的修正案其實很簡單，便是針對我們所見，

能改善旅遊業的其中一個可行辦法，將旅遊業議會的代表性加強，擴大理事

會，加入更多非業界的人士，不要令人只看見旅遊業界的老闆如何操控旅遊

業議會；我們更要想想如何能在平衡利益方面做得更好，即平衡旅客與旅行

社老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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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同意應加入導遊代表，剛才王國興議員也提過，所以我們民主黨

相當支持在旅遊業議會這樣做，因為導遊是旅遊業 前線的工作者，我們覺

得沒有理由在旅遊業議會內只有老闆。所以，我的修正案在這方面是與王議

員互相呼應的。 

 

 關於旅遊業的議案，在本月已提出了兩次。我上次的修正案未獲通過，

因為自由黨強烈反對，而民建聯則棄權。由於旅遊業議會是自己人監管自己

人，所以我們建議應有獨立的法定監管機構。其實，很多國家也有此做法，

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以及中國內地均由政府機關監管旅遊業界，

而並非由商會組織的議會來監管業界。但是，當時政府的葉澍堃局長認為業

界自律良好，他們會盡量解決問題，所以無須再成立其他組織。 

 

 今次，輪到自由黨另一位同事提出有關旅遊業界的議案。他要求政府協

助處理業內的矛盾，消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理順業內各持份者的合作關係

等。那麼，政府的角色是甚麼呢？如果監管由業界自己做，當業界有利益衝

突和矛盾時，則要求政府干預和插手。政府以甚麼角色來插手呢？如果監管

旅遊業界的整個責任已交給了它，那麼政府擔當甚麼角色呢？首先，政府所

設的旅遊事務署，只負責發展基本硬件，在香港各處興建多些景點，以吸引

不同的遊客，並投入政府資源。至於導遊及領隊培訓則與政府無關，這些一

直是旅遊業議會的工作，就好像地產代理監管局，它是法定機構、獨立組織，

由非業界主導，但由政府委任，並有法例鞏固。地產代理監管局負責地產代

理的監管和培訓，而並非由政府負責訓練地產代理的人才或撥款進行訓練。

該局自負盈虧，以所收牌費和註冊費來經營。為甚麼到了要培訓導遊時，卻

要求政府撥款和投入資源，或提供協助呢？ 

 

 既有利益矛盾，但又要求政府出手，變成監管自己做，有問題時便要求

政府干預，政府以甚麼角色這樣做呢？當然，林局長在這範疇上可能不及葉

局長那麼熟悉，但我們跟進了那麼久，看不到政府如何能在監管方面全交給

業界自律，而在其他事情上，卻可插手。所以，當我看到原議案時，有點丈

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因此，我加入了一些清晰的修正，便是擴大旅遊業議

會現時的理事會，加強其代表性。 

 

 關於早前影響我們旅遊界的醜聞和負面新聞，我們不要再提了，我們在

這個議會內已詳細討論。但是，我只希望特別指出一點，剛才林健鋒議員也

提過，根據《紫荊》 新的研究，我們的旅遊業競爭力已低於南韓、新加坡，

甚至中國內地。對於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一的旅遊業，這是響起了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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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純粹由業界自我監管，當然是不行的，但增加撥款予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也是不行。如果純粹透過第三者撥款，而監管又做得不好，

怎麼辦呢？我們的公帑是否物有所值呢？所以，我們覺得政府在旅遊發展

上，包括軟件和硬件，如果以現時的架構來說，基本上是非常鬆散的。旅發

局負責推廣，旅遊業議會負責監管，政府負責撥款興建旅遊點，透過旅遊事

務署發展各項目，例如香港仔漁人碼頭或鯉魚門的設施等。但是，它們之間，

其實關係如何呢？當中有否協調和統籌呢？當有危機時，大家立即坐下來一

起討論，而局長則每次均召集各路人馬出席會議，或許這真的可稱為協調業

界利益、排除彼此麻煩。但是，當有危機時一起討論，並不是甚麼機制，我

看不到這是確立了的機制，也並非有系統的方式。 

 

 以零團費為例，我們已討論了 10 年，直至中央出手協助，打擊那些尤

其是深圳的低廉團費問題。我真的希望能徹底解決那些不付錢給香港的接待

旅行社，而要導遊墊支，然後要導遊宰旅客，以賺回墊支費用，來彌補自己

的薪金。如此不健康的情況，我們覺得是不能再存在的。 

 

 曾有業內人士向我們反映，說負責監管旅行社的旅遊業議會，當中有成

員“炒”酒店房間。在大假、大節前，hold 起房間來“炒”，然後提高價錢，

從中牟利。旅遊業議會有否認真調查呢？這個問題常常傳出又有何跟進呢？

甚至有些指定商店，與旅遊業議會的理事會成員也有一些關係，這始終讓人

看到“藤連瓜，瓜連藤”。所以，我們當然希望能有另一個法定機構取締旅

遊業議會，但在未能這樣做，而政府也不願意接受這項意見之前，旅遊業議

會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加強其公信力，而加強公信力的方法，是在理事會成

員中，多加入非業界的理事，以沖淡公眾所見業界主導一切的角色。我們要

讓人看到它是一個公正、公平的機構，而不會為了業界利益，剝削消費者的

權利。 

 

 我們民主黨提出這項很簡單的修正案，希望其他同事能支持。如果連擴

大理事會，加入非業界人士為成員的建議也反對，即是說要旅遊業議會原地

踏步，故步自封，仍然維持現時的局面。我希望各位同事真的要三思。 

 

 主席，謹此陳辭。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們經常說，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一，

應該大力推動。我們當然不能否定，特區政府在推動旅遊業發展方面做了不

少工夫。不過，特區政府所做的，只屬表面，根本不能觸及核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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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林議員、王國興議員和李華明議員，已經提到不少旅遊業界的問

題，我亦不想重複他們的觀點。所以，我的發言將會集中論述，我們在政策

執行和業界監管的機制方面，可以如何改善，使香港的旅遊業，做到可持續

發展。 

 

 先談談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政府每年都會向旅發局，提供

數以億元計的撥款。根據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提供的數字，在 2005-2006 年度，

旅發局用了六億八千多萬元，2006-2007 年度的修訂預算亦有六億六千多萬

元，即使在新的財政年度，撥款預算有所減少，但也有五億四千多萬元。 

 

 旅發局每年都申請巨額撥款，這筆撥款的成本效益，實在是相當重要

的。我並不介意花錢推動香港的旅遊業，但我介意的是這筆錢是不是用得其

所，是不是可以達到預期目標。 

 

 我不會抹煞旅發局一直以來，為香港的旅遊業發展所作出的努力，不過，

旅發局每年動用這麼多的公帑，我們對它的運作效率和管治水平，也應該有

所提高的。過去一段日子裏，旅發局的管治效率都曾經遭到批評，可見實在

仍然有很多改善空間。 

 

 

（代理主席李華明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舉個例子，旅發局在過去兩個財政年度，每年從政府獲得的撥款，大幅

增加超過 1 億元，這筆錢是為了舉辦所謂的“精采香港旅遊年”。額外的錢

花了，但成效又如何呢？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2004 年的旅客數字是 2  181 萬人次，

2005 年是 2  300 萬人次，2006 年有 2  500 萬人次，而 2007 年首 3 個月則有

661 萬人。可以說訪港旅客人數上升，但升幅並不太顯著，而且大部分的旅

客升幅，都是來自因放寬自由行而來的內地旅客。可以說，額外的錢似乎並

沒有達到很明顯的宣傳效果。單單這一個例子，旅發局便應該檢討一下了。 

 

 另一方面，根據傳媒報道，審計署已經派人進駐旅發局，就該局的宣傳

活動、員工薪酬等方面，進行衡工量值審計。如果審計署真的會花數個月的

時間，以進行大規模的審計，我希望當發表報告時，可以提出一些提升旅發

局效率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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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政府可以一如我在修正案中所言，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旅發局的

運作效率。同時，既然政府把旅發局主席一職交在自由黨的田北俊議員肩

上，田議員可否承諾，會聯同旅發局新的總幹事做好這份工作，使我們對旅

發局的信心，好像訪港旅客的人數般，不斷增加？ 

 

 代理主席，除了旅發局以外，改善旅遊業界的監管機制，同樣是促進香

港旅遊業發展的重要一環。剛才代理主席已經提到了檢討香港旅遊業議會的

組成，我只是想作出一些補充。 

 

 現時旅遊業議會理事會的 25 名成員中，有 17 名是由旅遊業議會成員選

出來的，有 8 位是由政府委任的人士。但是，旅遊業議會卻沒有政府代表參

與，政府實在可以仿照其他專業團體的做法，安排相關的官員加入專責監管

專業團體的理事會，令政府可積極參與旅發局的監管。 

 

 不過，除了改組香港旅遊業議會外，其他有關業界監管的議題，也應該

一併考慮。例如涉嫌有導遊遺棄團友的金星旅行社， 後只被輕判罰款和緩

刑，實在令人對旅遊業議會處理違規行為的信心大減。我們實在應該設法完

善旅遊業議會處理投訴的機制。 

 

 又以會計界為例，香港會計師公會設有一個獨立於理事會以外的調查委

員會，處理會計師違反專業操守或專業程序的行為。為改善處理旅客投訴事

件的獨立性，避免利益衝突，我們可以考慮在香港旅遊業議會成立一個獨立

的調查委員會處理投訴。這樣，可以減少社會對旅遊業界互相包庇的感覺。 

 

 另一方面，現時的香港旅遊業議會，並非一個法定機構，亦沒有一個法

定的職權。即是說，旅遊業議會能否有效監管旅行社的運作，是一個值得討

論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研究，應否立例，把香港旅遊業議會，變成一個

法定機構，清晰它的權責，使所有的監察工作都有法可依？ 

 

 我認為，要完善旅遊業界的監管機制，政府、旅發局和香港旅遊業議會

的角色，也應作出全面的研究。假設旅客被遺棄街頭的事件再次發生，是不

是只有香港旅遊業議會可以出手處理，政府和旅發局均只能嘆一句愛莫能助

呢？政府是不是可以在旅遊業的監管上有更多的參與呢？ 

 

 以上數個重點，都是關於旅遊業界的監管機制，我們要緊記，不是重組

某一兩個機構，問題就可以解決，因為問題可能是出於那些機構的職權和角

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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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只希望各位同事瞭解我提出這項修正案，是希望從根本制

度上促進香港的旅遊業發展，使這個行業，成為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一

環。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在兩星期前，立法會才討論過有關打擊黑店的議案。

我相信關於該項議案，大家也有着共同的目標，便是希望重振香港旅遊業的

聲譽，挽回旅客來港的信心。可是，如果要長遠地制訂一套措施，讓香港的

旅遊業得以持續發展的話，我認為上次的議案只是一些短期對策而已。至於

長遠的策略，我們必須從多方面作出考慮。大家從今年的五一黃金周旺季可

以看到，在連串負面報道的影響下，各地參加來港旅遊的旅行團可以說是

減少了；我們亦可以看到，大家對來港旅遊的信心多少也被削弱了。當然，

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我們不能只歸咎於一個或兩個理由。從整體來說，這

也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來港旅遊的內地旅客寧願採用自由行方式也不參加旅行團，歸根究柢，

可能有數個主要原因：第一，是旅行社的服務質素存在問題。他們在抵港時

所接觸的第一個人，可能是接待他們的導遊。導遊的態度良好與否，當然是

很重要的，他們的質素可以說會直接影響旅客對香港的印象。可是，近期揭

發很多例如導遊向旅客騙取星光大道的收費、哄騙旅客購物，甚至將他們遺

棄街頭等行為，可以說對我們的旅遊業造成了重大的負面打擊。我相信香港

導遊的服務水平基本上是相當不俗的，但問題是如果導遊的手法和專業操守

存在問題，例如有些人可能想賺快錢，因此趕忙“ ” 旅客購物以賺取佣

金，這實際上會對我們造成極大的整體影響。 

 

 大家也知道，打擊黑店只是一些補救措施而已。黑店、導遊和旅行社其

實往往是互相掛鈎的，而且眾所周知，業內的經營者之間也存在很密切的關

係。所以，如果只是說導遊本身有問題，其實也不是很全面的說法。但是，

我們必須明白，長遠來說，提升香港旅遊業從業員的專業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政府撥款 2,000 萬元推行導遊技能的提升計劃，我們是支持的。問

題是如何銜接優質、誠信的香港遊服務，以及如何在加強導遊在專業方面的

操守認同的同時，搞好其他增值服務呢？我們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無可否

認，導遊強迫內地旅客購物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這是否由零團費衍生出來的

其中一個問題呢？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跟導遊沒有固定薪酬有關，正如王國

興議員剛才也說，現時我們的導遊出團是沒有底薪的，那麼怎樣鼓勵導遊做

好他的工作呢？他們每次帶團只會想着這一次要如何賺回本金，或 低限度要

賺回底薪，於是惟有哄騙旅客購物，以收取佣金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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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可能有些人會不顧專業操守，威迫利誘旅客購物。所以，我們認為

研究為導遊引入底薪制，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事實上，香港導遊總工會

和香港旅行社協會均贊同有關建議，所以我們很希望政府聽取業界的意見，

協助有關方面進行溝通，並引入底薪制度，為這羣導遊解決基本的生計問題。 

 

 有旅遊業經營者向我們表示，零團費衍生的問題令行業的經營越來越艱

難。政府在推出誠信旅遊的時候，強調誠信和高質素的訪港行程，我們認為

這項策略是正確的。透過提供優質的選擇，應可提高內地旅客來港旅遊的信

心。然而，計劃的推出只是一個開始而已，政府必須繼續向內地推廣，以加

強內地旅客對誠信香港遊的認識。 

 

 此外，要改善旅遊業的營商環境，還須提高業界的風險管理和保障。今

年年初，法院裁定一間涉及 2004 年 9 月台灣車禍的旅行社，須向其中一名

受傷團員賠償 81 萬元。試想想，如果意外中的 33 名傷者及 5 名死者家屬均

提出索償，涉及的賠償額將是個天文數字，我相信沒有一間沒有保險保障的

中小型旅行社可以負擔得起， 終只好結業。由於這項法院裁決可能成為日

後同類意外索償案件的案例，因此，更凸顯了為旅遊業界設立責任保險制度

的需要。 

 

 根據旅遊業議會表示，現時有多達 1 400 間旅行社，但其中只有約 20 間

已購買所謂的責任保險，所涉及的保險金額非常龐大，中小型旅行社根本無

法負擔。旅遊業議會早前亦曾委託顧問進行研究，該研究報告指出，希望可

於今年年底為旅行社購買所謂的綜合責任保險。但是，我們認為政府應促請

旅遊業議會盡快落實一個保險制度。我們沒有人可以預料意外於何時發生，

但一旦有了保險制度，一方面可以為旅行社提供保障，而更重要的是，旅客

和業界均會獲得較佳的保障，令雙方均得到幫助。 

 

 此外，我就今天的議案提出了一些修正， 主要是把原議案中提及的

“協助排解業內矛盾，消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以及理順業內各持份者的合

作關係”刪除，改為希望“鞏固旅遊業界公平競爭及自由的營商環境”。為

何我會作出這些修改呢？大家也知道，各行各業本身也有所謂的內部矛盾，

亦有很多利益紛爭甚至利益分配不均勻等情況，我們很難要求或預期政府在

市場作出任何干預，甚至進行利益分配。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過度倚賴政

府在這方面插手。反過來說，我們應研究如何做好經營環境，讓業內各持份

者均有機會爭取在業內發展，這才是較正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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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今天提出了一項修正案，而我知道很多同事亦提出了其他

修正案，我們都是支持的，因為大家都知道，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香港旅遊

業這個如此重要的經濟支柱，可以有健康和良好的發展。多謝代理主席。 

 

 

梁君彥議員：代理主席，旅遊業是香港主要經濟支柱之一，而多年以來，推

廣香港旅遊業的重任，都是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肩負。所以，

今天譚香文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相關的修正，而我代表自由黨對譚香文的修

正案亦作出兩項修正，是希望可以更明確地切合整個旅遊業界的發展需要。 

 

 譚議員建議研究進一步提升旅發局的運作效率和機構管治水平。事實

上，自從旅發局主席田北俊上任一個多月以來，便已經宣布了多項改革措

施，包括調整總幹事及副總幹事的工作和權限，以及加強 4 個有董事局成員

進駐的事務委員會的決策參與度；可見旅發局已經在提升效益、機構管治水

平和成本效益上表示關注，並且踏出實際行動的第一步，希望可以更接近社

會各界對旅發局工作的期望。 

 

 此外，新總幹事及副總幹事的薪酬水平會作出調整，分別減少超過一成

及一成，當中酌情按表現發放的薪酬比例維持在一成半，為 3 年後續約預留

增長空間。 

 

 今年 10 月，旅發局在提交下年度撥款預算建議時，亦會同時檢討人事

編制及大型活動計劃。在重組架構上，會重新檢視以往由總幹事主力於海外

市場推廣，副總幹事主理內部人事及財政管治架構，而作出重新分工，以便

更有效率地執行工作。對於旅發局勇於改革，自由黨認為是與時並進的表

現，值得支持。 

 

 不過，要提高旅發局的運作效率，政府有必要考慮增撥資源。因為正如

我先前所言，旅發局的工作其實已相當繁重，如果我們要加強推廣，加強旅

遊業在香港經濟可以發揮的角色，可能便要增加資源，協助他們將宣傳和推

廣工作做得更好。 

 

 事實上，近數年，我們的旅遊業面對周邊國家很大的挑戰。我們單是看

電視，已經看到很多國家旅遊局的廣告：新加坡的“Uniquely Singapore”招

牌打得響之餘，馬來西亞的“ Malaysia, Truly Asia”、泰國的“ Amazing 

Thailand”、台灣的“Taiwan, Touch Your Heart”亦令很多人留下印象。未

來數年，區內各國仍然會大力投放資源打造自己的旅遊品牌，大馬的“2007

馬來西亞旅遊年”，會額外投放 2 億馬幣作為海外推廣；新加坡政府又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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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資金改造新加坡河一帶和海濱區，以配合旅遊局推廣工作。旅發局未來所

面對的挑戰會比以往更大。希望政府可以對所投放的資源作出相關調整。 

 

 至於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業議會”）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它主要負

責監管業界，令業界更能保障旅客和消費者的權益。旅遊業議會成立接近 30

個年頭，多年來不斷作出改善，包括將所有旅行代理商納入監管範圍，並推

出多項措施以保障消費者利益，促進本港旅遊業健康發展的誠意和貢獻，是

有目共睹的。 

 

 要完善現有的監管機制，政府其實要賦予旅遊業議會更大的權力和投放

更多資源，否則以旅遊業議會目前所有的權力和資源，是難以同時監管入境

及出境的各項環節的。 

 

 目前旅遊業議會無權檢控違規店鋪，而且由於資源有限，只有一名職員

負責巡查。旅遊業議會亦曾經研究以“放蛇”等方式調查不良旅行社的運

作，但基於職員人身安全而擱置計劃，所以對違規店鋪及旅行社的規管工

作，可以說很多時候都“舉步維艱”。因此，旅遊業議會去年提議政府效法

泰國和希臘的做法，組成“旅遊警察”，協助處理旅客與商鋪、導遊間的糾

紛。 

 

 現時，香港警方只會跟進涉及刑事成分的旅遊個案，例如旅客被竊財

物、零售黑店詐騙問題等；而泰國的旅遊警察，則會介入各種投訴，甚至旅

客在酒吧被迫“買貴酒”，旅遊警察也會調停。旅遊警察具執法權力，以跟

進導遊和店鋪的問題，所以值得香港仿效。 

 

 所以，政府有必要與旅遊業議會保持緊密合作，不斷因應需要而增撥資

源，從而更好地監察業界，保障旅客的利益。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以下我主要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發言。對於陳議

員的修正案及他剛才所作的解釋，即刪除“協助排解業內矛盾，消除不平衡

的利益分配，以及理順業內各持份者的合作關係”的措辭，我和自由黨均並

不認同。為甚麼呢？因為很多時候，一些業界的糾紛和難題，真的要政府適

當地介入才可以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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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而言，業界早已察覺零負團費的問題，旅遊業議會、自由黨和我均

已多次向內地反映零團費所帶來的不良後果。這其實是業界的糾紛，因為有

些旅行社喜歡零團費，但有些卻不喜歡，業界各有不同的意見。五一前的黑

店事件，再次引證杜絕零負團費是刻不容緩的。為免影響五一黃金周，政府

當時很快便積極介入。除執法外，亦聯繫業界與國家旅遊局制訂解決方案，

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此可見，政府積極協助業界與對口單位，甚至更

高層次的溝通和合作，是可以加速解決問題和有成效的。 

 

 旅遊業界內的確存在一些業內矛盾，這是各行各業也會出現的，亦是商

業社會中無可避免的，我同意陳議員剛才就這方面提出的說法。可是，作為

業務夥伴，大家均願意協商，並共同落實解決方案，然而，有些問題是必須

由政府協調的。我再舉另一個例子，便是有關機場離境稅的問題。現時政府

只願就代收取機場離境稅支付行政費用給航空公司，但同樣是協助收取機場

離境稅的旅行社卻被忽視。雖然我曾就有關問題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反

映，惟政府只把責任推在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身上，要他們自行解決。經過多

年的爭拗，事情不但沒有完結，反而深化了業內矛盾。如果政府及早採取積

極的態度，只要認可向旅客收稅的是兩間旅行社而不是一間，相信事情早已

圓滿解決，但政府卻只偏幫其中一間。 

 

 至於陳鑑林在修正案中提到盡快為旅遊業界設立責任保險制度的問

題，我是完全贊同的。我們希望政府能研究利用旅遊業賠償基金，設立有關

的保險制度。 

 

 旅遊業賠償基金是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設立，為賠償已繳付出外旅

遊費用但因旅行社倒閉而蒙受損失的旅客，或為在外地旅遊途中遇上意外傷

亡的旅遊人士，提供特惠賠償。基金自 1993 年成立以來，因旅行社結業而

支付的賠償金額只有 1,557 萬元，而已使用的緊急援助金額則約為二百多萬

元，賠償基金已累積至 4.6 億元。業界人士都認為政府應考慮暫停徵收或調

低 0.3%的徵費比率，甚至研究擴大賠償基金的用途。 

 

 我曾就有關擴大旅遊業賠償基金的用途，去信政府及在立法會提出質

詢。可是，政府並沒有考慮業界的建議，並一直以該基金已經委託獨立精算

顧問公司進行檢討為藉口，聲稱賠償基金的儲備水平及徵費比率均無須調

整。然而，我們總不能無止境地等下去，而應該為促進業界的健康和持續發

展，就事件進行檢討。 

 

 自美國九一一事件後，保險費已經有所提高，保險公司甚至剔除了專業

責任保險中團友身亡賠償等的條文，以致增加旅行社（特別是營辦出境旅遊

的旅行社）所承擔的經營風險；加上某旅行社被法院要求就在外地發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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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遇害人作出大額賠償，因此旅行社在經營上實在存有很大憂慮。由於經

營旅行社須面對一定的風險，因此，業界都傾向支持購買專責保險，惟承保

這類保險的保險公司不多，所需的保費亦相當高昂。香港現時九成以上的旅

行社均屬中小型企業（“中小企”），要每年負擔一筆高昂的保險費實在並

不容易。因此，業界建議利用基金，以集體形式購買專責保險，甚至利用基

金安排風險管理的培訓，藉以紓緩旅行社的困難。有觀點認為，基金只能用

於消費者身上，但試想想，如果中小企旅行社因付不起賠償而倒閉，損失的

畢竟是得不到賠償的消費者。 

 

 此外，現時與旅遊有關的培訓都集中在入境旅遊方面，原因是入境旅遊

為香港賺取外匯，但我認為出境旅遊同樣重要。面對電腦的普及，電子交易

已成為大勢所趨。為提升旅行社的服務，政府可動用資源開辦一些與資訊科

技應用有關的課程，讓在職從業員報讀，以提升他們的服務水準和競爭力，

增加旅行社的生存空間。 

 

 代理主席，單靠增加旅遊基建是不能令我們的旅遊業健康發展的，政府

還須致力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加強業界的保障、協調各持份者的利益及提

升旅遊服務的競爭力，我們的旅遊業界和旅遊業才能持續發展。 

 

 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我覺得要提升旅遊業界的專業水平，除了教育他們

不可欺騙別人外， 重要的是加強他們對香港的認識，特別是在歷史、地理

和城市發展方面。現在的問題是那些導遊根本並不認識香港，不懂得利用香

港本身的特色吸引遊客。 

 

 所以，我同意應加強培訓導遊對香港的認識和專業化，尤其是各區的地

理特色和歷史背景發展，例如，九龍之所以稱作九龍，是因為它是由 9 個山

峰連接起來，看起來猶如 9 條龍般，而並非像某些導遊所指，是因為以前有

9 條龍飛上天。 

 

 事實上，遊客都想深入認識香港，因此我們應展示香港人的真實生活予

遊客體會。我們逛街購物會到太古城、又一城、APM 和朗豪坊，而不是帶他

們到一些刻意經營、連香港人也不會去的地方購物，以賺取佣金。這些無良

商人更乘機賣假貨欺騙遊客，這是我認為 反感的。 

 

 香港的 大特色是個高密度城市，亦是經濟繁榮下城市發展的見證，

因此，導遊應帶遊客參觀摩天大廈和公共房屋，並介紹高密度建築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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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既可拉近社區距離，方便聯繫溝通，又能配合香港人急速的生活方式，

讓遊客親身感受高密度城市的立體感，這跟他們慣常生活的低密度環境是強

烈的對比。 

 

 其實，我很欣賞建築師學會所舉辦的“電車之旅”，在電車上沿途介紹

香港的特色，讓遊客觀看灣仔區舊建築物和中環摩天大廈兩者的比較。雖然

同樣是繁盛的街道，但社區特色卻截然不同，是別具特色的旅遊例子。 

 

 但可惜的是，由於缺乏完善的保育政策，原來的灣仔社區特色已經買少

見少。隨着“喜帖街”的消失，將很難再另覓地方建設“喜帖街”。旺角的

“波鞋街”是另一個例子，它同樣擁有獨特的社區特色，所以千萬不要讓它

消失。 

 

 這些根本便是吸引海外遊客的香港特色，如果沒有了這些特色市集、文

物古蹟，還有些甚麼可以吸引遊客呢？香港購物天堂的地位，即使在未發生

那些黑店和賣假貨事件前，近年已開始受到鄰近地區的威脅。高檔消費者都

轉往日本，而喜歡價廉物美的則到泰國去了。我們要想想其他辦法，如果香

港旅遊業的發展仍然是這樣的話，將會受到重大打擊。 

 

 “食在香港”，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除了茶餐廳和涼茶鋪是香港的

特色外，大牌檔在政府的封殺下，亦將告全面消失。其實，遊客來到香港，

都很喜歡光顧大牌檔，一嚐其特別的風味，亦喜歡在大牌檔拍照，因為他們

覺得很有特色。他們也愛到舊式街市，好像閣麟街街市，很多時候都會看見

遊客專誠到那裏拍照，並順道購買特色的東西。雖然閣麟街得以保存，但其

他地方統統被政府清拆了，已經差不多全被拆掉，完全失去了香港的特色。

試問沒有特別歷史價值的景點，又怎能吸引遊客呢？ 

 

 所以，我很同意政府應盡快制訂完善的政策，保育具有香港特色的地

方；加快推行配合 18 區特色的城市發展，將各區的獨特之處更靈活地展現

出來，並協助旅遊界制訂一些真正吸引遊客的特色旅遊路線，例如到黃大仙

拜神、到鯉魚門吃海鮮、到赤柱買手工藝品、到屯門遊五灣綠色之旅，這些

都是香港人遊玩的地方。此外，我們購物都會前往銅鑼灣的大型商場和旺角

的小商店等，這樣才可讓遊客感受到香港真正的一面。根本無須刻意帶他們

到那些所謂的專門店，購買全無香港特色而且根本不屬於香港的東西。 

 

 我覺得除了專業導遊的培訓及特色社區發展的軟硬件的配合外，還要有

專業的領導，帶領旅發局或旅遊業議會，並加強它們的代表性，正確地向海

外宣傳香港特色的重要性，這才是促進旅遊業長遠發展的做法。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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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其實，今天辯論的議案內容大部分都已經辯論過很

多次，我記得約 2 至 3 星期前已經辯論過一次類似的議案。 

 

 不過，今天的各修正案中，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中第(三)點是一個比較

新的觀點（當然，儘管是新的但又沒有在這個會議中正式提述得比較多），

就是促請香港旅遊業議會盡快為旅遊業界設立責任保險制度，加強對業界和

旅客的保障。這建議是值得政府詳細研究的，因為現在尚未有這個制度。陳

鑑林議員剛才也說過，有旅行社由於一些事故被旅客控告，而法庭裁定旅行

社須支付大額的賠償。事實上，現時是未有這個制度的。 

 

 讓我舉出兩個例子，香港現時已經有一些類似的保險制度存在，例如存

款保險制度、投資者賠償基金，是由證監會負責管理，而兩者的性質是類似

的。我們現在當然亦有一種保險，是香港人到外地旅遊發生傷亡事故而針對

旅客作出賠償的；不過，如果在民事訴訟後，法庭裁定旅行社須支付大額賠

償時，一些小型的旅行社可能便會倒閉並逃之夭夭，即使不倒閉及逃之夭

夭，亦未必有能力支付賠償。對旅遊業來說，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他們

組團可能只向每位旅客收取三幾千元，但若須賠償的話，賠償金額可能很大

的。代理主席，我覺得這點值得政府研究。 

 

 楊孝華議員剛才提到一個觀點，當然，我並不完全同意應從現時的旅遊

徵費（雖然此基金已經有 4.6 億元，而這樣做便一定要修例甚至訂立新例），

但概念也類似我剛才提及的兩個基金，一個是存款保險，另一個是投資者賠

償基金，兩者都是靠在存款和買賣時的徵費部分，一直把基金累積起來的。 

 

 要作責任保險賠償， 理想的就是由旅遊業界公司自行購買責任保險，

但除非法例規定，或旅遊業議會訂立新規定，要求他們購買保險來 cover 生

意額，才可成事。不過，旅行社是否易於購買這些保險，也是一個問題。過

去數年，我們先後在這個議會中也可能辯論過不少，其中有一個事項是即使

是專業人士，購買這些責任保險也越來越困難。 

 

 所以，如果從制度的角度來看，應考慮透過徵費的方式建立一個基金，

如果有訴訟，而旅行社須作出賠償的話，由於有基金的存在，所以便由基金

作出賠償好了。這樣對消費者，即旅客也是有保障的，因為如果旅客在訴訟

中獲勝的話，便可保證能夠取得賠償，否則旅行社有可能倒閉，便不會作出

賠償了。代理主席，這是一個潛在的炸彈。因為現時香港市民對法律途徑越

來越掌握，我相信將來這些有關責任保險的訴訟會比現時為多。我不想看到

當有個案獲判賠償之後，便出現有關旅行社倒閉，於是便無賠償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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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是否應採取徵款供款制度，民主黨在現階段當然持開放態度，如果

政府說，我們要求旅遊業議會訂立新規定，由旅遊業議會規定旅行社須購買

某種保險，數額若干，這是 基本的。否則，便用另一個方式，即透過訂立

法例要求以徵費作出賠償。無論如何，我覺得政府是要盡快採取行動。 

 

 至於今天的辯論中，我察覺到陳鑑林議員刪去了林健鋒議員提出有關

“協助排解業內矛盾”，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則保留這部分的，不過，我們

今天會支持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原因是我們覺得那段文字 ─ 協助排解

業內矛盾，消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 ─ 等是比較怪異的。民主黨李華明議

員的建議其實很簡單，我們覺得，說到排解業內矛盾的方法，消除不平衡利

益分配的方法，在現階段、在目前的建制下， 理想的其實就是擴大旅遊業

議會理事會的代表人數，加入業界的成員。當然，民主黨會支持李華明議員

的修正案，亦會支持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但如果單看原議案的第(二)點，

我們覺得這些用辭是比較怪異。 

 

 對於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民主黨便要表示抱歉了，我們未能支持，因

為他把 重要的部分，即譚香文議員修正案用辭的精神刪去了，所以我們無

法支持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不過，對於其他的修正案，我們是會支持的。 

 

 我謹此陳辭。 

 

 

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旅遊界在香港被視為四大支柱之一，對於這一點，

大家可從過去數十年看到。自由世界發展所謂的無煙工業，取締了很多正式

有煙囱的工業，這絕對是事實。我們看到，香港過去每年也維持有二三千人

次的旅客，直至 近才被澳門趕上。當然，在未來，澳門會利用其博彩業及

政府的政策，以及被迫......澳門不是先知先覺，而是因為博彩是唯一令澳

門向前跑的商業、工業，其旅遊業是從而被帶動發展的唯一社會支柱。香港

會被拋離在後，但這並不等於是香港的末日，只是作為特區政府、作為局長、

作為司長、作為官員的，應該在每一件事情上先知先覺，不要後知後覺、不

知不覺，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近，我有機會向特首說，不錯，就特首本人而言，不管是因為有很好

的運氣抑或有很好的機會，總之是令他當上了特首，但他也應該珍惜自己的

未來，要提醒他的司長和局長珍惜他們的職責和崗位；取向不是應付式的，

而是爭取式的。旅遊業也是同樣道理。我們要瞭解，旅遊業界別現時的流動

性也相當大，雖然有數大旅行社到現時已有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歷史，

但經常也會在多經營了數年，變得很有名氣後便銷聲匿跡，這是因為社會的

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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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旅遊界別也有相當多接觸。他們會說，從每名旅行團團員所賺取的

也沒有 10 元或 20 元，如此低微的收益，根本是無法想像的。所以，對於旅

遊界的從業員，香港政府其實一直也缺乏有系統和有組織的支持。不單這個

行業如是，實際上，對於很多行業，政府從來也是忽視、漠視，沒有留意他

們的。談到這方面，政府是不知所謂，這是政府的整體錯誤。 

 

 無可否認，我們過去可以依賴、亦可指責是由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問

題，但現在已過渡 10 年，香港未來更是國家 主要的發展地方，政府為何

沒有政策和計劃組織起來呢？我同意政府如果要促進旅遊業發展， 主要的

工作是有數方面的，而其中一方面自然是要留意現時整體社會的旅遊服務。

我們看到，整體旅遊並非只是旅遊那麼簡單，事實上是涉及整體社會的問

題。我們看到，旅遊業租用鋪位，這跟地產界是有直接關係的，他們在其他

界別，甚至在功能團體的 30 個議席中，跟旅遊界有直接、間接關係，或是

息息相關的，我相信也有超過 20 個席位，這足證旅遊業在香港並非單是

“旅遊”兩個字如此簡單，而是涉及整體社會發展。因此，政府要在這方面

定出清晰的態度。清晰的態度便是政府的政策，政策不能是官僚主義。如果

有甚麼事情發生，便要立即、直接作出回應，要快而準、準而佳，繼而得到

整體認同，這樣才不會造成所謂官僚化的作風。 

 

 當然，除了旅遊界外，其他行業也有很多問題。業界自律是相當重要的。

正如剛才所說，他們的保險金有四億多元，而且數目還越來越大。就目前來

說，業界有部分人說這筆錢已經太多，應該取消。當然，在尚未有政策要取

消的條件下，他們仍然可以利用這筆錢，要正式決定如何盡量利用這筆保險

金。他們未必一定要把保險金全數交出來，因為那樣做對業界會有影響，但

對於能更好地利用這筆保險金，業界是同意的。所以，有關的政府部門除了

花錢外，也應研究如何好好利用這筆錢，亦令業界本身配合政府的政策。 

 

 第三方面，我個人並不太同意政府 近所說，有誠信的店鋪要重新張貼

一個招牌。我們政府的政策應該是任何一間店鋪均是有誠信的，不可以透過

加入誠信委員會來證明店鋪有誠信，這是不應該的。難道其他 90%沒有加入

委員會的店鋪便是沒有誠信嗎？這種思想和態度是值得批判和批評的。當

然，政府說會做得更好，但這並非說要貶低其他人，在他們的背脊和膊胳走

過，建立自己的成功。政府要整體鼓勵業界，特別是服務界，令他們更有誠

信，從而賺取他們的費用。與此同時，政府在其他各方面也要令參與者滿意。

能夠遷就客人的意願便是好生意，能夠遷就老闆的意願便是好下屬。同樣道

理，整體社會的發展，在未來會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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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近年，我們的旅遊業蓬勃，大幅上升的入境人數

就是 佳證明。各服務行業皆因此而節節上升，唯獨是旅遊業界卻叫苦連

天，爲甚麽業界積壓了這麽多苦水呢？尤其看到承辦香港人外遊的旅行團一

團接一團地出發，但承辦境外團的小型旅行社卻怨聲載道，究竟出了甚麽問

題呢？ 

 

 今天，林健鋒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正是希望能把業界所面對的種種問題

放到議事堂進行認真反覆討論，要議員認清業界的苦困，找出如何可救救旅

遊業的方法，而不是不斷打壓業界，更不是用外行和權貴的管和罰來加劇業

內矛盾，在各方面令問題加劇，這些均是於事無補的。要旅遊業持續興旺，

我們就必須有一個健全的業界來支持；要有好的旅行社、好的導遊、好的接

待員，就要由業界本身來主導，由政府和社會從旁協助，這樣才能水到渠成。 

 

 我早前曾與一些資深的業內人士傾談，以下是他們告訴我 困擾業界的

問題。 

 

 現時的旅遊業賠償基金是前立法局在 1989 年通過《旅行代理商（修訂）

條例草案》後設立的，至今已滾存約 4.8 億元。這筆款項是從本港所有合資

格出境團團費中抽取 0.3%的印花費籌集的，當中一半注入旅遊業賠償基金，

一半則撥給 TIC，即旅遊業議會作日常行政開支，而入境旅客則無須支付這

費用。 

 

 當初設立旅遊業賠償基金的原意，是向外遊的市民提供消費保障。可

是，近年，尤其自從內地開放港澳旅遊經營權和個人遊實施以來，旅遊業議

會的七成資源已用來處理內地旅客的投訴和問題，這一來對旅遊業議會的運

作構成很大壓力，二來也令本地同業抱怨，認爲旅遊業議會花了太多時間和

資源在內地旅客身上，形成顧此失彼，忽視了本地業界的需要。既然時移勢

易，那麽，現時旅遊業賠償基金的構成和功能是否應該相應地作出檢討呢？

例如，應否考慮旅遊業議會提出的建議，即同時在出境和內地入境旅客的團

費中抽取一些費用呢？而從中撥給旅遊業議會作爲行政開支的比例又是否

應提高呢？ 

 

 另一方面，現時，旅遊業議會轄下的一千四百多個會員中，大部分均為

小本經營的中小型旅行社，並以那些提供票務服務的旅行社居多。近年，它

們的經營越來越困難，例如受到航空公司網上訂票的威脅。我們曾聽聞，網

上訂票的價錢甚至較經旅行社訂票的價錢還要低；而因應今年 4 月 1 日起正

式實施的“同日取消機票”（ Same-Day Void）這新規定，取消了過往訂機

票的 15 天“賒數期”，如果在訂票當天後要更改甚至取消機票，便要付手

續費，即大大加重中小型旅行社的成本。雖然我們知道這是世界趨勢，但是

否應給予它們多一些時間來適應和轉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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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小型旅行社本身亦是本港約 30 萬間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的一分子，但政府過去有沒有把它們視爲中小企並給予足夠的支援呢？我認

爲當局不管出錢也好，或採用特惠貸款的形式也好，均應加強對這類中小型

旅行社的協助，像提供多一點培訓或協助它們提升資訊科技的設備， 重要

的是加強它們的競爭力。 

 

 後，我想談一談導遊的問題。近日，零團費問題引發社會對內地團導

遊的關注，卻忽略了另一個更困擾業界的難題：從前導遊有一些副手，行內

稱他們為導遊助理（ co-ordinator），他們學“滿師”後便會成爲導遊。不過，

自從旅遊業議會在 2004 年 7 月起規定所有接待入境團的員工均要考取導遊

證後，從前由 co-ordinator 成為導遊的踏腳石便變成行人止步了。其實，這

反映了一個問題，便是入行的“門路”收窄了，變了一入行便要考導遊牌，

因而缺少了這類“預備班”式的培訓職位，限制了新人加入，也令行內缺乏

一個清楚的晉陞前景，即所謂的 career path。現時，當局在各行各業均搞資

歷架構，偏偏旅遊從業員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晉陞路線圖，這對行業的逐步專

業化和正規化是不利的。政府應聽取業界意見，協助提供培訓，讓業內各範

疇和各等級均有不同的專業培訓。屆時，助理可晉陞為導遊，票務員可晉陞

為管理層，他日管理層能成爲合夥人等，逐漸建立起架構，讓有志入行的人

能清楚知道自己將來的前景，使香港的旅遊服務能更專業，這才是真正幫助

業界增值、提升香港經濟的 佳辦法。 

 

 多謝代理主席。 

 

 

陳婉嫻議員：近 10 年來，或自回歸以後，香港的旅遊業已逐漸成為本港經

濟的一個重要部分。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的數字，去年訪港

的旅客達 2  525 萬人次，為本港帶來了 1,173 億元經濟收益。大家也看到，

剛才也有同事提到，香港受惠於國家開放個人旅遊的措施，基本上，內地旅

客成為了本港旅遊業的 大客源。以去年二千五百多萬名旅客為例，當中便

有 1  359 萬人次是內地訪客，由此可見，國內旅客增加，確實令我們旅遊業

發展，甚至對整體經濟表現有着明顯影響。 

 

 代理主席，去年是精采香港旅遊年，負責宣傳推廣的旅發局總共用了四

億多元，在各地舉辦不同的大型活動、節目及推廣。可是，在政府及有關部

門落足本宣傳及推廣無煙工業時，我們卻看到旅遊業界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凸

顯了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一直在損害我們。這邊廂，我們在花錢宣傳、增

加設施，那邊廂，業界內的問題卻影響我們的發展，令我們很擔心他們會損

害了香港旅遊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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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數年前，酒店業工會向我們表示，在黃金假期的期間，香港的酒店

房租被人“炒高”，而“炒”的其實不是外界人，而是我們自己“炒” ― 

是業界“炒房”。他們以為會有很多遊客來港，所以便把酒店房租“炒”

高，但結果卻“炒燶”了。客觀上，我們覺得香港的酒店房租很昂貴，但我

們可以發現，當中參與炒作的全部是業界的人 ― 可說有不少是業界的

人。我們看到，業界這些行為，包括把一些酒店房間囤積起來，打算屆時從

中圖利，實際上便成為了一個大問題。當時，這些問題不是我們說的。我記

得我們曾在議會提出這個問題，但行內好像沒有事般，只是出來稍作解釋便

是了。看看近年的情況，大家都會覺察到一些問題，只是政府及業界沒有處

理而已。 

 

 近，我們旅遊界的宰客問題，已引起國內和香港關注。當中，導遊和

領隊的質素及待客手法都備受批評。很多時候，我們在電視看到一些片子，

是有些人特意把導遊在旅遊車上所說的話給拍攝了下來。我們看了那些片子

亦會覺得很不開心。當然，很多人會批評導遊宰客是不行的，但如果我們把

問題深究，便知道導遊當然要負責，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導致導遊那樣做，

基本上便是因為業內出現了一些所謂零團價的情況：如果導遊想帶團，他必

須先墊支費用給旅行社，才會有團可帶。由於香港有一批基層的人，在香港

主流經濟的就業市場找不到工作，很多時候便要當這類零團費旅遊團的導

遊；他們明知要墊支費用給旅行社“買團”才有團可帶， 後，為了賺取工

資，他們便只好宰客。 

 

 這其實並非一個新鮮的情況，基本上已存在了一段很長時間。我們的工

會也多次提出，旅遊業必須有 低工資。這正正帶出了一些問題，如果政府

不解決行內這些惡劣手法......表面上，這好像是 guide 的問題，但實際上

卻是旅行社經營手法的問題。再想深一點，那羣管理旅遊業的團體，即包括

旅遊業議會等，又怎麼樣呢？ 

 

 我提出這些問題，我覺得，如果好像現在一樣，只依靠業界自律，以及

旅遊業議會守則等的做法......我認為，到了今天，單靠旅遊業議會是不行

的。我曾經與不同的有關導遊組織跟旅遊專員商討 ― 專員今天沒有出席

會議 ― 包括跟政府官員商討，我們說這是行不通的，因為業界本身有利

益在其中。譬如我剛才說的“炒房”、零團費，都是這些人弄出來的，他們

有些甚至是旅遊業議會的委員，要求他們自行解決自己的問題，基本上是沒有

可能，再加上透明度又不高。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去年便看到有旅行團被

導遊遺棄。經過報章及傳媒廣泛報道後，只是罰款 10 萬元及暫停會籍 1 個

月便了事，而且還可以緩刑半年。我後來知道這次原來已是旅遊業議會成立

28 年以來，對會員施以 嚴厲的一次懲罰。我想請代理，即今天的替工林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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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轉問葉澍堃，如何解決問題呢？所以，有時候，情況便迫使導遊作出一

些很激烈的行為。我覺得是有很多事在你身上，但業內實際存在很多問題，

如果完全只靠業界解決，那是解決不來的。 

 

 代理主席，由於 近接連發生了很多事情，內地傳媒也揭發了香港旅遊

業所存在的問題，這對我們購物天堂的美譽實際造成很大損害。我們事實上

也看到，業內的確有些人一直以一些不良手法欺騙旅客，而正如我剛才說，

近年被欺騙的人是來自內地的旅客，包括以自由行方式來港的內地旅客，因

為香港自由行......相比於其他國家，我們也算......日本也有很多這類自

由行的旅客。我們面對這些問題，大家又有甚麼看法呢？原來這些人與旅行

社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又可能與旅遊業議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那麼，

政府又如何處理呢？ 

 

 我說回 近的五一黃金周。表面上，旅客錄得三成升幅，但原來升幅只

來自個人遊，旅行團卻較去年減少了一成，這是一個警號。如果政府再不下

決心解決問題，那是不行的。因此，王國興提出要重組現有的管理機構，這

是很重要的。如果政府說再增加人手，是否便可以解決問題呢？我不認為可

以。政府是要重組，不應該由業界的人出任主席，應該找一些更公正的人擔

任主席。我覺得政府要這樣做才行得通，否則便只會讓我覺得政府是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 

 

 後，我要告訴葉澍堃，這同樣是行不通的。老實說，我只覺得如果政

府到了今天還不做事，一來會令當 guide 的人有很多委屈，二來亦會對香港

的旅遊業造成很大的限制。多謝代理主席。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今天討論的是旅遊業，我聽到很多同事所提出的很

多觀點，我都是同意的，其中包括關於香港旅遊業的發展，那確實與我們整

個城市的進步速度不一致，到了今天，我們仍可看見旅遊業的很多運作、經

營手法，甚至黑店等如何欺騙遊客購買冒牌貨品。這些是沒有一個香港人希

望看見的。 

 

 雖然政府早前對於中央電視台的一項報道下了不少工夫，但究竟這些政

策能否長久維持呢？如果仍是這樣下去，這類黑店或劣質的旅遊服務可能也

會死灰復燃的。剛才我們的同事討論了很多，如果政府不是從基本着手，包

括整頓旅遊業的監管機構，重整其註冊制度，增加其透明度，以及設立優質

服務計劃等進行改善，我相信我們很難會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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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今天，我並不是想討論這些，代理主席，我想討論另一類的旅遊，

便是醫療旅遊。這點也跟今天在席的替工林局長有關。我們現時的醫療旅遊

基本上是面向國內，局長可能也知道他的局 近會更改名稱，會叫做政制及

國內事務局，所以，他真的要聽聽了。 

 

 醫療旅遊，就亞洲而言，肯定並不新鮮，在亞洲多個國家也成為了旅遊

的一個重要部分。在 2005 年，新加坡便吸引了 40 萬海外病人，帶來了 5 億

元以上的經濟收益。新加坡在 2003 年公布一項國際醫療計劃，預計在 2012

年可吸引 100 萬海外病人到新加坡求診。印度是一個我們難作估計而相對地

比香港落後的地區，它的醫療旅遊每年增長 30%，每年有 15 萬海外人士到印

度就醫。當地政府預計至 2012 年藉此方面會有 20 億美元的經濟收益。泰國

在這方面亦已很有名，Bernard 現時不在席，大家都知道他是有分參與當地

一間很有名的醫院，叫康民醫院（ Bumrungrad Internat ional  Hospi ta l）。

在 2005 年，單是這間醫院便已接收了 40 萬海外病人。除了這間醫院外，在

2004 年，總共有 60 萬外國人到泰國就醫，帶來了 38 億港元的收入。 

 

 香港有甚麼比不上我剛才提及的國家呢？無一方面比不上，無論從醫

生、護士、各類醫療人員的質素、技術水平、化驗設備以至各個範疇看來，

均已達至世界水平。可是，很不幸，我們所提供的醫療旅遊並不多，有婦人

來港產子則除外，而其中是有很多原因的，有些可能因要逃避政策，有些則

可能想取得居留權。嚴格而言，這些較為古怪或畸型的醫療旅遊，我相信這

也可能會對社會帶來很大影響，但我無意花時間討論這些，我只想討論一些

除了產科服務以外的旅遊醫療。 

 

 在 2005 年 9 月，在國內的一個中國歐盟可持續發展的會議上，國家衞

生部副部長王隴德表示，在 2003 年國內整體醫療開支為 12,000 億人民幣，

在 2004 年開始有達 10%的增長率。其實，我們具有這樣的條件，包括有國內

市場，因此，據估計，應足以吸引一些對較高技術、一些較高水平有需求的

醫療服務，然而，當局做了些甚麼工作呢？ 

 

 代理主席，第一，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病床？答案是不足夠。把全港醫院

病床數目加起來，至今私家病床也只有 2  794 張，佔全港整體病床的 9.92%。

且看看新加坡，其私營醫院病床佔整體的 25.57%，澳洲則佔 34.18%。基本

上，過去十多二十年以來，由於政策上的改變，公私營醫療服務嚴重失衡，

在此情況下，沒太多私家醫療機構、私家醫院等願意投資。我們既想發展這

行業，卻又沒人願意投資，那麼政府是否又坐視不理呢？現時的情況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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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這一屆政府在“十一五”計劃內，把醫療旅遊計劃寫了下

來，是寫了下來的。可是，我連想約特首就此進行商議，他也只表示沒空，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做？ 

 

 第一，如果我們的醫療服務，包括私家醫療服務，沒有實質上的增加發

展及發展，基本上我們是很難在這方面做事的，因為說到投資，有些私家醫

院就私家病床的發展，須有很多配套，包括土地、也許貸款、政府的鼓勵，

以及一些較平穩的醫療政策等，但如果本地甚麼也欠缺的話，我們又可以做

些甚麼呢？ 

 

 第二，關於在國內推廣，包括利用貿易發展局所進行的旅遊推廣，所能

做的其實是很少。過去數年來，醫學會和貿易發展局的確做了很多工夫，但

相對於一個這麼龐大的國家而言，我們現時所做的事實上也只是杯水車薪而

已。 

 

 第三，就旅遊安排，包括簽證，香港至今仍然沒有提供醫療簽證的安排，

這類旅遊仍然與其他的一樣，遊客只能逗留 7 至 14 天。代理主席，我們要

把醫療服務做好，須在很多不同的層面進行，醫療旅遊肯定是香港值得做，

也應該做的事。在未來，我們希望看見政府除了憑口說話以外，還會有真正

實際的政策作推動。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政府說香港有四大經濟支柱，其中一柱便是旅遊。 

 

 旅遊的興旺便是因為 ─ 也不用說了，大家看看數據便知道，現時國

內來港旅客已經超過整體旅遊人士人數的一半。我們是藉着一項政策，獲得

數量上的增長，但質量上有沒有增長呢？剛才，陳婉嫻議員已經說過，在今

年的黃金周，參加旅行團來港的人數較藉自由行來港的人數少了。其實，我

覺得，既然有這麼多人藉自由行來港，我們便一定要採取一些措施令他們可

以在這裏玩得開心或獲得旅遊上的便利。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不論是零團費或宰客，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資訊閉

塞，即是說如果資訊不平衡的話，便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等於我想買叉燒卻

又不知道可以到哪裏買，這樣便會有機會發生這些事故了。所以，歸根究柢，

一切均是雙向的。第一，香港政府或業界有否嘗試盡量向旅客提供信息，讓

他們自行選擇呢？第二，是國內的問題。在國內，這方面也有部分是由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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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問題，即使是設立了的網站也有可能會被 cut，不讓人民閱讀，在這情

況下便沒辦法了。所以，我們應該先做好一件事。 

 

 第二，說回我們內部的問題，這內部的問題其實與香港的所有問題一

樣，便是所謂“自己人”的問題，即是由自己人管自己人，而在這個問題上，

也沒有一個透明、公開的過程。我辦事處的電郵不斷收到這類的業界投訴，

首先來說，例如房間的問題，其實不是因為有人炒賣，而是酒店要求業界先

包銷房間，理由很簡單，只要有人願包銷房間，它們便可以收到錢了，例如，

房間租金是每晚 1,000 元，酒店把價錢提升而變成每晚租金 1,200 元，而如

果是包銷房間的便可獲九折，這樣便行了。這些壟斷或強制別人包銷的方

法，其實是會令所有人的經營成本上漲，亦令從業員或小本經營者面臨很大

的困難。 

 

 換言之，即使我們從數字上，看到旅遊業“嘭嘭聲”的發展，也要明白

旅遊業中其實有一個三角形，在尖端上的便肥胖得猶如何鴻燊般，經常要買

襪子的，下層的卻只有“捱”的分兒，甚至被迫做出一些千夫所指的事情。

老兄，零團費便是這樣子的了。有人說沒有工作嗎？你大可以前來見工，我

向你提供工作機會，不過，你要負責替我宰客，我給你刀子，於是你便拿着

刀子開工。以前是“劏死牛”，現在是“劏”內地旅客。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政府再不研究這個由行內自行監管的評議

會，如果政府再不管，任由那一羣人“玩晒”的話，我覺得長遠而言，不單

會對旅遊業發展構成問題 ─ 因為便是要“食老本”，等於港產片的情況

一樣，只要拍出一套好電影，便全部的電影製作也朝着那條路發展，甚麼

“無間道”1、2、3、4 集，總之把這方向的材料耗盡為止。 

 

 如果想藉着這種只屬於“粗放”式的增長，而不是把資本再作資本性投

資的做法來改善整個行業，是不行的，而政府正正是這樣鼓勵懶人，以大白

象......例如迪士尼樂園，便是由於董先生在政治上無能，想做些沖喜的

事，所以便弄來這個大白象，現在連上海也不建造這個了，但我們還一味投

放資源，可是，投資了之後，卻變成了尾大而不掉。大家想一想，一個迪士

尼樂園須有多少配套措施呢？我們有沒有想過效益呢？讓我告訴大家為何

甚麼也沒有，那便是因為我們的制度腐敗，所有由於做大白象而衍生出來的

中白象、小白象，全部也發達，這便是由於沒有監管所致 ─ 我現在說的

是由於政府沒有進行監管，所以便容許有人可以亂來了。 

  

 我們一天不解決這個問題，便絕對無法追上步韻。第一，我們再也不能

依靠廉價的商品，因為土地租值的增加，剛巧會令我們所獲得的免稅全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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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銷了，就好像我們的財政司司長免卻酒稅，酒商理會他才怪；你免去酒稅

吧，免去有錢人的酒稅，他們未必會用之來作資本性投資，他們可以用之來

炒股票的。 

 

 所以，政府的漏斗原理其實是不可行的，這個見諸於旅遊業之上。我們

可見至今仍是沒有方向的，我們究竟是以中國旅客為主，還是以其他地區的

旅客為主，這是我們的決定。大家可以看看澳門，澳門是以大陸的“貪官”

為主，一個東莞的副鄉長也可以在那裏輸掉 9,000 萬元，這個泡沫（bubble）

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我們的政府繼續這樣做，便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個是我們的

公帑會被大量濫用，作為津貼一些自我規管、只顧自肥的商人，第二個便是

我們將沒法持續地把旅遊業發展成一個惠及低下階層的行業。 

 

 多謝代理主席。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想申報我是現任的香港旅遊發展局（“旅

發局”）主席。  

 
 正如議案措辭所述，香港一直備受世界各地的旅客喜愛，但要促進本港

旅遊業的健康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政府有需要多做一點工夫。對於修正

案所提述的，要進一步提升旅發局的運作效率，我亦想作出一點回應。  

 
 政府的數據顯示，去年訪港旅客高達 2  525 萬人次，較再上一年增長

8.1%，而主要客源的市場均錄得可觀的增長。至於今年的首 4 個月，特別是

4 月份，國內旅客的數目下跌了 0.1%，但首 4 個月的全球旅客訪港數字則有

879 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 5.3%。當然，從旅發局的角度而言，唯一可用

作評價旅發局做得好不好，便只有倚靠引述這些數字，如果以其他數字來

說，也很難說自己做得好不好的。所以，從旅發局的角度而言，在推廣宣傳

和吸引旅客的數字方面，到目前為止，成績也算是過得去的。 

 

 至於舉辦大型活動方面，現時除了美食之 大賞是用經常性撥款開支

外，其餘農曆新年的花車巡遊、香港購物節及香港繽紛冬日節、過往兩年特

別舉辦的中秋綵燈慶全城和去年長洲一連兩天的傳統節慶巡禮，以至優質旅

遊服務計劃（即 Q 嘜商鋪），均依賴政府的額外撥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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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旅發局於下年度不會再有額外撥款，今年的經常性撥款跟去年一

樣，約有 4.7 億元。此外，政府會把精采香港旅遊年於去年餘下的 7,000 萬

元額外撥款歸還該項目使用。所以，加起來共有五億四千多萬元，較前年及

再前年少了很多。換言之，旅發局要“睇餸食飯”，可能要刪減某些活動。

可是，有一些活動過往深得旅客及港人喜愛，而且成績也很好，一旦遭取消，

會否影響香港的旅遊發展，又會否令旅客（包括香港人）感到奇怪，為何本

港一貫的“盛事”一下子不見了？ 

 

 以香港購物節期間的消費額為例，根據政府統計，2006 年有 23.4 億元，

較上一年增加 27%；至於香港繽紛冬日節期間的訪港旅客數字，在 2006 年

12 月有 240 萬人次，較上一年的 219 萬多出了很多。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應

怎樣做，屆時也要商量一下。 

 

 我亦想在此向各位說一說，有關旅發局的新任總幹事，我們不久便可公

布，因為我們已物色到人選。屆時，我會與新的領導層一起檢討旅發局舉辦

的大型活動，評估哪些活動有需要變成常規節目，或哪些活動已經“過氣”

而要取消。如果我們發現經費不足，有需要時會向政府提出爭取經常性撥

款，希望本會同事在瞭解情況後才決定是否支持。 

 

 當然，如果要舉辦多些盛事來吸引旅客，政府亦要進行其他配套工作，

例如旅發局亦留意到，在入境方面，是否仍然要對中東旅客“睇得咁緊”，

令中東、東歐及俄羅斯等地區的有錢或普通旅客可能流失至鄰近地區？又例

如可否學習一下上海及新加坡的例子，搞好場地設施、提高獎金，以便舉辦

真正的國際級網球精英大賽或一級方程式賽事？當然，我也明白，這些均屬

於今天的題外話。 

 

 談到旅發局的管理，我不同意有些人雖然可能知道一點點，但卻在不太

清楚旅發局的帳目的情況下，便亂說旅發局是“大花筒”。旅發局的管理是

有嚴格的規則的，例如去年度的訪港旅客只有 2  525 萬人次，成績低於目標；

加上旅客的平均留港時間由 2005-2006 年度的 3.7 天，減少至去年度的 3.5 天，

即前任總幹事的 4 項指標中有兩項未達標，所以旅發局只向她發放 36 萬元

花紅，較前一年減少了 23 萬元。 

 

 當然，旅發局仍然會不斷改進，我們下年度會檢討局內的架構及編制，

以求一如修正案所說般，進一步提升運作效率和管治水平，加上政府如果能

夠給予足夠撥款，我們便能更好地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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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關於我們的原議案，其中一點我要提一提的，便是我們也留意到

現時香港的旅行社，特別是中小型旅行社的境況。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的經紀跟詹培忠議員代表的所謂經紀有點類似，中小企的旅行社基於各種理

由也做得很辛苦，這一邊廂，他們向航空公司等大型公司訂位時很困難；那

一邊廂，他們對於國際組織所定下來的即日退票和退錢等做法，也要十分關

注。所以，對於這些問題，我們覺得惟有由政府出來協調才可加以理順的，

而並非一如單仲偕議員所說般，我們的原議案有些怪異，怪異至他們不明白

我們想做些甚麼。其實，我覺得業界是處理不到這些問題，而是有需要政府

正視的。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林健鋒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發言。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是眾人之事，不僅牽涉業界的個

別利益，也很有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多給予意見，一起辦好它。所以，我很高

興今天有這麼多同事關心促進旅遊業界發展這項議案，並且提出了不少建

議，其中有好的建議，但也有一些建議我認為是不切實際的。 

 

 王國興議員建議表彰誠信經營的商號，以及表現優秀的旅遊從業員，希

望透過鼓勵帶出正面的信息，改善本地接待機構人員的表現，而不是靠罰、

靠管。這與自由黨一向的看法是相符的，也合情合理，我們當然會支持。 

 

 但是，我對王國興議員有關重組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和香港

旅遊業議會（“旅遊業議會”）以增加代表性的建議，是有所保留的。因為

旅發局和旅遊業議會經過多年的發展和不斷進步，目前運作良好，我們實在

看不到有重組的必要，不應為改變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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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又說我有誤解，指導遊出團費根本尚未實施，但我想告訴王議

員，業界就出團費原則上已達成共識，只是仍就不同團種、不同大小的旅行

團應付多少出團費等問題進行討論而已。  

 
 主席女士，李華明議員常說旅遊業議會自己人管自己人，建議擴大旅遊

業議會理事會的代表性，加入非業界人士。其實，目前的理事會共有 25 名

理事，規模已不算小，如果再擴大，恐怕只會令它的架構變得臃腫。況且，

不知李議員是否得知，理事會內已有 8 名獨立理事，比例高達三分之一，因

此，我們覺得沒有需要現在增加非業界代表的數目。 

 

 至於硬性把導遊代表引入旅遊業議會的理事會內，李議員可能不熟悉旅

遊業的運作，不知道其實已有兩名導遊代表參加旅遊業議會屬下的兩個小

組，就保障消費者權益和處理投訴導遊的事宜，表達他們的意見。 

 

 在培訓方面，既然旅遊業是香港的經濟支柱，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深遠

影響，要求政府提供基礎，以至深造培訓課程，我不明白為何李議員對此覺

得奇怪。 

 

 至於陳鑑林議員促請設立責任保險制度，這其實是不少業界也曾提出的

建議，認為可同時加強對業界和旅客的保障。自由黨亦希望業界能盡快落實

這制度。 

 

 不過，我並不完全贊同陳鑑林議員的觀點。他刪除了我原議案的第(二)

點，認為內裏只是業界自己的矛盾，沒有必要由政府介入。但是，正如我早

前所說，旅遊業是眾人之事，持份者亦包括旅行社、航空公司和國際性組織

在內，如果相互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平衡，各持份者之間的關係不能理順，則

會變成“通輸”、“無人贏”的局面，對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

這是我們不想見到的。所以，政府的適當介入和調停，我相信是有必要的。

至於鞏固業界公平競爭，以提升旅遊業界的服務水平，相信大家均會支持。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旅遊業是香港的四大經濟支柱之一，近年訪港

旅客人次持續增長，在 2006 年入境旅客超過 2  500 萬人次，較 2005 年增加

8.1%，而整體旅客消費亦超逾 1,190 億元，較 2005 年增加 12.7%。內地旅客

人次較 2005 年增加 8.4%，繼續成為我們香港的第一大客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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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持旅遊業的持續發展，政府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業議會”）及旅遊業界，近年來從多方面投入資源，

包括改善現有及興建新的旅遊景點，在全球積極推廣香港以吸引更多客源，

加強業界監管，以及透過培訓課程，提升旅遊業從業員的專業水平，這些措

施皆旨在為業界創造良好的競爭及發展環境。 

 

  政府一直透過不同途徑，積極與業界合作，致力提供一個良好及健康的

經營環境予旅遊業界，讓他們發揮各自的優勢，積極推展其業務，與各持份

者互惠互利，為香港整體旅遊業爭取 大利益。 

 

  香港作為中西薈萃的大都市，是一個非常具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為了

維持香港對旅客的吸引力，特區政府近年投資了多項旅遊新項目和改善現有

的熱門旅遊點，包括大型主題公園、綠色生態旅遊和具中西文化特色的景點

等，令來港旅客耳目一新。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間落成的大型旅遊基礎建設，

投資總額超過 300 億港元，其中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濕地公園、昂坪

360、心經簡林和幻彩詠香江第二期等。以上提及的多項旅遊設施皆老幼咸

宜，也為旅客提供了多元化的選擇，不但豐富了他們在港的旅遊體驗，也有

助延長他們留港的時間和增加旅遊期間的消費。 

 

  在改善現有景點方面，已完成的計劃包括西貢海濱美化工程、鯉魚門的

改善項目、中西區改善計劃，以及政府與私營機構合作的尖沙咀星光大道及

海濱長廊等。此外，赤柱海濱的美化工程、山頂改善計劃及尖沙咀東部的交

通接駁系統工程均已展開，預計可在本年內完成。 

 

  在未來 5 年，將會有更多新的旅遊設施分期落成，投資總額高達 100 億

元。主要項目包括發展新郵輪碼頭及海洋公園重建計劃，還有尖沙咀、鯉魚

門和香港仔等現有景點的優化工程。 

 

  我們已計劃把海洋公園提升為世界級的海洋主題公園。公園的重建工作

已於 2006 年年底展開，並會在本年年初至 2012／2013 年間分階段完成。公

園內的景點將由現時的三十多個，大幅增至七十多個。公園更計劃興建酒店

以提升其吸引力，以延長旅客的逗留時間。此外，政府和美國華特迪士尼公

司也同意要繼續增加主題公園內的機動遊戲及設施，例如在 2007 年及 2008 年，

迪士尼樂園會再增設 3 個新景點，包括迪士尼的經典遊戲“小小世界”。

這些計劃有助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區內家庭旅遊首選目的地的地位。 

 

  政府在去年 10 月公布在啟德發展郵輪碼頭，提供兩個新泊位，而首個

泊位預計可在 2012 年內啟用。新郵輪碼頭的落成可紓緩現時泊位不足和未

能提供巨型郵輪泊位的問題，有助促進香港郵輪旅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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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擁有先進的國際機場、連接全球的航空及航運網絡、四通八達的道

路及軌道網絡和非常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務。這些作為國際大都市必須具備的

基建，不僅成為香港保持發展經濟的優勢，亦為我們提供不斷發展及推廣旅

遊的基本條件。 

 

  在航空網絡方面，政府透過執行逐步開放的航空政策，擴大航空網絡，

以不斷改善香港與全球各地的連接，利便旅遊業的發展。我們至今已與 58 個

民航夥伴簽署了民航協定，覆蓋了所有主要的航空市場。近年達成的協

議，不少已取消了香港與該夥伴間的航班運力限制，讓航空公司可因應需求

增加航班。目前，每星期平均有 5  600 班班機往來於香港與 156 個國際及內

地的目的地，較 10 年前分別增加了 66%及 30%。在 2006 年，香港國際機場

處理的旅客總數達 4  450 萬人次，以國際客運量計，是全球第五大的機場。

機場的效率、設備和服務，也深受旅客歡迎，被國際機場協會評為 2006 年

佳機場。 

 

  此外，我們亦不斷改善香港連接內地的陸路交通網絡。例如將於 2007 年

年中啟用的九鐵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將提供一條新的鐵路旅客過境通道，

連接落馬洲至深圳皇崗，以紓緩內地至香港的頻繁交通，有利旅遊業的發展。 

 

  林健鋒議員特別提到，我們必須提高旅遊業從業員的專業水平。旅遊業

作為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政府對其長遠發展和人才培訓其實是非常重

視的。為此，政府在教育及培訓方面確實投放了不少資源，其中包括透過資

助大專院校、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和其他教育機構，為有志投身旅遊

業的人士提供不同種類的課程。 

 

  導遊作為旅遊業的主要前線工作人員，政府與旅遊業議會和各位議員一

樣，都非常重視有關的培訓工作。為提高本港導遊的專業水平，並加強對他

們的規管，旅遊業議會在 2002 年 9 月宣布推行導遊核證計劃，規定旅行社

只能指派持證導遊擔任導遊。事實上，政府在技能提升計劃下共撥款超過

2,200 萬元用作導遊培訓，其中 1,600 萬元是為了配合導遊核證計劃的落實，

為在職導遊提供培訓課程，以便他們考取導遊證。計劃自推行以來，已培訓

約 9  100 名在職導遊，其中 7  000 人考取了導遊證。 

 

  陳鑑林議員提到培訓的重要性，而劉秀成議員亦強調這方面的重要性。

為了幫助導遊在公餘時間吸收新的知識及技能，以充實自己，與時並進，應

付新挑戰，政府在技能提升計劃下撥款 620 萬元，在 2006 年年中推出一系

列專題培訓課程，供導遊及其他旅行社從業員修讀。課程包括自然導賞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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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本地文物古蹟及歷史文化旅遊課程、旅行社營運人員實用英語、導遊

及領隊實用普通話，以及旅行社顧客服務和親善技巧等，而至今已有約 650 名

導遊及旅行社從業員接受有關方面的培訓。 

 

  自推行導遊核證計劃以來，如何確保導遊的持續發展一向是政府和旅遊

業議會關注的議題。經過詳細研究和深入考慮，並徵詢導遊工會的意見，旅

遊業議會已初步確立導遊持續進修計劃的推行細節，並爭取在今年 7 月推

行。在新計劃下，持證導遊必須在續證時，通過指定的考核及完成指定時數

的培訓課程。新計劃亦將針對導遊專業操守的重要性，規定導遊必須參加有

關的工作坊，以增強這方面的認識。 

 

  在職導遊除了參加由政府技能提升計劃提供的課程外，亦可自由修讀坊

間由大學或專上學院、職訓局及專業培訓機構所提供與旅遊業有關的課程。

大部分課程均可獲得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學員可獲得 多相等於學費八成

的資助。 

 

  除導遊培訓課程外，現時大專院校提供的課程包括酒店及餐飲運作和管

理、服務技巧和管理、旅遊經濟及會計學、旅遊業人事及資源管理等。在培

訓初級及中級管理人員方面，職訓局轄下的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及中華

廚藝學院，主要為行業培訓基層服務員及督導員工，而職訓局轄下的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則提供各種職前文憑課程，包括房務和前堂操作、優質顧客服

務管理、人力資源營運、酒店業資訊系統及操作等。以上不同層次和不同程

度的課程及培訓，目的都是為有志投身旅遊業的人士打穩專業基礎。 

 

  政府和旅遊業議會會密切留意市場及業界的需要，提供更多課程予旅遊

業從業員修讀。在訂定課程類別和內容時，政府和旅遊業議會會聽取業界的

意見，務使課程切合他們的需要。 

 

  為確保香港的旅遊業保持優勢及客源多元化，我們會致力與旅發局、旅

遊業議會及旅遊業界緊密合作，共同為推廣香港旅遊發展、提升旅遊服務質

素和開拓客源而努力。推廣活動將會繼續以一些高效益客羣為目標，例如家

庭及商務旅客等。在商務旅客中，很多更是高效益的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

客羣。 

 

  為增加商務客羣對本港旅遊業的貢獻，旅發局以多項大型活動（包括新

春國際匯演之夜和香港購物節等）作為平台，鼓勵商務旅客延長留港、與伴

侶同行、重臨本港觀光及增加在港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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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動家庭旅遊方面，旅發局承接過去兩年間多項老幼咸宜的大型旅遊

設施相繼落成啟用，致力開拓這個客源市場。旅發局更舉辦了多項極受家庭

旅客歡迎的大型活動，例如香港繽紛冬日節和農曆新年巡遊等，以吸引更多

家庭旅客來港旅遊。 

 

  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06 年的過夜家庭旅客較 2004 年的增加了約

10%，16 歲以下的旅客亦增加了約 35%，而同期訪港過夜的商務旅客則上升

了 13%。所以，林健鋒議員在辯論開始時強調商務旅客的重要性，而大家對

此一直也有關注。 

 

  旅發局亦不斷加強在內地及海外的宣傳，並與旅遊業界合作，進一步在

內地個人遊城市及高潛力的二線城市大力推廣香港，向當地居民提供旅遊資

訊，提高他們對香港的認知，吸引他們訪港。 

 

  內地與香港現時是彼此的第一旅客來源市場，我們會繼續和內地保持緊

密聯繫合作，例如加強海陸空交通聯繫和制訂便利出入境的政策。在向海外

旅客推廣一程多站的旅遊模式方面，我們正與內地不同省市合作，利用內地

豐富的旅遊資源和景點，策劃及推廣不同的主題行程，為海外旅客提供更多

選擇，以迎合他們不同的需要和興趣。 

 

  旅發局於 1999 年開始推出優質旅遊服務計劃，以推動及提升業界的服

務水平和良好營商形象。該計劃是一項認證計劃，只有符合既定服務水平的

商戶，才可獲發及展示該計劃的標誌。該計劃的目的是透過表揚鼓勵商戶為

旅客提供稱心如意的服務，並向旅客推廣能夠達到既定優質服務水平的商

戶，令他們安心購物。計劃至今已有 6  400 間零售和餐飲業商鋪獲得該計劃

下的認證資格。旅發局致力將該計劃的覆蓋層面擴展至其他旅遊相關行業。

去年，旅發局已將該計劃伸展至賓館。 

 

  政府近年亦着力推動文物及文化旅遊，以凸顯香港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

景。 近，為配合孫中山紀念館的啟用，我們亦協助中西區區議會翻新孫中

山史蹟徑。同時，旅發局亦透過互聯網、資料牌、刊物及導賞團等不同途徑，

向旅客推介文物及文化旅遊，並會繼續就古蹟文物旅遊，研究其他主題旅遊

路線，目的是為旅客提供更多選擇。 

 

  旅發局近年推出了文化萬花筒的活動，旨在提供多個途徑，讓旅客更好

地體驗香港這個東西薈萃的城市。該項目加強了文化及文物旅遊的內容，其

中與香港建築師學會合辦的古今建築漫遊，旅客可細味中區具歷史文化及建

築特色的建築物。旅發局亦印製了小冊子《香港鐵路遊》，介紹九廣鐵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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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線沿途的景點和古蹟項目。旅發局會繼續與業界合作，向旅客推廣具特色

的傳統風俗和節慶，例如元朗天后誕會景巡遊、長洲太平清醮及大嶼山寶蓮

禪寺浴佛慶典等項目。 

 

  政府其實非常重視綠色旅遊的發展，現正按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原

則，善用現有資源推廣綠色旅遊，並適當地投放資源開發新景點。除以各個

郊野公園及新界東北部的綠色旅遊作為推廣重點外，其他新項目主要包括位

於天水圍的香港濕地公園。為配合香港濕地公園的落成啟用及新界北部綠色

旅遊的發展，旅發局更推出自然生態萬花筒計劃，其中包括環遊新界離島路

線，供海外旅客參與。 

 

  譚香文議員和多位議員均提及應進一步提升旅發局的運作效率和機構

管治水平。旅發局是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條例》而成立的法定機構，其理

事會由 20 位成員組成，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能廣泛代表不同界別，包括

客運商、旅館營運者、持牌旅行代理商、旅遊經營商、零售商及食肆營運者，

以及其他相關行業。旅發局的主要職能是向世界各地推廣香港，以及擴大旅

遊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旅發局在市場推廣工作方面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

並在整體旅遊推廣工作方面，與其他合作夥伴（包括政府及業界等）一直非

常緊密地合作。 

 

  政府與旅發局的理事會一直根據現有的監察機制及法例要求，定期監察

旅發局的資源運用，以確保其有效地運用公共資源。監察機制包括由政府委

任的獨立核數師，審核旅發局的周年財務報表，而旅發局推廣活動的年報亦

須提交政府及立法會。旅發局亦設有財政監察及內部審核的常設機制，確保

推廣活動具有成本效益。旅發局的工作計劃、預算、推廣活動、財政程序和

守則，以及活動成效，全部皆經由在理事會之下成立的委員會審議及監察。

旅發局更須每季向政府及其理事會提交有關使用政府一次過額外撥款所進

行的活動的詳細報告，當中包括活動的開支及成效等資料。 

 

  所以，各位議員，如果我們檢討自九七回歸以來的這 10 年，我們在回

歸初期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初期只有僅多於 1  000 萬的旅遊人次到港，時至

今天，我們每年已有 2  500 萬人次訪港。我相信這是旅發局和旅遊業界多年

來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亦相信周梁淑怡女士和旅發局的同事在過去數年確實

盡了很大的努力，而我亦相信田北俊議員作為新的主席，將會繼續努力，活

躍地推廣香港的旅遊。 

 

  楊孝華議員特別提到誠信旅遊的重要性，亦有議員關注到誠信旅遊的推

行和旅遊業界的規管兩者的關係也非常重要。誠信旅遊的推行對維持香港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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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天堂的美譽非常重要。香港絕大多數商戶都是以誠實和公道的手法營商，

信譽良好，讓旅客感受到購物的樂趣。可是，有少數專門接待內地團體旅客

的商鋪，採用不良經營手法誤導或欺騙旅客。對於他們的行為，政府、業界

和有關團體是絕對不會姑息的。 

 

  根據現有機制，作為旅遊業議會會員，旅行代理商受旅遊業議會《組織

及章程大綱》的約束，並須遵守旅遊業議會根據《組織及章程大綱》而制訂

的守則及指引。旅行代理商如違反這些指引及業務守則，會遭受旅遊業議會

的處分，包括被暫停及撤銷旅遊業議會的會籍， 終可能會被旅行代理商註

冊處撤銷其牌照。 

 

  至於在團體旅客購物退款保證計劃下的店鋪，由於他們專門接待團體旅

客，所以須向旅遊業議會登記，並須為團體旅客提供百分之一百退款服務。

假如他們違反協定，便會被記分，而被記滿分的登記店鋪均會被除名。旅行

代理商不得再帶旅客到被除名的登記店鋪購物。 

 

  為加強保障內地團體旅客，我們已分別在去年 11 月和今年 4 月向立法

會匯報我們所推出的一連串措施，以收緊接待內地團體旅遊地接社和導遊的

規管，以及全面和嚴厲地打擊旅遊業內的不良經營手法。去年 11 月的措施

主要包括規定香港旅行社必須向旅客派發行程表，以增加行程的透明度；加

強針對地接社和導遊違規的罰則（例如對嚴重違規的導遊進行警告，以及暫

停和撤銷其導遊證等）；在旅遊業議會下成立新的委員會，專責審理涉及內

地入境旅行團的違規事宜及為此類旅行團的規管制訂守則和指引，以及加強

消費者教育等。今年 4 月公布的措施包括加大執法力度；檢討及修改現行法

例；收緊對登記店鋪的監管；將退款時限由 14 天延長至 6 個月；將屢次違

規和被投訴的店鋪資料上網，並連結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旅發局、

中國消費者協會和國家旅遊局的網頁進行消費者教育，以及規定香港旅行社

只能接待由國家旅遊局核准的組團社所營辦的內地旅行團等。  

 

  有議員提出應擴大旅遊業議會的代表性，加入非業界人士及導遊的代

表。現時旅遊業議會理事會已有 25 名成員，其中 8 位是非業界人士的獨立

理事，他們由政府委任，來自社會上不同的專業及界別，例如法律界、會計

界及學術界等，令旅遊業議會可聽取多方面的意見。該理事會下設有多個專

責委員會，其中負責審理旅行社及導遊的委員會，均以非業界人士佔大多

數。數月前，遊遊業議會亦因應監管內地來港旅行團的需要而設立兩個新的

委員會，當中負責審核有關內地來港旅行團違規個案的內地來港旅行團規條

委員會，不但以非業界人士為大多數，更由獨立理事出任主席。此外，旅遊

業議會亦在數個委員會加入導遊代表，以聽取不同的意見。所以，李華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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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和王國興議員關注到要有導遊代表參與的問題，現時在某程度、某層次上

已有安排。 

 

  香港的旅遊業瞬息萬變，市場發展非常快而且變化很大。旅遊業議會由

業界及非業界獨立人士組成，更能瞭解市場的運作及需要，而且可以透過指

引等非立法方式，快速回應市場的監管需要。政府亦按需要在政策層面統領

各方，並協調各有關持份者達成共識。例如在打擊店鋪不良銷售手法的問題

上，政府曾於去年 11 月和今年 4 月協調旅遊業議會和多個團體，並和國家

旅遊局緊密聯繫，合力推出上文所提述全面而嚴厲的措施。政府將繼續與旅

遊業議會和有關團體保持緊密合作，確保現行制度能有效針對市場的發展，

作出適時的回應，以保障消費者和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 

 

  此外，旅遊業議會已就導遊出團費的問題與導遊組織達成協議，並就此

向旅遊業議會的會員旅行社發出指引。所以，關於王國興議員所關心的這個

問題，相關的指引已經發出，我相信業界的從業單位仍須更仔細地落實。這

項措施有助導遊減低對購物佣金的依賴，長遠有助提升內地旅行團的服務質

素。 

 

  上述各項工作均有助旅遊業的健康發展，為業內的誠實商戶，包括旅行

社、商鋪及導遊等提供一個公平和健康的發展空間。 

 

  主席女士，我想特別提出一點，今天有數位議員提及有關在同一天取消

機票的政策，我在此作出簡單的回應。林健鋒議員和周梁淑怡議員均提出這

個問題，這是航空業界因應市場情況而作出的商業決定，亦是全球大部分城

市均已實施的措施。據我們所知，有一宗個案現正在法庭進行審議，由於有

關的司法程序仍未完全結束，我們今天不宜作進一步評論。但是，我們希望

旅遊業各持份者均能以香港的整體利益和旅遊業的整體利益為前提，採取適

應市場新趨勢的經營手法，迎接市場的新挑戰，並透過協商而達致互惠共

贏。如果有需要的話，政府樂意擔當協調角色，並會盡力在培訓方面提供協

助，令業界從業員與時並進。 

 

  郭家麒議員特別提到 medical tourism（即醫療旅遊）的問題，正如他所

說，我們在處理“十一五規劃”的文件中表達了基本立場，希望可以推動這

方面的發展。雖然香港的醫療服務人員，包括醫生，均達到世界首屈一指的

水平，但我們仍須有其他配套措施才行，因為我們還要有地和其他輔助人

員，這樣香港才可提供 高和具競爭力的服務水平。要辦成這件事，其實並

不容易，但我們會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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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要總結一句，正如之前三十多分鐘所提到，政府必定會繼

續投資於基建設施、人才培訓及宣傳推廣等各方面的工作，亦願意與各位議

員及業界配合。大家可以看到，旅遊事務署的同事非常努力，為我這位代局

長擬備了這份如此全面的回應。多謝大家。（眾笑） 

 

 

主席：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林健鋒議員的議案。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香港”之前加上“雖然”；在“國際城巿，”之後加上“但”；

在“特區政府”之後刪除“一向亦”，並以“仍必須加”代替；在

“大力”之後加上“度”；在“包括﹕”之後加上“(一) 鑒於業界

經營困難，增撥資源推動認養古蹟、綠色生態及人文風俗，並訂定時

間表，以發展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中西交匯的文化特色，從而在更

廣濶的層面改善業界經營環境的軟件和硬件；(二) 重組香港旅遊發

展局和香港旅遊業議會，以增加其代表性，並進一步吸納工會代表的

參與；(三) 進一步推動業界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全面完善聘用制

度和制訂合理聘用條件（包括底薪、勞保、強積金、醫療及假期等），

改善勞資及管職的溝通機制，促進勞資合作，達致勞資兩利，使雙方

能共同手促進業界發展；(四) 透過表彰誠信經營的商號，以及專

業、誠信、親善、好客及使旅客賓至如歸的導遊和從業員，樹立本地

旅遊接待單位的優質品牌和信譽，以改善本地旅遊業界的形象；”；

刪除原有的“(一 )”，並以“(五 )”代替；刪除原有的“(二 )”，

並以“(六)”代替；在“業內矛盾，”之後刪除“消除不平衡的利益

分配，”；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促進本地旅遊業界持續及健康

發展”。”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林健鋒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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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王國興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Kwok-hi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王國興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

贊成。 

 

 

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

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及

梁君彥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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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

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1 人贊成，12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21 人贊成，

2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2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促進旅遊業界發展”所提出的議案或

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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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促進旅遊業界發展”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

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李華明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林健鋒議員的議案。 

 

李華明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國際城巿，”之後加上“加上內地省巿不斷開放‘自由行’，”；

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可行的措施包括擴大香港旅遊業議會理事

會的代表性，加入非業界人士及導遊的代表”。”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就林健鋒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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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華明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 L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李華明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

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

譚香文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石禮謙

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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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

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

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2 人贊成，11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22 人贊成，

2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1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譚香文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譚香文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林健鋒議員的議案。 

 

譚香文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專業服務水平”之後刪除“和”，並以“、企業管治質素和業界

的監管機制，”代替；在“專業服務質素；”之後刪除“及”；及在

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三) 研究進一步提升香港旅遊發展局的運作

效率和機構管治水平；及(四) 研究建立更完善的旅遊業界監管機制，

包括檢討香港旅遊業議會的組成，避免旅遊業界出現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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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譚香文議員就林健鋒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梁君彥議員就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梁君彥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 

 

梁君彥議員就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三) 研究”之後刪除“進一步提升”，並以“如何協助（例如

考慮增撥資源）”代替；在“香港旅遊發展局”之後刪除“的”，

並以“進一步提升”代替；在“(四) 研究”之後刪除“建立更”；

在“完善”之後加上“現有”；在“香港旅遊業議會的組成，”之後

加上“加強其權力和資源，以滿足巿民對其監察業界功能的期望，

同時”；在“避免旅遊業界”之後加上“可能”；及在“出現利益

衝突”之後加上“的機會”。”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君彥議員就譚香文議員修正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譚香文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TAM Heung-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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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譚香文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

議員、劉皇發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

議員反對。 

 

 

李鳳英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

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

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湯家驊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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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6 人贊成，6 人反

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9 人贊成，

15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ix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5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譚香文議員就林健鋒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譚香文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TAM Heung-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譚香文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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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

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

譚香文議員贊成。 

 

 

黃宜弘議員反對。 

 

 

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

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

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

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2 人贊成，1 人反

對，1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22 人贊成，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against it and 11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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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林健鋒議員的議案。 

 

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專業服務質素；”之後刪除“及”；及在“ (二 )”之後刪除

“協助排解業內矛盾，消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以及理順業內各持份者

的合作關係”，並以“鞏固旅遊業界公平競爭及自由的營商環境；

(三 ) 促請香港旅遊業議會盡快為旅遊業界設立責任保險制度，加強

對業界和旅客的保障；(四) 與旅行社及導遊代表溝通，研究為導遊

引入底薪制度的可行性；及(五)  嚴厲打擊黑店及處分違規旅行社，

以提升旅遊業界的服務水平”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林健鋒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楊孝華議員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對業界和旅客的保障”之後加上“，並研究為此目的而擴大旅遊

業賠償基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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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孝華議員就陳鑑林議員修正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陳鑑林議員就林健鋒議員議案動

議，並經楊孝華議員修正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林健鋒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3 分 5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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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主席，多謝今天 15 位議員就我提出的議案發言。 

 

 大家的發言內容可以說是百花齊放。雖然我對於部分意見並非全然認

同，但我相信局長也可從中聽到不少新的意見，亦可以有助本港旅遊業的發

展。對於較早前的黑店事件，大家已提出了很多意見，政府、旅發局、旅遊

業議會、導遊代表等，也訂出了很多新措施來改善過往的弊病。可是，黑店

只是香港旅遊業的其中一個問題，業界不但希望消滅黑店，亦希望可以改善

一些核心的問題，例如培訓和解決業內矛盾等問題。我很高興局長也提到要

重視導遊的培訓工作，為導遊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並因應市場的需求，提

供更多不同類型的課程，以切合旅遊發展的需要。至於商務旅客方面，局長

亦提過會以多項大型活動作為平台，鼓勵商務旅客延長留港的時間。我很希

望局方、旅發局、旅遊業界能加大力度吸引商務旅遊，因為近年數次大型展

覽會，都有很多來自東歐的買家，他們向我說香港實際上有很多吸引人的旅

遊地方，令他們樂而忘返。因此，我相信商務旅遊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 

 

 關於業內矛盾，我不是要政府干預市場的運作，也不是要政府分配業界

利益，我只希望政府可在適當的時候 ─ 正如局長剛才提到 ─ 擔當一

個協調的角色，促進業界的合作，推動發展，避免出現內訌。因此，我並不

完全贊同陳鑑林議員刪除我的議案的第(二)點，主要的觀點就在於此，即在

適當時間，政府是有需要作出協調的。 

 

 近日，很多人下班回家後也會看電視，大家大概會注意到其中一句我們

經常聽到的對白，就是“有口也是‘和’，無口也是‘禾’”，意思是 重

要的是大家要和諧，和和氣氣，團結一心。要旅遊業蓬勃發展，業界齊心

是很重要的。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香港能夠有多一個旅遊天堂的美譽。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林健鋒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陳鑑林

議員及楊孝華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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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六四事件。 

 

 我現在請李柱銘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六四事件 

THE 4 JUNE INCIDENT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現時在官方代表席上的人匆忙離去，所以官方代表

席是空的。 

 

 在天安門母親的網頁上，方政先生在 1999 年提供了以下一段證言：“我

發現一輛坦克正快速由東向西朝學生隊伍沖殺過來，於是我奮力將這位女學

生推向人行道邊的護欄。一眨眼，這時坦克已貼近人行道邊逼近我的身邊，

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閃不及，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晚了；

我的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被坦克輾壓，履帶上的鏈條

絞着我的腿及褲子，將我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我奮力掙脫出來滾到了路邊，

但這時我已經昏迷了。以後的事我後來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學生送到積水

壇醫院去搶救的，在醫院施行雙腿截肢手術。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

位截肢，左腿膝下 5 公分處截肢。” 

 

 據說，馬力議員還在廣州休養，在內地不能登入被封的六四網頁。我希

望他回香港後，可以認真找一些資料，當會發現無數的六四證言，受傷者會

告訴你當天的鎮壓，死難者的家屬會表達失去至親的傷痛，還有一段又一段

被監禁、被監視的經歷，以及被迫流亡、有國難歸、客死異鄉的苦楚，這些

皆是血淚的印記。 

 

 2005 年出版的《尋訪六四受難者》書中，丁子霖女士找到了有名有姓的

死難者共 186 位。六四是內地政府的禁忌，六四真實的死傷人數是多少，暫時

沒有人可真確的說得出，我希望馬力議員終有一天願意與我們一起尋求六四

的真相，爭取平反六四。那時，我相信將會有更多官方和民間的紀錄呈現，

馬力會發現人民不是豬，但曾被坦克壓成肉餅、屠城的事實誰都不能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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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一度的六四辯論，民建聯的同事大多數會逃離議事廳，很奇怪，他

們在議會內選擇封口，但又願意對着傳媒侃侃而談，馬力議員的言論在先，

劉江華議員及曾鈺成議員的評語在後，先說沒有屠城，後說六四掀起的一些

無謂爭論是不必要的，馬力的意見是“擦槍走火”而已。但是，他們今天有

沒有勇氣說出對六四的看法？如果民建聯對六四的看法與我們之間有所爭

論，就讓我們就着這個歷史大是大非的問題，作個嚴肅和徹底的辯論吧。主席

女士，如果民建聯認為六四是無謂的爭論，不願意追尋八九民運的歷史，

不敢面對北京屠城的真相，便沒有資格怪責日本右派人士說，“南京大屠殺

是捏造的”。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日本便是看輕中國人得過且過，迴避歷

史的態度，才肆無忌憚篡改侵華歷史。 

 

 主席女士，謊言說一百遍也未必會變成真理，但絕對可以自我麻醉，讓

自己相信謊言就是真理，我期待馬力議員勇於面對六四的歷史，希望民建聯

敢於辯論六四的是非，在議會留下歷史的紀錄，毫不含糊地向港人作個清楚

交代。 

 

 除了民建聯外，迴避六四的人還包括前特首董建華，他曾“勸戒”民主

派議員和香港市民，要放下六四包袱。但是，不能忘掉六四的，又豈止我們

民主派呢？中央政府也一直背負六四包袱，不肯放低。 

 

 董建華的放低，說得輕易，但六四已成歷史的烙印，卻不是一句放低，

便可當一切沒有發生過。我們不能放下六四包袱，為此而失去回國的權利，

只因為我們的血性和良知，說了應說的話，做了該做的事。18 年來，中央以

為打壓了平反六四的聲音，便可以抹掉歷史的疤痕，但這不過是鴕鳥政策。

六四事發至今已 18 年了，悼念活動卻未曾休止，怎能永遠逃避？ 

 

 我相信，無論六四遇害者家屬或中央政府，均希望告別傷痛，重新出發。

只要中央能承擔昔日領導層的過錯，誠心誠意向遇害者家屬和人民道歉，大

家才能放下六四包袱，給政府一個改過的機會。 

 

 或許，領導人覺得走出這一步很困難，但不少新成立的民主國家均會成

立實踐“轉型正義”的機構，讓政府彌補過去的暴行，如東帝汶的“接受、

真相及和解委員會”、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和台灣的“民間真相和

解委員會”等，雖然正義遲來，但也能治療民間的創傷，重新團結國家民族。 

 

 假如中央政府真的認為民主派對六四所作的評論有失實之處，何不請人

大查證真相，公告天下？我們期望領導人以正面態度來面對六四，還死難者

及家人一個公道。惟有這樣，才可撫平六四的傷口，真正放下沉重的歷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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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國內的維權運動方興未艾，從維護公民權益，以至維護業主權益

等，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此起彼伏。大體而言，維權運動是按照中國的法律，

用 溫和的方式尋求正義，何俊仁議員藉着持續逢星期三的絕食來支持這場

維權運動，支持被當權者和惡勢力打壓的維權律師，我會留待何俊仁闡述國

內維權運動的發展和意義。 

 

 主席女士，民主對香港的良好管治當然重要，對整個國家也如是，溫家

寶總理曾在不同場合發表對民主的看法。2005 年，溫總理曾在第八次中歐領

導人峰會召開前的一個記者會上說：“中國將推進其民主政治發展，堅定不

移地重新構建民主，包括舉行直接選舉。”溫總理亦曾在今年的《人民日報》

內發表文章，提到“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都

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近，國內中央電視台紀錄片《大國崛起》引起社會談論，人民奔走相

告，但目前國內 敢言的報章《南方都市報》，其評論版不少學者不約而同

地撰文指出，“優質民主”才是國家崛起的首要條件。 

 

 對一些國家領導人如溫總理而言，民主並不是洪水猛獸，當然，在中國

建立民主絕不容易，我們要走一大段艱辛之路，途中還要掃除更多障礙，正

如香港市民爭取民主一樣，國家民主化過程中，會有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者

敵視、反對、阻撓以至遏制民主改革。不過，民主已是普世價值，是不可抗

拒的歷史潮流，是百多年來很多中國人欲得而未得的願望，我在此謹祝願在

全國民主志士的共同奮鬥下，這個願望可以早日達成。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李柱銘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本會呼籲：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運，支持維權運動，建立民主

憲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柱銘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張文光議員：主席，六四是現代中國 黑暗的日子， 傷心的是中國人殺中

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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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力的六四風波，全城沸騰，口誅筆伐，民建聯的劉江華說：現時國家

的發展得來不易，所以引起無謂的爭論是無必要的，我們相信歷史自有公論。 

 

 所謂歷史自有公論，已成為淡化六四的遮羞布，成為迴避六四的避雷

針。但是，六四 重要的是非，不是死難者的數目，不是開槍的經過，不是

屠城的定義，而是中國人殺中國人，是對還是錯？用坦克和機槍殺和平請願

的青年人，是對還是錯？這是良知的天問，無須六四平反，歷史早有結論，

清清楚楚，毫無含糊，並非如劉江華所說般，六四具爭議性，難以定論。 

 

 馬力的狂言超越輕佻，亦超越冒犯，令死難者再受凌辱，令其家屬再受

傷害。六四死難者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拋向坦克的一頭豬，做坦克肉醬的

實驗。即使要為中央塗脂抹粉，也不應說出冷血的謊言，民建聯不單要為馬

力的輕佻和冒犯道歉，更要說清楚六四的大是大非，正如我先前所說，中國人

殺中國人，是對還是錯？用坦克和機槍殺和平請願的青年人，是對還是錯？ 

 

 我這樣要求民建聯，並非為了黨爭，而是為了良心。我相信民建聯是愛

國的， 低限度是有愛國善良願望的，但愛國不是無原則的助紂為虐，把屠

城的是非化為輕佻的冒犯；愛國不是良心的歷史龜殼，連殺人有罪也不敢直

斥其非；愛國不是無腦袋的機會主義，盲從中央六四的定調而隨風擺柳。 

 

 中共建國五十多年，歷史教訓是那樣分明，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是保

守派、改革派還是民主派，均要抱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的勇氣，敢於說出真心話和良心話，謊言誤國，盲從誤國，“擦鞋”誤國，

跟風誤國，誤國 50 年仍不醒覺，是愚昧；六四殺人仍自願失憶，是冷血。

這是愛國者所為嗎？這是愛國還是誤國呢？ 

 

 馬力因為說錯話而避病廣州，但民建聯諸君卻在香港，你們怎能永遠逃

避六四的辯論，怎能逃避良心的天問呢？翻開人類的歷史，捷克布拉格之

春、南韓光州事件、台灣二二八鎮壓， 終皆難逃歷史的裁決，人民的沉冤

總會昭雪。即使中國於 1976 年的四五運動，也在四人幫下台後平反，成為

鄧小平執政的起點，難道中國能永遠阻止六四的平反嗎？難道冬天能永遠阻

礙春天的腳步嗎？ 

 

 當平反六四的日子到來，民建聯的愛國朋友們，你們怎樣面對這助紂為

虐的歷史呢？你們怎樣面對自己良心的譴責呢？你們能否理直氣壯地向天

安門母親解釋，北京連一隻豬也沒有被坦克壓死嗎？怎樣解釋丁子霖名單上

的坦克死者？難道他們全是子虛烏有的幻影和科技嗎？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132

 馬力說：如果 後歷史證明共產黨是有錯的，我相信共產黨有勇氣和責

任改變這個情況，承認責任。我只想問馬力，為甚麼人大在六四的 18 年後，

仍然拒絕調查六四慘案呢？為甚麼馬力身為人大代表，不能要求人大立案調

查，仍要等待“如果”，仍要等待“ 後”，仍要等待根據政治形勢而改變

的、欽定的歷史公論呢？ 

 

 但是，香港人咬緊牙齦等待了 18 個年頭。天若有情天亦老，18 年的燭

光集會，已成為香港良心的驕傲。民建聯的愛國朋友們，你願意到維園點起

一枝燭光嗎？你願意與萬千同胞悼念六四犧牲的年青人嗎？自八九民運

後，我 大的遺憾是不能回國，感受改革開放的新中國，但你們 大的損失，

卻是不能到六四燭光集會，感受港人愛國的深情與至誠，可歌可泣，天地動

容，這也是馬力所追求的、 真摯的、 感人的國民教育。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柱銘議員的良心議案。 

 

 

梁國雄議員：主席，今年的六四辯論多了一宗事，就是民建聯主席馬力先生

公然否認有屠城這回事。其實，他談及這件事，是話中有話，他想說的，其

實是香港不應該有普選。根據他的論調，既然六四是沒有屠城的話，香港人

卻胡亂相信，意思就是有人說謊了，你們卻相信那些人所說，那麼你們便是

不愛國，所以何來有資格進行普選呢？其實，他得出的結論是，期之十多年，

到 2020 年代便會有普選，因為屆時已經過十多年的洗腦，屆時可能我已經

去世，便沒有人會再談這事了。 

 

 這個論調真的非常奇怪，不過，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的，這就是

所謂的非國民之說，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軸心國裏，所有反對侵略他

國的人都是非國民，即是說這些人不配做國民，他們沒有投票權，沒有被選

權，還沒有食物配給權，只配做奴隸，即奴工，這裏的“奴”不是勞動的

“勞”，而是奴隸的“奴”。 

 

 各位，馬力先生現時在養病，如果他真的患病的話，我祝他早日康復。

如果他有政治病的話，其實心病還須心藥醫，他應該多些學習國情，學習歷

史，不要背着良心說違心的話。其實，我亦曾到過民建聯那裏，因為我不想

在議會上跟他們說這些。 

 

 我去到那處時，他說，他是不會接受我送給他的請願物品的，因此，我

今日惟有把物品拿來給他，主席，這件物品就是送給馬力先生的，是一輛坦

克。他說“坦克沒殺死人”，馬力，不要緊，出動坦克是很嚴重的事，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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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的時候，坦克是去錯了地方。大家看看，這個炮塔是一隻馬 ― 馬

首是瞻，即是說馬力先生到了今時今日竟為坦克政治“輸”光，他說“坦克

沒輾死人”，所以不算得上屠城。老兄，坦克用來做甚麼的呢？坦克用來保

家衞國的，為甚麼會被自己的國家用以對着由國家一手養大的大學生？這件

歷史暴行，是不足以......這輛坦克其實來錯了地方，它本應被民建聯接收

了的，不過，六四當天，那些坦克也是去錯了地方。 

 

 各位，我們的國難，我們的國殤，是可以變成過去的，如果侵略者侵入

我們國家，我們打敗侵略者後，便會獲得勝利，就像抗日時般。但是，我們

國家的軍隊射殺自己人，而政權甚至否認這段歷史，這才是真正的國殤。這

國殤代表着甚麼呢？其實，我希望我的 60 位同事有空便看看無綫電視當天

的數段新聞片，或看看 1989 當年的片段（也無須多看的，只須看由 5 月 18

日戒嚴一直到六四的片段便夠了），每天晚上，不要看其他片集。我保證大

家看了之後會有一百倍的勇氣，抬起頭來說出真相。我自己也沒有看，因為

我一看，有時候也會哭，我其實是一個很難哭的人。 

 

 大家要想想，我們每一次提到歷史，並非要令某些人難堪，我們是要為

某些含冤難雪的人說話，代表他們說出來；我們這樣做，不是要沉迷於過去

的歷史，而是令在歷史上以前犯錯的事不會再發生。各位，在這個世界上，

有誰會指責猶太人，會控訴納粹德國呢？有誰會指責中國人民，會控訴日本

法西斯主義呢？有誰會指責希臘人，會控訴意大利的侵略呢？是沒有的。唯

獨我們的議會卻會這樣做。 

 

 為甚麼要指出當天有人死亡呢？我是想告訴大家，這不是單純的政治問

題，是人為的問題。政治是甚麼？政治是權力的分配，但權力的分配如果不

是根據良知，不是根據為要在社會做好事，為大多數人做好事，而讓權力分

配的原則反而基於為了少數人的特權、私利或少數人的專制，甚至不惜犧牲

他人的性命，那麼這個制度是腐敗的，是腐敗的腐敗的腐敗。誰為這個制度

辯護，誰就是扭曲歷史，哪怕他是基於良好的心願。我可以告訴他一句很簡

單的說話，走到地獄的路，通常都是由良好意願造成的。 

 

 我願意相信民建聯和馬力的靈魂，我別無他法，因為我不能證明。但是，

我卻希望他們拿出證據，來告訴大家當天沒有發生屠殺。我亦希望他們能夠

明白到，趙紫陽先生至死仍不能會見新聞界，是因為中共要掩蓋這個事實。

天網的主人因為六四而被判 10 年監禁，又是因為這樣，丁子霖女士搜集證

據而被人當成是罪犯般跟縱，也是因為這樣。有哪個政權會動用數十萬的網

警，上百萬的公安、國安人員，來防止別人談及一件血案，防止別人說真話

的呢？所以，我在這裏說的話，是有意義的。我希望民建聯收回那句話，回

去閉門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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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此外，梁國雄議員，如果你日後要帶來一

些物件以加強你發言時的語氣， 好能帶一件完全在你控制範圍之內的物

件，不用其他議員協助你。 

 

 

梁國雄議員：因為我昨天送給他，他不接受，不是我要拿來這裏的。 

 

 

主席：這是跟我們這個議會無關。 

 

 

李柱銘議員：主席，我相信現在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主席：楊森議員，請你先坐下。秘書，請響鐘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楊森議員，請你發言。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有關六四的辯論，因為馬力的冷血言論，激起了千重

浪。 

 

 馬力質疑港人的愛國精神不足，亦質疑六四有否屠城，更質疑究竟坦克

車能否將人壓成肉醬。另一位政協陳永祺先生為馬力作出辯護，認為馬力是

一位真正的愛國者。在普選方面，馬力也認為港人的愛國心不足，故此認為

在 2012 年進行普選的條件不足。他認為普選的較佳日期，是要等待至 2022

年。 

 

 主席女士，何謂愛國？馬力究竟是基於甚麼條件或研究，認定港人的愛

國精神不足及六四沒有屠城呢？說起愛國，我認為白樺先生說得 好，“與

其要人民愛國，其實我們應該問：國家又是否愛人民呢？”六四屠城，人民

軍隊用槍和坦克車射殺無辜的平民和學生，有關六四屠城的中外報道和記載

可謂“一籮籮”，但馬力竟然質疑何謂屠城、六四有否屠城，這些言論看似

是鼓吹理性的辯論，實質是冷血和無耻的。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135

 主席女士，愛國精神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愛國精神基本上是要建基於追

求真相和說真話。為六四屠城粉飾太平，並不是真正的愛國精神，而掩飾六

四屠城的真相，只是流於緊跟黨的定調，死抱黨的路線，甚至不敢越雷池半

步。換來的無疑是中央領導的認可，晉身內地的權力階級，但犧牲的卻是作

為知識分子的良心。這種盲目的愛國精神，對整個國家全無好處。 

 

 主席女士，香港回歸 10 年，我眼見很多香港的知識分子像馬力一樣，

對中央政府違反人權、屠殺平民百姓一事噤若寒蟬，甚至扭曲歷史，為中央

政府小罵大幫忙或默不作聲，難怪內地的人權紀錄至今仍沒有積極的進展，

更遑論政制民主化的改革。 

 

 作為知識分子，總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無論如

何，有些道德操守基本上一定要擇善固執。面對六四屠城的罪行，作為知識

分子的竟然不能訴諸公義，為死難者討回公道，實在令人非常遺憾。 

 

 回歸 10 年，眼見不少知識分子先後被中央委任為政協、人大，甚至得

到中央的庇蔭，在香港組黨，建立政治力量，為中央政府護航，但我要問一

句，這又如何呢？對於六四的慘劇，任何有人性的人也不想回憶，但卻不敢

忘記。有些人基於各種的考慮，不敢就六四屠城仗義執言，而要保持沉默，

我也不想多責， 低限度他們沒有公開為六四屠城合理化。但是，對於馬力

竟公然地為六四屠城塗脂抹粉，甚至說基於港人愛國精神不足而要進一步拖

延普選，實在令人非常遺憾。 

 

 主席女士，當我還是民主黨主席的時候，有數位來自北京的人士不斷要

求身為民主黨主席的我，不要再提平反六四和追究屠城的責任，否則，不但

我個人會失去政治前途，民主黨也會繼續受到中央的排斥。 

 

 主席女士，我剛才曾經說過，作為知識分子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面對

六四屠城，抹煞人民性命的罪行，以及官方就八九民運作出的反革命定調，

只要一天得不到公平的對待，一天得不到平反，我和我的朋友仍會鍥而不舍

地堅持下去。現在很多人也說要向前看，但其實向前看並不等於忘記歷史。

忘記歷史的民族是不會汲取教訓的，忘記歷史的民族是不會有前途的。至今

其實已有 18 年，現在是時候中央政府要面對歷史，作出道歉和賠償。我還

要說清楚，縱使中央政府繼續排斥我們，但我們要求平反六四的立場是一直

而且絕對不會改變的。 

 

 六四將至，讓我們當晚一起在維園見面。願參與民運的死難同胞浩氣長

存，平反六四，人民幸甚，國家幸甚。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136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六四事件發生至今已經 18 年了。過去多年來，有

關的議案先後由司徒華、何俊仁，以及今天的李柱銘議員提出。不過，無論

由哪一位議員提出，自由黨的立場仍然與以往一樣，是沒有改變的。 

 

 相信很多中國人均會認同，六四事件是一場悲劇，每一位深愛國家的中

國人均會盡一切努力，避免讓類似的事件重演。但是，對於整件事件本身的

來龍去脈，到 後演變成流血事件，自由黨一直深信歷史自有公論。 

 

 正如我往年也同樣這樣說，現在 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要向前看。我

們也留意到，自從六四事件後，國家進行了很多改革，國家抓緊了機會，加

速改革開放的步伐，在很多方面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胡溫體制顯露的施

政新作風，亦已令世界很多其他國家留下了新的深刻印象。 

 

 今年 3 月，溫家寶總理在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去年是實施“十

一五”規劃良好開局的一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例如經濟平穩快速增長，令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達 21 萬億元，較上年增長

10.7%。經濟增長已連續 4 年高於 10%，而 重要的是，沒有出現明顯的通貨

膨脹，令市民的生活得以提升。經濟效益亦穩步提高，全國財政收入達 3.9 萬

億元，較上年增加七千七百多億元。人民生活也有較大的改善，城鎮居民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更達到 11,700 元，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亦有 3,600 元，扣

除通脹因素或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長也有 10%和 7%。 

 

 這些成就均標誌着中國的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並且朝着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的目標，又邁出一步。 

 

 近年，胡錦濤主席提倡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以及建構“和

諧社會”，已簡單地講述了新一代國家領導人的施政方針。中央政府更要求

各級領導創建“服務型政府”，明確提出“進一步擴大公民、社會和新聞輿

論對政府及其部門的監督”的要求，而且亦大力推行“有權必有責、用權受

監督、侵權須賠償、違法要追究”的問責制度，強化政府依法行政的觀念，

這正正顯示中央政府有誠意全面提高施政水平和問責性。 

 

 主席女士，自由黨明白，六四事件至今已 18 年，很多港人仍記掛在心，

但我們同時認為，國家無論推行甚麼改革，首要的條件是要有穩定的政治和

經濟環境，以及和諧的社會作為基礎，這樣才可創造出民主和繁榮的社會，

令國家更富強、更民主，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會得到更大的保障。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137

詹培忠議員：主席，記得在 1999 年，司徒華議員曾經在議會上提出一個問

題：去年反對的議員在哪裏？我在赤柱。我今天要說真話，故此我發言。 

 

 我沒有義務、沒有責任為他人解釋，尤其是責任不在我。但是，作為一

位立法會議員，我認為有必要憑自己的良知說出自己認為對的事情。當然，

你的言論、思想、行為未必會獲得他人絕對認同，但不要緊， 重要的是，

你說的是事實。 

 

 主席，我們可以從數方面分析整件事。第一，是從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性

方面，我們要代它想想。當天，我們在電視上看到，整個北京已經是一片混亂，

亦已失控，如果有任何人否認這個事實，根本是不負責任。中國共產黨作為

中國的執政黨，有責任、有義務維護人民的權益，維護社會的安定。當然，

他們採取的手法是否符合他人的意願，則是另一回事，或應從不同的觀點與

角度來看。 

 

 在 1949 年，中國共產黨解放了中國，經過數十年，其中的錯誤與錯失，

大家都會看得到。我個人認為，影響 大的是文化大革命。當然，在進步中

也有其他錯失，我堅信他們會向歷史負責。如果中國共產黨當時不是四個堅

持，今天蘇聯的環境可能比中國還要好，南斯拉夫的一切可能是中國的借

鏡。我們作為中國人，你想想，為甚麼可以抹煞它一切的行為，而把它說成

是絕對不對，要有這樣的收場、下場、結果呢？所以，你要代中國共產黨想

想，如果沒有這樣的行為，可能今天中國並不如大家看到的，而是已經分成

數個國家了。 

 

 第二，世界上有一股力量，以美國為首，日本和英國為輔，他們亦有很

多支持者，亦想看到它的結果。在經濟方面，中國的成就是掩飾而已，希望

在政治方面，他們的結果可以達致到他們的目標。雖然在這個世界，我們也

談民主，談其他的條件和訴求，但大家是不同的，因為我再次強調，大家的

觀點與角度、立場與背景是不同的。自從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是否有膽量評

論呢？因為它所做的，它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在其他地區所做的，比中國

共產黨所做的更差。所以，它如何有膽量評論呢？我希望我們的同事、我們

的議員，在評論時更要中肯一點，不可以針對一方面而絕對幫另一方面。所

以，世界這股力量是針對中國人的發展，包括其他各方面的發展，這是絕對

正確的。當然，他們不能達到他們的目標與目的。 

 

 第三與第四，我們談過，這是一個涉及政治的問題，天安門事件確實是

政治問題，大家如果不承認的話，那麼大家的見解已經不同。在這政治的問

題上，是有幸有不幸的。大家看到有很多人利用當時天安門事件，現已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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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成為政治家、學者，甚至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們所得到的，可能在背後，

我們看不到甚麼好處與利益。當然，我們要承認，這批人是聰明的。這批人

有國際背景，我們亦無謂點出他們的名字。我們甚至希望他們利用這樣的環

境，達到他們的目標、他們的目的，從而能夠發揮他們的個人甚至政治意願，

後能夠為中國人創造更好的明天。這是我們期望的。 

 

 相應地，是也有不幸的。李柱銘議員剛才說，具名的有 186 位，而報章

所載的有一百二十多位，無論是一百二十多位還是一百八十多位，對於這些

不幸者或犧牲者，我是絕對寄以無限同情的。不過，這些犧牲者本身有否追

究一個事實呢？很多人坐在家中，他們並沒有蒙受這樣的損失與這樣的對

待。當然，我很希望，在悲哀之中，他們應該集中 18 年的痛苦，把悲哀化

為力量，應該忘記它。你會問，如何忘記它呢？我沒有責任教他們如何忘記

或如何適應社會的環境，我只期望他們瞭解有些人得到利益。當然，對於他

們的不幸，我再次強調，我是寄以無限同情的。 

 

 再說兩個情況，首先是跟中國人民有關的。大部分中國人亦不想在不公

平的情形下推翻共產黨，得到他們不明朗的明天。我們看得到，在過去二十

多年來，中國開放改革的政策確實創造了非常好的明天。當然，大家曾說過，

非常好的明天，不是可以任意地在政治上魚肉他人，但我們更期望可利用這

股力量，能在其他方面作出更多改革。我們要承認，中國在經濟各方面是有

條件向前走的，更期望未來在素質方面能夠有所提升。 

 

 此外，是有關香港市民對事情的理解和處境。當然，民主黨在過去利用

這個問題已在政治上取得本錢，亦不肯放棄這件事。我當然不會說他們絕對

不對，政治便是政治，如果你能夠好好利用和發揮，這便是你的力量。但是，

我很期望更應該利用這股力量，激勵香港市民面對前途和各方面。 後，至

於馬力先生的言論，他要負起一切的責任，但一切事情得到證實之前，大家

倘能留有餘地，會比較好一點。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感謝李柱銘議員繼承了司徒華先生的傳統，

於六四前夕在立法會討論這項議題。每一年當我們討論這項議題時，我相信

每一位同事也是帶着較為沉重的心情來進行的。我剛才聽到有些同事在發言

時引用了很多數字，我不懂得引用，他們說中國增加了多少億元、多賺取了

多少錢，可能生意人均較為實際，對他們來說， 重要的也是錢而已。中國

改革開放以後，帶來了很多商機，也令股市相當蓬勃，中國有今天的經濟成

就，我相信大家也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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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死者並非大家的子女，但大家想一想，如果自己的子女在 1989 年

6 月 4 日走出來，做了一件為着自己國家的前途、為着民主化的事，在街上

站了一會或參與了示威，後來大家卻要在醫院看到他們是被坦克車輾斃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怎麼想。 

 

 馬力先生曾說過六四並沒有屠城，不過，如果死亡人數多於 1  000 人，

他便會相信是屠城。我曾看過一篇由前《南華早報》記者林和立先生所寫的

報道，其中說在六四後，他曾接觸過一位解放軍的朋友，該朋友說有一份內

部文件指，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數是 1  170 人。如果說真的有多於 1  000 人死

亡便相信有屠城，那麼，1  170 的死亡人數又能否顯示發生過屠城呢？ 

 

 我相信沒有人再有興趣跟一些所謂愛國者辯論究竟曾否發生屠城，因為

事實上大家已說過，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我們說這句話，通

常是對着日本說的，是指日本不能面對歷史，包括侵華的歷史，於是日本便

是一個不受尊重的民族，那麼，中國人呢？中國人曾否重視過歷史？中國人

有否真正坐下來面對過六四事件？又有否再從這件事件中汲取過教訓呢？ 

 

 六四事件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當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的改革開

放，其實在某程度上也是六四的後遺，因為改革開放的開始，是由於共產黨

看到其統治受到沖擊，甚至有可能未必能繼續一黨專政，它也知道有需要在

政策上作出調節，所以便須更大力地進行改革開放。可是，我們想一想，當

時如果沒有這一羣被殺死的北京或中國市民，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如此大的

沖擊，今天的中國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呢？ 

 

 很多人已習慣了說一些違心的話，我想引用一些我聽罷之後也感到相當

憤慨的說話。陳永祺說六四沒有屠城，並且替馬力抱不平，指他說錯了一兩

句說話並非甚麼大事；有一位名叫張家敏的全國人大代表說，是示威者迫共

產黨開槍的，因為示威者（包括柴玲）說一定要血流成河，才能搖動這個民族。 

 

 如果柴玲或任何一位民運人士說一句話，中國共產黨便會聽取，那便一

定不會發生六四事件了。示威者只要說一句開槍，共產黨便會開槍？為何會

是這樣的呢？有哪一個國家會用槍來對待自己的人民和示威者的？我們經

常引用一些很極端的示威者的例子，我 記得的是南韓的示威者，在南韓，

即使到了 差的軍人統治時期 ─ 那是 激烈的抗爭時期 ─ 也很少

使用槍來對待自己的人民的。在 1991 年的蘇聯，有些葉利欽的支持者圍着

克里姆林宮，而到了 後，軍人放棄了槍械，走向人民的一方。我相信無論

這件事對於中國的將來（即 1989 年後）帶來了甚麼影響，當時所做的，是

一件絕對不能饒恕的事，那便是屠殺自己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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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看到香港仍然有機會繼續在此辯論這件事，也可看到 6 月 4 日

晚上，市民仍能繼續懷念、紀念這件事，我們要再一次記着這件事並未完成

其使命，中國人民期待多年的民主自由，是從未實現過的。 

 

 在今年 5 月 4 日，我在旺角出席一個討論會，當中邀請了數位朋友，包

括王丹先生，他作了一次越洋的錄音講話，他說得很清楚，中國是有需要得

到民主的，而香港可能是在中國土地上第一個可以實現這希望的地方。每一

個香港市民也要記着，我們的責任是相當大的。七一有 100 萬人上街，令我

記起 1989 年的時候，我們也有 100 萬人走到馬場裏紀念六四，我們不會忘

記這段歷史。我相信歷史將會有（計時器響起）......它的功能。多謝主席

女士。 

 

 

湯家驊議員：主席，18 年前，我太太帶我的兒子到和平紀念碑鞠躬，當時他

一歲多，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今天，他已經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18 年

代表了一個世代。很可惜，18 年後，我們發覺事情完全沒有改變。18 年前

有人對傳媒說，天安門沒有人死亡；18 年前有人向傳媒說，坦克車沒有輾死

人；今天，馬力先生說相同的說話。我相信馬力先生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常愛

國的人，他所說的話是發自愛國的心。 

 

 然而，主席，在我的眼中，我覺得馬力先生似乎代表了一個典型的香港

式愛國人士，就是香港有很多人不能辨別甚麼是愛國、愛政府和愛黨。我們

中國五千多年歷史，有着無數愛國不愛政府的忠良之士、民族英雄，遠者可

以追溯到屈原，近者有孫中山先生。新中國本身的成立，亦在於中國人的一

股革命精神和爭取理想的決心。有誰敢說我們的革命先驅不愛國呢？ 

 

 同樣道理，有誰敢說當天有幸參加八九民運的人，有哪一個不愛國？我

們不要忘記歷史的事實：八九民運的起源，在於學生和人民不滿於當時政府

的腐敗和貪污，那有甚麼不妥當呢？他們希望國家好，希望國家有改進，這

種精神不是愛國精神嗎？為甚麼要把他們比作豬呢？ 

 

 今天，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說得很清楚，“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

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

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

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第三十五條

和第四十一條在 1989 年時是未獲修訂的，但精神便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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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今天我們國家已經進步到有一份完善的《憲法》，為甚麼我們不可

以同時發展一種完善的憲政精神？為甚麼我們不可以尊重我們的《憲法》，

歌頌當天為國家好、為國家前途出力的人，反而要說一些在傷口上灑鹽的

說話？今時今日，為甚麼有人仍然指控當年八九民運的人，說他們的表現不

愛國？ 

 

 主席，我覺得身為中國人，對國家應該有所寄望，然而，盲目地愛政府，

忽略了國家的整體長遠利益，不但不是愛國的表現，其實更可能是禍國殃民

的表現。其實，盲目地支持一個政府或一個黨，不思考這個政府或黨所做的

事是否正確，只會令中國變成一潭死水。 

 

 主席，下星期便是 18 年後的六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所

有中國人對於自己是否愛國、怎樣愛國、為甚麼愛國作出適當反思。多謝

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馬力 近在傳媒說，不滿有教師在授課時將六四事件形

容為北京屠城、血流成河。他更質疑解放軍的坦克車將學生輾成肉餅，他又

強調不應該說共產黨屠城，因為當年大家都是“矇查查”。他說如果是屠

城，柴玲為甚麼可以在六四凌晨平安離開呢？她是有心挑起暴動的。我引述

報章報道：“呢條友”第一個便會被殺。侯德健、封從德等人為甚麼可以慢

慢離開呢？如果是屠城，4  000 名學生全部都會死了。馬力更強調他並非說

六四事件中沒有人死亡，但將之說為屠城，便是跟事實不符。 

 

 主席，非常好，如果要求有人說出事實，是否其實都要先對自己說出事

實呢？我想問一問馬力，究竟他如何能證明柴玲是有心挑起暴動的呢？有甚

麼證據證明柴玲挑起暴動呢？同時，他可否告訴我，他如何證明侯德健和封

從德是慢慢離開廣場，而不是落荒而逃或被迫逃走的呢？他如何證明呢？所

以我覺得，非常好，在指責有些人的說法跟事實不符時，自己是否也要說出

事實，而不是只批評他人，不批評自己呢？ 

 

 主席，特別談到暴動時，我相信大家如果回憶起六四的情景，無論前前

後後也好，我們何時見到有羣眾暴亂騷動呢？我們只看到無論是工人、農民

或學生，大家都只是示威、遊行、靜坐、抗議，僅此而已，不曾出現過任何

暴動場面。他如何證明當時有暴動呢？所以，就現在這件事來說，我想如果

是歪曲事實，不要緊，但同樣地，不要說別人沒有說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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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主席，上星期天，我在示威前在支聯會舉行了一個公開論壇，

邀請了當年學聯的同學出來現身說法，談談他們當時的情景是怎樣。有一位

告訴我他曾看到解放軍用槍射中了一個工人，他以為他還活着，於是上前抱

着他，希望救他，但原來已經遲了，那個工人已經死了。他不單看到工人死

了，還看到很多人在街上死了。另外一位同學又說，他不單在廣場上，就是

在醫院裏 ─ 他自己也傷了，他被流彈擦傷送院 ─ 也見到很多屍體。 

 

 他和醫生傾談。不期然，兩位朋友都異口同聲告訴我，在他們所看到的

屍體上，而醫生亦證實了，很多子彈不是正面射過來，而是從背後射過來的。

主席，如果從背後射過來，是隱藏了甚麼意思呢？便是當一羣市民、學生在

逃走時，軍警從後面開槍射殺，才會出現了那個現象的。如果這個情況是真

的，為甚麼不是屠殺呢？一羣市民、一羣青年學生在逃走時，被人從背後開

槍射殺，即他們根本沒有還擊過，他們根本是沒有任何武器跟軍警對峙。這

樣被殺，不是屠殺是甚麼？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提出證據來的，但馬力

先生，你可否提出你的證據來呢？ 

 

 事實上，當年被稱為暴動的行動，是否真的是暴動呢？我想引述當時北

京高校學生的絕食宣言給大家聽：“國家現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

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

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

聽我們的呼聲吧！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政府是我們的政

府，我們不喊，誰喊呢？我們不幹，誰幹？儘管我們的肩膊還很柔嫩，儘管

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

歷史這樣要求我們。我們 純潔的愛國感情，我們 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

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我

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平民、知識分

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

在你們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甚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

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藏身？到底是為了甚麼？可是，我們的感情

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學生代表跪求

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我

們怎麼辦？” 

 

 主席，這番說話很清楚告訴大家愛國的心是甚麼，就是他們看到當時的

環境那麼惡劣，他們想出來說一句真心說話，為國家的前途做一點事，但卻

被人說成是動亂，被人說成是別有用心，被人說成是受一小撮人利用。不過，

他們敢於做那件事， 後他們都在北京廣場上絕食，目的只是尋求真理而已。

然而，他們當時被說成是動亂，現在又被說是動亂，這實在令人覺得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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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很多同學 後都賠上了生命，為這事件犧牲了自己。他們很希望能

夠有一個晴朗的共和國天空，因為他們說會用生命寫成這個誓言。我希望大

家重新反省，反思這件事。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李柱銘議員的議案。 

 

 上星期天，天氣十分惡劣，大風大雨的，我們前綫和千多名市民參加了

支聯會的遊行，悼念六四死難者。我後來從新聞看到有些市民參加遊行的原

因，是覺得馬力議員的言論令人十分反感，我相信很多同事已經說過了。我

也不明白馬議員為何會說這些話，不過，所得出的效果卻可能遠超乎他的想

像，而這件事亦暴露出很多香港市民既不會忘記，亦不會饒恕這次大屠殺。 

 

 主席，其實，“大屠殺”這詞，已經很多年沒有人說，但我卻繼續說。

有時候，我說了，報章也不會寫出來，只是將“屠殺”轉錄為“事件”，現

在要多謝馬議員又將這個詞搬出來。我一直批評傳媒自我審查，我相信今次

也無法審查了，因為馬力完全是過了“火位”，所以激起民憤。 

 

 我十分希望星期一晚在維園舉行的燭光晚會，會有很多萬名市民出席，

無論是因為馬議員的言論也好，或想令中央政府知道香港人不會忘記這件事

也好，我希望他們會走出來，全部走出來。我們不知道星期一晚上會否下大

雨，但以往亦有數次晚會中曾經下雨，卻仍有很多人前來，我希望今年也會

有很多人出席。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曾就這件事表示，不要分化香港，其實，現

在分化得 厲害的便是馬力，他們自己說他好了，因為他們是同一組合的

人。但是，我覺得不論這是否分化，對於這件事的事實，中央其實是應該調

查的，以令事件得以平息。 

 

 主席， 近有一本新書出版，名稱是《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我不知

道你有否購買，那是由開放出版社出版的，在國內已被禁售。這本書是由誰

撰寫的呢？是宗鳳鳴，他比趙紫陽年輕 1 歲，是一位老黨員。由 1991 年（因

為趙紫陽被軟禁了 14、15 年）至 2004 年，他以氣功師身份與趙紫陽談話超

過 100 次，然後寫了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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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他在這本書的第 54 頁引述趙紫陽的說話：“導致六四的問題，

根本是《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引出空前規模羣眾抗議。在悼念胡耀邦

的期間，很多學生也沒有上街，但四二六社論一發表，便將這羣中間的學生

調動起來。”趙紫陽為甚麼會說這件事呢？因為他覺得當胡耀邦的悼念活動

結束，其靈柩被送往八寶山以後，學生應該已開始平復下來，並且擬復課了。 

 

 所以，在當時的 4 月 23 日至 30 日，趙紫陽便到了朝鮮（即北韓），他

當時以為事件快將結束，不會出現甚麼大件事的，但主席，當他離開之後，

他發現有些人向政治局常委表示事情十分嚴重，說那些學生的行為是有領

導、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行動。 

 

 到了第二天，鄧小平還獲得這件事的匯報。他說，鄧小平對於這些鬧事、

遊行的學生一向十分反感，所以，當鄧小平聽到後，便說他們的目的就是要

攪散人心、攪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一場動亂，擬否定共產

黨的領導，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

初時有鄧小平的四二五講話，然後便將學生行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的動

亂，之後再出現四二六社論，其後，亦明言必須旗幟鮮明，反動亂、反對動

亂。 

 

 主席，趙紫陽是這樣說的。有些人會認為，他所說的未必全部正確，因

此，便應該有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調查，將所有事實擺出來，看看是哪

些人做錯事，致令這麼多人被屠殺？我不同意馬力議員說坦克車不能把人壓

為肉醬，他又如何得知呢？好像曾蔭權說我的方案要在天堂才會有，他又何

時到過天堂呢？馬力又何時見過坦克車能否把人輾為肉醬呢？ 

 

 但是，主席，現在沒有人走出來否定趙紫陽的講話，當時的中國共產黨

總書記受到這麼大的迫害，後來說出了這些話，我們十分有理由相信這些話

很可能是真的。但是，中央政府應該還給所有人民，包括被屠殺的人的家屬、

全國人民、國際社會一個公道。所以，我希望、我很希望中央要明白，我們

香港只要一天仍有這樣的自由，我相信無論是誰站在這個議會裏，也會提出

這項辯論，這件事是不會過去的，即使是 18 年，再過 20 年 ─ 我亦不希

望要這麼長時間，因為有些人說，國內可能會有事發生。 

 

 主席，我感覺到過了這麼多年，死了這麼多人，現在仍然有人說出如此

涼薄的話，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現在人人也在說和諧，為甚麼要走出

來，弄得每一個人皆熱血沸騰呢？所以，我在這裏再次向所有有良心的香港

市民和所有朋友呼籲，大家星期一晚在維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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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在六四屠城事件中，很多市民均質疑究竟是否有人在天

安門死去，甚至馬力先生也質疑那是否屠城事件。為了以正視聽，我引述天

安門母親運動丁子霖女士與一羣母親多年來努力搜集得到的資料，民主黨將

會有數位同事逐一讀出他們的姓名，以及他們當時死去的情況。 

 

 第一位是蔣捷連，男，17 歲，在北京市出生，是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高二

四班的學生。他在 1989 年 6 月 3 日 10 時半左右離家。在 11 時多，戒嚴部

隊強行突進至木樨地，他在復外大街 29 樓前長花壇後遭槍殺，子彈從後背

左側穿胸而過。 

 

 第二位是王楠，男，19 歲，北京市人，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二學生。他於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時攜像機離家，六四凌晨在南長街口頭部中彈倒地。 

 

 第三位是楊明湖，男，42 歲，是北京市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專利部法律

處職員。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在東長安街公安部前，遇戒嚴部隊掃射，

腹部中彈。 

 

 第四位是肖杰，男，19 歲，四川省人，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88 級學

生。1989 年 6 月 5 日，肖杰已購得返回四川成都的火車票，但在下午 2 時左

右走至南池子南口，橫過馬路時因逾紅色警戒線，戒嚴部隊令其站住而未聽

從，子彈從後背穿過前胸，當即死亡。 

 

 第五位是陳來順，男，23 歲，北京市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華社代

培攝影班 89 級應屆畢業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他在人民大會堂西北側

的平房頂上照相時，頭部中彈身亡。 

 

 第六位是郝致京，男，30 歲，安徽馬鞍山市人，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

研究所助研，1988 年曾訪美。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1 時多，在木樨地左

胸中彈，死於復興醫院。 

 

 第七位是謝京鎖，男，21 歲，北京市人，是北京聯合大學輕工業學院學

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他在西單六部口，先被棍棒打傷，下身被打

爛，後又左胸中彈，接着死亡。 

 

 第八位是肖波，男，27 歲，湖南龍山縣人，是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他

在 16 歲即考入北大技術物理系，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肖波赴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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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永達議員，請把你的傳呼機關掉。 

 

 

李永達議員：......勸導學生返校，被子彈擊中前胸，送復興醫院搶救無效

身亡。 

 

 第九位是孫輝，男，19 歲，寧夏石咀山市人，北京大學化學系 88 級 4 班

學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早晨，他騎單車尋找被戒嚴部隊沖散的同班同學，

身穿北大背心，在西單被射殺，橫屍街頭。 

 

 第十位是陸春林，男，27 歲，江蘇吳江市人，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86 級研究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他在木樨地被戒嚴部隊射殺，臨終前

將身上證件交行人送回學校。 

 

 第十一位是張向紅，女，20 歲，北京市人，是中國人民大學國政系國際

共運專業 87 級學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時多，她與兄嫂多人從珠市

口親戚家出來，在返家途中，在前門遇戒嚴部隊受阻，被子彈擊中左胸主動

脈。 

 

 第十二位，程紅興，男，25 歲，湖北省人，是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

究所 87 級雙學位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遇難。 

 

 第十三位是王一飛，男，31 歲，北京市人，是北京中關村大通公司職員。

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他在三里河中科院院部門口，左胸肺部中彈，其家

人於 6 月 4 日從復興醫院領回屍體。 

 

 第十四位是楊燕聲，男，31 歲，北京市人，是體育報社工作人員。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他在正義路口搶救傷員時腹部中炸子。 

 

 第十五位是張瑾，女，19 歲，北京市人，是國貿中心外事服務專業學校

畢業生，國貿中心培訓班學員。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2 時多，她與男友一

起躲在民族宮附近的胡同裏，遭戒嚴部隊掃射，頭部中彈。 

 

 第十六位是段昌隆，男，24 歲，北京市人，是清華大學化工系應用化學

專業 84 級應屆畢業生及班長。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從家中騎車外出，在

民族宮附近遇戒嚴部隊與羣眾對峙，左胸中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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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位是王衛萍，女，25 歲，北京市人，是北京人民醫院婦產科實習

大夫，北京醫科大學應屆畢業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她在木樨地附近

救治傷員時中彈，送北大醫院搶救無效身亡。 

 

 第十八位是王建平，男，27 歲，北京市人，是北京市煤氣公司南郊車隊

司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他在西單路口左胸中彈。 

 

 第十九位是王培文，男，21 歲，咸陽市人，是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 86 級

學生，他走在撤出的學生隊伍的頭排，在六部口被坦克軋死，屍體軋碎。 

 

 第二十位是董曉軍，男，19 歲。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在六部口附

近，被坦克壓死，屍體輾碎。 

 

 至於其他人的姓名、其所屬學校及死去的情況，民主黨其他同事會逐步

讀出。 

 

 多謝主席。 

 

 

吳靄儀議員：主席，六四對於香港的中國人有特別的意義。 

 

 我很幸運，自小學以來，我的老師也是一些很熱血、愛國、愛民族的教

師，他們教導我們讀書是要救國，中國不可以積弱，要爭取民主、要爭取科

學，這是我自小學以來所受的教育，這是我的幸運。 

 

 當然，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很多接受西方教育、典型香港教育的人未必

得到這樣的老師教導。可是，在六四的時候，在發生六四事件之後，有很多

朋友跟我說：“我忽然覺得自己真的是中國人。”他們因為六四的流血事

件，發現那種共赴患難的精神，不是經過理性的分析，而是血液中有這樣的

吶喊。 

 

 能“共富貴”的人有很多，因為國家富強，有很多好處，所以四處“認親

認戚”的人有很多，但當有熱血青年為國家的前途而犧牲性命，你對他產生

認同，認為他是與自己骨血相連的人，認為大家的命運是一樣時，他倒下去，

我便要站起來，主席，這一種民族認同才是崇高的認同。因此，香港的民主

運動雖然源流久遠，但我們 強壯的時候，便是負起這個遺志站起來的時

候。七一遊行，其實源於六四，因為我們要紀念這些真正愛國的青年，所以

我們的民主運動有一個十分崇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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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同意歷史是十分複雜的，當站得很近的時候，未必所有事情也

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劉慧卿議員才會一而再地要求進行調查，好讓大家也

可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是，主席，是非是十分分明的，任何當權者可以用槍

炮、坦克對付和殺戮手無寸鐵的人民的話，這便是大是大非，並不會因為是

否所有人也死掉，還是還剩下多少人或多少千人，又或是究竟是在天安門廣

場還是在長安街發生而改變，是不會因為這些事而改變的。因此，主席，我

們一方面要查明歷史真相，另一方面不要忘卻是非。 

 

 今天晚上，我們實在沒需要很多花言巧語，也沒需要有甚麼真知灼見，

我們只是每年一定要在這裏說真話，要表示良心不泯。即使每年 364 天，每

天也有很多人說假話，但今天我們在這裏，不理會付出甚麼代價，也要說出

很簡單的真話，只要我們良心不泯。即使沒有效用，沒有實際的功用，我們

也要說下去，這便是我們的責任。 

 

 主席，馬力議員似乎要說我們這樣子說六四的話，民主普選便遙遙無

期。我聽起來好像是說我們要不判斷是非，國家怎樣說、當權者怎樣說，我

們便怎樣接受，要這樣我們才配投票。如果是這樣，如果要甘願不問是非才

可以有資格得到民主普選的話，我們寧願沒有，如果只能夠有這種埋沒良心

的民主，即不能夠有民主，即永遠沒有普選。如果要遺忘六四，我們才可以

有民主，那麼，我們寧願一直抗爭，因為如果喪失了良心，便甚麼制度也沒

有用了。 

 

 主席，有時候，我以為即使我們每年在這裏重複去年六四辯論中所說的

話，也是值得的，但我今天聽到這項議案辯論時，我便發現不僅如此，還有

一些實質的用途。因為我在這個議會裏聽到一些十分奇怪的言論，便是我們

不僅要顛倒是非，顛倒是非還不足夠，我們要有“利”，就是要有“是非”，

這一點才重要，即是說殺人者的政治手腕是得到利益的，為我們帶來利益

的，所以殺人者應該得到我們的感謝。我們倒望，這些人才是玩政治，才是

助長外國勢力，所以才是民族罪人。這種言論我們的確不是從未聽聞，但我

們每次聽到，也會覺得很錯愕的。正正因為外面有這麼多這樣的言論，我們

更有必要每年辯論六四，每年站在《基本法》之下的立法機關內，堂堂正正

地說我們要毋忘六四，要平反六四。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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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對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說，六四是一個一生都不能忘

記的日子。因為這是近代史上用眼淚和鮮血寫成的一頁。 

 

 雖然已經是過去 18 年的事情，但有良知的人，只要想起六四，想起香

港 100 萬人上街的景況，人人的心都會揪着痛。可是，仍有人說：“如果那

是屠城，所有學生都會全部死去，怎會有 4  000 人逃脫”，或是“找一頭豬

試試，看看坦克車能否把牠輾成肉餅”等，這些字眼令當年死難者家人的心

很傷痛。 

 

 誰也不能否認，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北京城內的軍隊對人民採取了血

腥的鎮壓，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面，透過電視熒光幕看到，並傳到全球各地

觀眾的眼裏。世上有數以億計的觀眾，都可以看到這場慘劇的發生。 

 

 當年，我還在英國工作，不過，即使身在異鄉，也不會對六四事件感到

有一點不同之處，我仍是很震驚。我記得當時 BBC 電視台在某天晚上，突然

報道北京天安門的事件，我當時只想着，究竟發生了何事？我繼而從電視看

到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一下子全部熄滅，只聽到槍聲，是黑夜裏的槍聲。當時，

有些很勇敢的記者前往附近醫院拍攝了一些鏡頭，令人十分恐懼，有很多頭

部受傷、滿身血跡的人躺在醫院的走廊。這些情況也不要緊，當時醫院的人

很勇敢地打開了一些病房的門，讓記者進入拍攝。拍到的是甚麼呢？是一疊

疊的屍體，死了很多人。醫院的人十分驚慌，可是，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讓

記者入內拍攝。 

 

 當時，我從英國的電視看到，醫院不少密閉的病房內埋藏了很多屍體。

除了很多醫院爆滿外，我亦從電視熒幕看到有人推着一輛木頭車，車上載着

一疊疊受傷的人。由於當時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運載受傷的人到附近的醫

院，所以附近的市民便使用木頭車推這些受傷者（可能已經是屍體了）前往

附近的醫院。木頭車是很重的，看到畫面上的人大力的推，他們不怕辛苦，

將這些傷者，甚至乎是屍體推到醫院，希望有機會救治這些人。可是，很遺

憾，醫院已經爆滿，並非是一間醫院，當時的記者拍攝了很多間醫院，每間

醫院也爆滿，沒有空位提供給任何傷者。大家可以想像當時北京附近的醫院

死了多少人？傷者有多少？我身在英國也看到、目睹 ─ 從電視上看到這

些鏡頭、畫面，令人很害怕。當時，我一連數晚午夜驚醒，感到香港或北京

為甚麼會發生這種情況？中國為甚麼會發生這些事情？對一名身在外地的

中國人而言，我不禁問為甚麼軍隊會向學生和人民開槍？學生只不過在爭取

中國的民主和法治，他們犯了甚麼彌天大罪？為甚麼政府要這樣對待他們？

18 年已過去了，這些問題仍然不清不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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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事件的平反，多位同事已說過是無可爭議的。因為這場慘劇，可以

說是源自當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央政府透過自己的喉舌，

一早把這些學生反貪污、反官僚、爭取民主的愛國運動，定性為一場動亂。

人民的神經被激起，後果自然一發不可收拾。 

 

 當年雲集北京的全國學生和工人，只是希望爭取一個廉潔的社會，根本

沒有想過動搖政府的管治。當然，有些人認為當年的民主運動是一場動亂，

既然如此，一個獨立、透明、全面的調查，是絕對非常重要的，可以揭開這

齣悲劇的真相。 

 

 我希望在下星期一晚上，各位市民能夠悼念於六四在天安門廣場死去的

朋友。我希望在下星期一，各位朋友、各位希望瞭解自己國家更多的青年人，

可以一起前往維多利亞公園，一起紀念中國民主路上 重要的里程碑。我謹

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李柱銘議員：主席，現在又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主席：秘書，請響鐘。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涂謹申議員，請你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六四確有屠城，確有發生屠殺。讓我繼續讀出天安門母

親運動經長時間搜集的死難者名單和過程。 

 

 董曉軍，男，19 歲，江蘇鹽城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 86 級

學生。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在六部口附近，他站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

生隊伍尾部，被由後至前的坦克壓死，屍體輾碎。 

 

 袁力，男，27 歲，北京市人，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程師。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時多，離家不久便在木樨地喉部中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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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偉航，男，19 歲，北京市 57 中高三學生、班長、學生會幹部。在

1989 年 6 月 3 日凌晨 2 時左右，他於木樨地中彈，死於海軍總醫院，身上三

處中彈。 

 

 吳國鋒，男，22 歲，四川新津縣人，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 86 級學

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攜像機騎自行車離校，後腦中彈，肩、肋骨、

手臂都有槍傷，倒地後，被刺刀捅入腹部，有兩吋長的刀口，雙手手心留有

明顯刀痕。當時由一老人送往郵電醫院，吳向老人說完他所屬的學校便死了。 

 

 王超，男，30 歲，北京中關村四通公司職員。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遇

難，為海軍醫院第二號無名屍。 

 

 安基，男，31 歲，建設部中國建築技術研究中心《村鎮建設》雜誌編輯。

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2 時許，與 6 名友人在南禮士路路口，被戒嚴部隊喝

住，旋即被掃射，王氏與楊氏兄弟 4 人中彈，送往復興醫院。安基中一彈傷

及腿部，一彈從後背部穿胸，延至 6 月 7 日凌晨 4 時死於兒童醫院。 

 

 於地，男，32 歲，北京市人，北京太陽能研究所工程師，曾與同事發明

電熱膜獲獎。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2 時，戒嚴部隊在南池子至歷史博物

館一帶與市民對峙，曾 4 次掃射百姓，他是第一批被擊中的，子彈從左下肋

骨穿入右上肋穿出，傷及肝、肺、腎等 8 個內臟，擦傷脊柱，由協和醫院先

後作了 4 次大手術，取去一腎，搶救二十餘天，高燒不退，6 月 30 日死於協

和醫院。 

 

 嚴文，男，22 歲，北京大學數學系二年級學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1 時許，在木樨地幫助攝像時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動脈，送海軍醫院搶救不治。 

 

 錢縉，男，21 歲，北京外貿大學 86 級本科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0 時左右，錢與一袁姓同學由北蜂窩路口騎車朝木樨地方向拐彎回家，正值

戒嚴部隊由西南向東掃射，錢因動脈被炸傷，於 6 月 5 日死亡。 

 

 劉弘，男，24 歲，清華大學 88 級環保專業研究生，83 級本科生畢業。

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他在前門附近，腹部中彈，腸臟流出，被同學塞

進體內，扣上一隻小盆後送醫院搶救無效，死於同學懷中。 

 

 鐘慶，男，21 歲，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 86 級本科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在木樨地被子彈擊中頭部，打掉半個臉。從遺體衣袋中鑰匙辨明其

身份，通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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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得寶，男，20 歲，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應屆畢業生。 

 

 呂鵬，北京順城根小學三年級學生。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2 時，在復興

門立交橋附近被戒嚴部隊射中胸部，當場死亡。 

 

 庄捷生，男，27 歲，北京五道口百貨商場售貨員。在 1989 年 6 月 3 日

白天，離家後再未返回，6 月 11 日家人在同仁醫院從無名屍照片中找到莊的

遺體，胸部及胳膊兩處中彈。 

 

 袁敏玉，男，35 歲，北京地質儀器廠電焊工。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在三里河木樨地之間，心窩與喉部中彈，6 月 4 日下午在兒童醫院去世。 

 

 杜燕英，男，29 歲，北京市勞改局下屬某公司職工（原為北航 82 年畢

業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2 時，在前門大北照相館附近，肝部中彈，

6 月 5 日凌晨死於友誼醫院。 

 

 路建國，男，40 歲，北京市旅遊局司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時，

在二七劇場路三里河商場附近，左胸中彈死亡，死於阜外醫院。 

 

 王爭勝，男，20 歲，華北物資站職工。在 1989 年 6 年 4 日晚，與安基

（見上述遇難者）等人一起遇難，其兄王爭強也在場，被射傷。 

 

 李長生，男，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圖書館管理員。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離家到天安門廣場，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奚桂茹，女，24 歲，北京市展覽館勞動服務公司職工。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她於二七劇場路北口左肩中彈，死於人民醫院。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記得在兩年前，本會同事在辯論當年的六四事件議

案時，大家紛紛提及在早前逝世的趙紫陽先生。1989 年至今，趙先生一直被

視為八九民運的重要象徵人物，他不單在 18 年前奮力保護學生，也在事後

多年始終堅持良知，不接受官方對六四的定調。事實上，趙先生所展示的，

是共產黨人罕見的開明。六四事件之所以特別令人感到沮喪，亦是因為在此

以前，大家希望國家可透過共產黨自己推動的改革，使中國走上民主、法治

的路。可惜，這個願望因愛國民主運動被武力鎮壓而在一時間幻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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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這場運動的 18 周年紀念日，而中共的“十七大”亦將會在下半

年召開。不少在體制內外關注中國民主的人士隱然感到，內地正醞釀一陣類

似 20 年前的開放辯論氣氛。原來已幻滅了的希望又好像隱約再次出現。 

 

 中共高層智囊喻可平先生提出“民主是個好東西”；有中共元老背景的

《炎黃春秋》雜誌探討“民主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總理溫家寶先生在兩會

前夕提出“要建成民主和法治國家”。 

 

 近，內地官方智囊汪玉凱教授更公開指出，“十七大”將會是中國民

主發展中一次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會議。汪教授具體分析，中共黨內正研

究擴大黨內民主，並可能把基層的民主選舉範圍擴大，提升級別，體現民主

作風；賦予人大會議更多的罷免及糾錯功能；加強與其他民主黨派的協商合

作，甚至在選官、任官方面擴大民主黨派的參與。 

 

 主席女士，也是在 近，致公黨副主席萬鋼先生獲任命為科技部部長，

是 35 年來首次有非中共政黨人士出任部長；江蘇省委統戰部也表示，今後

江蘇省一級及市一級政府必須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部門由黨外人士領

導，部分例如教育、監察、農林、審計、環保、司法的部門，更必須有黨外

人士擔任領導。當然，我們期望內地能在政改上邁出更大、更快的步伐，但

無論如何，只看以上正在發生的事實，我們已經可以確信中國正朝着民主、

法治踏步，而且沒有回頭的可能。 

 

 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會有掙扎、有挫折、有保守勢力的反制。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年初又公布了一批禁書名單，其中包括著名作家章詒和女

士的《伶人往事》等。章女士不惜訴諸法律及輿情途徑討回公道，並獲得不

少學者以至退休黨政官員的聲援。正如剛才有同事提及的內地維權運動一

樣，公民社會正在官方的打壓中覺醒，並與體制內的開明人士一起力圖維護

公民的權利，並且衝破保守勢力設下的障礙，為中國的開放進步衝出一條生

路。 

 

 在這個全民族奮力走出瓶頸、步向民主法治的過程中，我們每一個中華

兒女，理應互相支援、積極參與，更要忠實面對歷史的教訓，避免在新舊勢

力的對衡中，再次鑄成流血殺人的大錯。事實上，八九民運所以演化成六四

悲劇，正是由於執掌國家機器者沒有汲取十年文革、四五天安門事件以至八

七學運的教訓，漠視社會民情的轉變所致的。 

 

 主席女士，如果我們再一次刻意淡化歷史，扭曲事實，這不但是在死難者

家屬的傷口上灑鹽，更會錯失另一次總結歷史經驗、避免重蹈覆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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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絕不希望悲劇重演，因為如此一來，18 年前死難同胞的血，無疑就是白

流了。 

 

 主席女士，我們必須正面看待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歷史。要做到這一點，

我們要忠實地、謙卑地對待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一切，更要全面地瞭解我

們國家的發展。我們的民族不單要有強大的經濟發展，更須努力尋求改革政

治、完善法制的方向。任何刻意掩飾民族傷痛的舉動，皆不能幫助國家走上

民主法治的軌道；相反，我們要好好把握歷史賦予我們的機遇，本着良知，

為國家作出真正的貢獻。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我繼續讀出六四死難者名單，共 186 位，已經過

丁子霖教授核對。 

 

 第四十二位，戴偉，男，20 歲，北京和平門烤鴨店廚師。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戴偉到前門烤鴨店上班，行至民族飯店前受阻，後背中彈，送往郵

電醫院，因失血過多，於 6 月 4 日凌晨死亡。 

 

 吳向東，男，北京東風電視機廠職工，夜大經管系三年級。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時多，於木樨地橋頭附近，頸部中彈，被羣眾送往復興醫院，

因流血過多於 4 日凌晨 5 時左右去世，臨死時頭腦清楚，親手在壹角毛票上

寫下自己所在單位地址，託一北航學生報信。4 日晚家人認領遺體。 

 

 劉建國，男，35 歲，北京長城風雨衣公司銷售科科員。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2 時左右，在西單路口胸部中彈，送二龍路醫院搶救，不治身亡。 

 

 賴筆，男，21 歲，北京醫科大學 87 級學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2 時

左右，於西長安街南長街口中彈身亡，子彈從前額射入，從後右腦穿出，

口徑約 10 厘米，送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搶救無效，於早晨 6 時死亡。 

 

 董琳，男，24 歲，北京東城區人民法院職工。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時左右，在木樨地河東岸，右肋下中彈，送復興醫院。與董同時中彈者有

4 人， 1 人大腿根動脈中彈，當時大出血死亡；另 3 人送復興醫院，其中

1 人是電視台工作人員，中彈部位、手術情況與董琳相似。兩人因無血可輸

於 4 日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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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虢安民，男，23 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噴氣發動機專業 89 屆應屆畢

業生，生前已通過碩士研究生考試。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頭部中彈，

當時死亡，半邊臉被炸飛，遺體於當天停放在政法大學主樓大廳，數日後由

北航領回。 

 

 林仁富，男，30 歲，北京科技大學材料系應屆畢業博士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他與同學王寬寶一起從天安門撤出，行至六部口被坦克輾死，

已婚，生前已聯繫了於 1989 年 10 月前往日本。 

 

 孫彥昌，24 歲，北京建築築爐公司司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孫離

家去找弟弟，在東郊紅廟 110 車站總站廣場南面，被戒嚴部隊槍彈擊中頸椎

第四節神經中樞，當時由朝陽醫院救治，半年後醫治無效死亡。 

 

 錢輝，北京廣播學院新聞採編專業應屆畢業生。在 1989 年 6 月 5 日凌

晨，在廣播學院校門外，被一枚由坦克上射出的大型子彈擊破膀胱，另一槍

打斷大腿動脈。當時未死，還向同伴說了一句：“當心，軍車還沒有過去。”

同伴把他搶救至校門內，血流 100 米，死去。 

 

 鄒冰，北京廣播學院 88 級學生，鄒因參加八九民運受審查，過不了關，

於 1989 年 9 月中旬由學校塔樓 13 層跳樓自殺。 

 

 朴長奎，中央民族歌舞團演奏員。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在西單至復

興門之間，左腦中彈，子彈從右頸下穿出，死於郵電醫院。 

 

 卞宗序，北京新街口機電產品供銷公司經理。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在西單家俱門前，子彈從頭部斜穿過去，當場死亡。 

 

 田道民，22 歲，北京科技大學。在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田做完畢業

論文後前去六四，被坦克輾死。 

 

 何洁，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何與

同學一起去天安門，於南池子遇難。 

 

 宋曉明，男，32 歲，航天部二院 283 廠技術人員。在 1989 年 6 月 3 日

晚，宋走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由南邊來的軍車向喊口號

的民眾射擊，子彈穿透宋的大腿根部動脈，送 301 醫院，持槍的軍人命令大

夫不准搶救，不准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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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以真槍實彈、軍隊坦克對付和平示威的人民，是對還是錯呢？

很少事情會一如六四事件般黑白、對錯是那麼分明的，無須等待歷史也可以

有公論。 

 

 我絕對不能認同自由黨或詹培忠的看法，認為因為六四當天的鎮壓，中

國才有今天的繁榮。難道六四當天不用真槍實彈、坦克，中國今天就沒有繁

榮嗎？ 

 

 其實，對中國歷史稍有認識的人也知道，中國民族 聞名的便是“逆來

順受”，要是沒有一個很好的理由，或是真的不能忍受的理由，人民也不會

上街。政府不解決市民面對的問題，反說有甚麼“黑手”或外國勢力唆擺市

民上街，我相信香港人 能明白這些說法，那簡直是無稽的。可是，不知為

何這麼多年來，這些說法仍一直流傳，而有些人亦似乎相信。 

 

 郭家麒剛才發言時問哪些政府會以武力對付人民呢？是有的，1887 年

11 月 13 日，倫敦軍隊和警察鎮壓示威工人，導致 3 人死亡和數百人受傷；

1905 年 1 月 22 日，俄羅斯聖彼德堡帝國衞兵槍擊和平示威者，死傷者大約

1  000 人；1965 年 3 月 7 日，美國阿拉巴馬州的民權運動示威者在遊行時被

州警鎮壓，大批示威者被毆打重傷，3 人死亡；1972 年 1 月 30 日，北愛爾

蘭德里的英軍開火鎮壓和平示威者，導致 14 人死亡；1980 年 5 月 18 日，南

韓光州事件中，軍隊鎮壓導致估計約 2  000 人死亡。其實，歷史上有很多這

些事例。詹培忠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要與其他政府相比，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是否要我們與其他政府相比，原來這次鎮壓事件也不是很嚴重、死亡人數也

不是太多？其實，所有這些行為也會被人民唾罵，是歷史不會忘記的事件和

行為。 

 

 我們回看今天六四議案辯論的字眼，是很簡單的：“毋忘六四事件，平

反八九民運，支持維權運動，建立民主憲政。”有甚麼不妥呢？為甚麼不支

持呢？可是，這項議案看來也不會獲得通過的了。這又反映了甚麼呢？便是

反映出有些人的良知仍然被政治牽着走。 

 

 對於馬力的言論，大家也有討論，是話中有話的，他的討論是源於政改

的討論，他說香港的國情教育不足，所以要 2022 年前後才有普選，他並以

六四作為一個例子，證明我們對六四不能忘懷就是國情教育的不足。其實，

跟六四的問題一樣，以一人一票，公平、公開，大家也有參選和被選的公平

機會的普選，同樣是是非黑白分明的，同樣是一些基本的道理，為甚麼會如

此難以達致的呢？其實，中國政府 18 年來也不能面對六四事件，香港的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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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遙無期，以致民建聯今天的沉默和馬力的言論，同樣說明了一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政治主宰了一些人的良知。 

 

 我和吳靄儀剛才發言時的看法一樣，我們不能用真相或良知來交換普

選，因為我們相信真正的民主是要憑自己的良知和認知來作選擇的。因此，

今天的議案辯論，我是絕對支持的。六四和七一，維園見。 

 

 多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主席，較早前的特首選舉，被坊間喻為所謂“務實”與“願景”

的對決。同樣， 近就清拆皇后碼頭的問題，也引發一連串所謂“保育”和

“發展”之間，先後緩急的爭論。首先，姑勿論這些所謂“二元論述”的方

式是否合理，卻營造出一種“理想”和“現實”永遠無法並存的假象，也彷

彿眼前經濟利益的考量，更勝於一切“形而上”的信念。換言之，只要是無

法“量化”為眼前利益的，所有東西都會被打成為“次要”。 

 

 這種思維模式，在政治上更被發揚光大，推而廣之，只要能夠配合當前

的政治需要和眼前的經濟利益，甚麼原則都可以犧牲，我們的良心可以因此

埋沒、是非可以扭曲、公義可以抹煞、惡行可以隱藏......主席，這豈不反

映中國人長久以來的悲哀嗎？面對日本竄改歷史，否定侵略罪行，卻由於現

實經濟的考慮，中國人只有長久啞忍。同樣地，面對 18 年前中國政府在天

安門廣場上犯下的血腥暴行，接着再對比中國今天的經濟強勁發展，又有人

竟然選擇視六四甚麼也沒有發生，呼籲大家要放低“包袱”。難道中國人永

遠逃不出這種黑白不分、委曲求全的宿命嗎？ 

 

 主席，香港經濟已從谷底反彈，現在享受經濟增長之餘，今年更正值香

港回歸 10 周年，各界都營造着一種歡樂和諧的社會氣氛。毫無疑問，多項

調查都顯示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來越大，而當世也讚嘆國家的經

濟發展一日千里。主席，在這一片歌舞昇平的氣氛當中，香港人希望真心真

意慶祝回歸 10 周年之時，但心中卻仍有一個夢魘，在每年這個時刻都會爆

發出來，困擾了我們 18 年。 

 

 這句說話作何解呢？馬力先生早前那番冷血的言論，質疑究竟有沒有屠

城、屠城的定義又是甚麼。其實，馬力先生說的是一種詭辯、是一種詭辯的

方法。如果用馬力先生的邏輯，我可以說：“六四，哪有六四這回事呢？嚴

格來說，地球在不斷運轉時，當時六四是在中國的午夜出現，我在美洲，所

以是 6 月 3 日，所以並沒有六四事件”，這樣爭辯也可以的。不過，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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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荒謬的事，我也不用多說了。不過，這也反映了六四這個夢魘真的纏擾

了我們 18 年，我相信亦纏擾了馬力先生 18 年。 

 

 這個夢魘沒有因為歌舞昇平、沒有因為經濟豐足而被放下來，這足以證

明六四這一根刺，在 18 年前已深深插入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坎裏，不論你是

否建制派（或甚至你是建制派）；不論你是否對政治冷感（甚至你是對政治

冷感），都無法免疫。 

 

 每年這個時候，總有人製造一些不同的藉口和理由來淡化六四事件，讓

自己好過一點。可是，不論如何粉飾，也是無法解決，亦無法解得通。因為

六四事件是實實在在的、是真實的，是真實得令我們透不過氣的。當時電視

前傳來一幕又一幕的震撼畫面，如今依然歷歷在目，當天，我全家都沒有睡，

當天，我全家都在哭，為甚麼要哭呢？我們哭，是因為學生的真誠和人民爭

取民主的決心，打動了我們香港人、打動了中國人、打動了中華民族，而當

權者對付那些手無寸鐵的人民的手法，至今仍然令人不寒而慄。主席，18 年

前的這個傷口至今仍未痊癒，它仍在滲血，仍在隱隱作痛。我們“不想回憶，

但未敢忘記” ─ 我相信這正是很多中國人（也許除了馬力先生）心底裏

對六四的真實寫照。 

 

 要真正醫治這個傷口，政府和人民的關係要復和，要建立互信，當權者

斷不能單純以為利用強權，對言論強加箝制，或以為打經濟牌，便能達到目

的。正如國家領導人談到中日建立友好關係時指出，日本必須尊重歷史，承

認過錯，才能為中日長久和平的關係建立基礎。主席，這豈不是中央政府在

處理六四事件時同樣應有的態度嗎？我們如何能厚顏地以這種雙重標準來

看待歷史？為了當前的政治需要而扭曲六四呢？實際上，這與日本看待歷史

的態度並無兩樣，這種做法只會換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竊竊私笑。我們如何

能立足於國際舞台上，如何能令其他人、其他國家建立對我國的信任呢？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史為鑒”，這是中國人看待歷史的傳統

智慧，亦為中國人逃出那種“是非不分”、“委曲求全”的宿命，提供一條

確切的出路，承認六四錯誤，平反八九民運便是第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步！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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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翰議員：主席，不想回憶，但未能忘記。1 年容易又六四，每年這個日

子都會令香港人思潮起伏，無法不想起 18 年前的往事，因為人民是不會忘

記的。六四事件的是非功過，公道自在人心，歷史自有定論。但是，出動軍

隊以武力鎮壓學生而弄至人命傷亡，不管基於甚麼原因及究竟有否屠城，放

諸世界，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不可饒恕的錯誤，實在有檢討責任的必要。 

 

 然而，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人人也有權自由發表自己的不同意

見，這已成為了香港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們擁護的核心價值，不可動

搖，根深蒂固。因為我們堅信伏爾泰推崇的遊戲規則，我可以完全不同意你

的意見，但仍會誓死保衞你發表意見的自由。 

 

 主席，今年馬力議員有關六四的言論引起了公憤。雖然我完全不同意他

的說法，但也認為不應剝奪他說話的權利。如果馬力今天能親自在立法會現

身說法，惹起辯論，把大是大非辯個清楚明白，對六四來說，其實不失為有

意義的紀念，而對廣大市民來說，也是一場不可多得的政治教育。正如“華

叔”在《蘋果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所說，只要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把不會熄

滅的正義之火，根本無須馬力火上加油，也不會忘記六四。 

 

 主席，我很敬仰民主黨的政治勇氣，每年都提出這項六四辯論，這是香

港每一個從政者向公眾展示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價值觀的機會，而我亦希望今

次的辯論沒有淪為黨同伐異的政治 show。我是支持這項議案辯論的。多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們民主黨數位黨員分別讀出由天安門母親

丁子霖搜集的有關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及他們一些遇難的經歷。大家也看到，

每一個死難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不少也是年青的精英，他們有理想，卻

死得如此淒慘。 

 

 馬力，你在哪裏？陳永棋，你是否聽到？其實，你們覺得那些被屠殺的

是否人呢？在你們心中，要死多少人才算是屠殺呢？如果到了今天，你們說

了一些不像人說的話，卻還不感到後悔，你們究竟還有沒有良心的底線呢？ 

 

 如果今天還有人說天安門沒有發生過屠殺，那是否表示我們有很多人在

冤枉共產黨，而共產黨正蒙受不白之冤呢？其實，在歷史上， 會冤枉人的

便是共產黨。要是今天他們是被人冤枉的話，他們會否不作聲呢？當他們已

掌握了一切的資料和權力時，他們會否阻止我們整個社會進行公開、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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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讓大家知道一切的真相呢？主席女士，只是根據剛才那一點，馬力

那指鹿為馬的言論便已不攻自破。 

 

 事實上，我們相信丁子霖所搜集的名單只是死難者的冰山一角，正因如

此，北京政府才會到現在仍然拒絕進行公開調查，讓市民知道六四屠殺的真

相。 

 

 田北俊說六四的是非要待歷史作公論，意思是不要在今天討論，要等到

很久、很久 ─ 歷史真的有很久的時間 ─ 才作出一個判斷。為何今天

不敢討論呢？為何今天沒有勇氣討論，要等他的孫及他的孫的孫才討論呢？

田北俊還似乎說到，六四之後的 18 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所謂穩

定，似乎證明了當年六四的鎮壓是正確的。坦白說，這些言論跟馬力的言論，

有五十步和百步之比。是否不殺人，便真的不能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呢？是

否不可以一如趙紫陽所說般，完全利用法制和民主的方式來解決人民對社會

的訴求，以及遏止當時引起人民公憤的貪污和官倒呢？ 

 

 主席女士，詹培忠剛才發言時提到要鎮壓，否則中國便會分裂，為外國

勢力所乘，甚至指我們民主黨利用六四作為政治本錢。其實，當我聽他的發

言時，有很多是我也不知道他有何道理的言論，簡直不知所謂。他給人的感

覺似乎是他心中只有權力和金錢這兩種東西。當然，以詹培忠的經歷，他知

道有自由跟沒有自由的分別，也知道有權、有錢跟無權、無錢的分別，但在

他的心中，究竟事實跟謊言有沒有分別，正義跟邪惡有沒有分別，良知跟埋

沒良知有沒有分別的呢？ 

 

 主席女士，六四不平反，其實反映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 應該是國

家的政府，而不是民族 ─ 並沒有汲取歷史的教訓，縱使六四的悲劇未必

一定或可能完全以同一種模式重演，可是，實際上在這 18 年來，這類悲劇

是以其他形式重複，六四的黑色屠殺，變成了 18 年來的白色恐怖，拒絕政

治改革，把一切異議者變成動亂的根源，要鎮壓於萌芽狀態，這便是白色恐

怖。 

 

 這十數年來，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但政治改革卻停滯不前，造成官商勾

結、金權政治、貧富懸殊，人民的土地和家園得不到合理的保障，維權運動

此起彼落。這其實只是一個卑微的要求，希望有生存的權利，維權律師只是

希望盡一些責任，本着專業精神，希望國家能依法治國，尊重法律和憲法的

尊嚴，但竟被打壓，難道這些便是我們覺得國家今天的發展值得慶幸之處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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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延續六四死難者的名單，不過，我會讀得很快，因為

真的有很多人，我不能詳細讀出內容。 

 

 劉燕生，37 歲，男，北京市。 

 

 溫杰，男，26 歲，北京市。 

 

 里慧泉，男，35 歲，北京市。 

 

 張汝寧，男，32 歲，北京市。 

 

 劉鳳根，男，40 歲，北京市。 

 

 李萌，女，32 歲，北京市。 

 

 賁雲海，男，22 歲，北京市。 

 

 劉洪濤，男，18 歲，湖北武漢市。 

 

 周欣明，男，16 歲，北京市。 

 

 王鋼，20 歲，北京市。 

 

 張琳，37 歲，男，北京市 

 

 韓子泉，男，38 歲，北京市。 

 

 李德志，男，25 歲，湖北武漢市。 

 

 周永齊，男，32 歲，北京市。 

 

 南化通，男，31 歲，北京市。 

 

 賀安彬，男，32 歲，北京市。 

 

 仲桂清，女，31 歲，北京市。 

 

 穆桂蘭，男，48 歲，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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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志明，男，20 歲，江西金溪縣。 

 

 張衛華，男，24 歲，地方不詳 

 

 姓張的男士，19 歲，河南省。 

 

 龔紀芳，女，19 歲，內蒙包頭市。 

 

 江先生，26 歲，地方不詳。 

 

 劉春永，男，24 歲，北京市。 

 

 劉俊河，男，56 歲，北京市。 

 

 梁寶興，男，25 歲，北京市。 

 

 欒沂偉，男，35 歲，內蒙包頭市。 

 

 蘇金堅，男，25 歲，北京市。 

 

 張羅紅，女，30 歲，北京市。 

 

 王志英，男，35 歲，北京市。 

 

 王鴻啟，男，21 歲，北京市。 

 

 李淑珍，女，51 歲，北京市。 

 

 馬承芬，女，55 歲，北京市。 

 

 姓郭的男士，22 歲，北京市。 

 

 楊振江，男，21 歲，北京市。 

 

 無名氏，女，貴州省。 

 

 寇霞，31 歲，女，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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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秋，男，25 歲，黑龍江佳木斯市。 

 

 劉錦華，女，34 歲，北京市。 

 

 王鐵軍，男，北京市。 

 

 黃濤，男，江蘇張家港市。 

 

 陶志敢，浙江天壇縣。 

 

 許建平，男，19 歲。 

 

 何國，27 歲，男，北京市。 

 

 李強，男，其他不詳。 

 

 羅維，男，30 歲，北京市。 

 

 齊文，男，16 歲，北京市。 

 

 劉占民，男，38 歲，北京市。 

 

 石岩，男，27 歲，遼寧大連市。 

 

 任建民，男，30 歲，河北定州市。 

 

 孫鐵，男，26 歲，北京市。 

 

 無名氏，男，北京市。 

 

 蘇生機，男，北京市，43 歲。 

 

 任文聯，男，19 歲，內蒙臨河市 

 

 黃培璞，男，北京市。 

 

 鄭春富，男，37 歲，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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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男，16 歲，北京市。 

 

 曹振平，男，29 歲，北京市。 

 

 李振英，男，45 歲，北京市。 

 

 楊汝霆，男，41 歲，北京市。 

 

 王慶增，男，34 歲，北京市。 

 

 周德平，男，湖北天門市。 

 

 王文明，男，35 歲，北京市。 

 

 尹敬，男，36 歲，北京市。 

 

 楊子平，男，26 歲，北京市。 

 

 趙龍，男，21 歲，北京市。 

 

 雷廣泰，男，33 歲，北京懷柔縣。 

 

 鐘俊軍，男，22 歲，北京市。 

 

 高原，男，24 歲，北京市。 

 

 倪世聯，男，24 歲，山東省。 

 

 鄺敏，男，27 歲，北京市 

 

 殷順清，男，30 歲，北京市。 

 

 何世泰，男，31 歲，北京市。 

 

 周玉珍，女，36 歲，北京市。 

 

 軋愛國，男，22 歲，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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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寶生，男，39 歲，北京市。 

 

 陳森林，男，36 歲，北京市。 

 

 石海文，男，20 歲。 

 

 楊撼雷，男，北京市。 

 

 無名氏，男，河北省。 

 

 王耀和，男，地方不詳。 

 

 彭軍，男，30 歲，北京市。 

 

 劉強，男，河北省。 

 

 蘇欣，女，29 歲，北京市。 

 

 包修東，男，41 歲，北京市。 

 

 趙德江，男，27 歲。 

 

 無名氏，男，北京市。 

 

 姓曹男士，北京市。 

 

 崔林峰，男，29 歲，北京市。 

 

 王芳，男，50 歲以上，北京市。 

 

 劉京生，男，40 歲，北京市。 

 

 張佳梅，女，61 歲，北京市。 

 

 無名氏，有 5 位。 

 

 後是李春，男，20 歲，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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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均是死難者，是人，不是動物。我個人覺得以屠城、血腥鎮壓、暴

力鎮壓來形容當時的行動均沒有分別，不應在此大造文章。總之，是用真槍

實彈來鎮壓學生、工人和市民，加上以坦克車、軍車輾過和撞死人，這些行

為，無論國家現時如何富庶和繁榮，是如何的所謂開明，而地方縣的人大也

始由選舉產生，好像有一點民主的制度，開始有選舉，但這些也不能掩藏當

年做得這般錯的行為。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狡辯，為現在說好話。譬如在民主黨中，我和單仲

偕也算是僅有回鄉證的人。可是，我的看法到今天仍沒有改變，每年的六四

燭光晚會我也會參加。每次中央代表的人與我們溝通時，我仍然會堅持這立

場，而一說到這點時，大家均沒有話說了。他們要辯護，而我亦不能跟他們

辯護，因我仍堅持這個立場。這是做得很錯的，鎮壓民主運動是很錯的，鎮

壓的是學生，是一些手無寸鐵的北京市市民，剛才讀出的死難者大部分也是

北京市市民，他們的家人會怎樣想呢？我希望死難者在天安靈，我們每年也

會繼續悼念他們。 

 

 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卓人議員：主席，18 年了，六四事件已經過去 18 年了。對於六四事件，

我相信香港每一個人也同意不想回憶，但亦未敢忘記。我想，六四真是中國

近代史裏 黑暗的一個日子。大家回顧一下，這是多麼的悲哀呢？ 

 

 民主黨議員剛才讀出丁子霖的名單，這並非甚麼好名單，只是六四事件

死難者的名單。我們為了一個理想的幻滅而覺得悲哀。出現八九民運，我們

覺得中國是否終於可以走上一條民主自由的路呢？學生有這樣的訴求、這麼

愛國、愛民主、反貪污，他們那種赤子之心和愛國心，大家當時也感受得到，

但 後結果如何？便是血腥鎮壓，出動了坦克車和軍隊來鎮壓。這種做法，

使我們每次想起也真的感到悲哀，除了為死難者悲哀外，也為中國前途的坎

坷而感到很悲哀。可是， 悲哀的是， 近竟然有馬力 ─ 民建聯主席 ─ 

在死難者家屬的傷口上灑鹽，他說：六四事件不可以稱得上是屠城。 

 

 我不知道他認為以甚麼作定義才算是屠城。難道剛才所讀出丁子霖的名

單中有這麼多人死去 ─ 或許不止這些人死去，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去 

─ 難道開槍不算是屠城？他說：如果坦克車可以把人輾成肉餅的話，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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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頭豬來試試。這些話，是否是人說的話呢？我想問馬力議員的良心何

在？我覺得我們一定要香港整體社會強烈譴責馬力那麼冷血無耻的言論，怎

可以為當權者的屠城和血腥鎮壓來塗脂抹粉？怎可能好像清潔大隊長般，將

天安門的血來漂白？這些血本身已在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裏，不能抹去，不論

馬力怎麼努力，也不能抹去。不過，很可惜，馬力今天不在席，聽聞他卧病

在廣州。我不知道他說這些言論時是懷着甚麼心情，竟然說出這些神人共憤

的說話，他當時是否病了？我們不知道。不過，他說完這些話後，便卧病在

廣州，現時也不知道他的蹤影。 

 

 我很想問民建聯，馬力的言論是否代表民建聯的立場呢？因為作為主席

這樣說，而民建聯從來也沒有跟他的言論劃清界線，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只

說了一點，便是對於引起不必要的爭議，表示歉意。現時我們不是要求對引

起甚麼爭議表示歉意，我們要問，究竟民建聯的立場、究竟對六四事件中當

權者鎮壓屠城的立場為何，以及對馬力這麼冷血無耻的言論，民建聯的立場

為何？民主黨正要問他們。他們今天還未開口發言，我不知道稍後他們會否

發言？不過，我覺得他們不發言其實代表着......我今天回看他們的 logo

（黨徽），大家看真一點他們的黨徽，請全港市民看真一點他們的黨徽，其

實很像一隻縮頭烏龜，完全是一模一樣的，請大家真的看一看。是否不敢跟

我們一起進行六四鎮壓的辯論呢？我希望民建聯拿出勇氣面對香港市民。  

 
 我亦要回應詹培忠和自由黨剛才的言論。詹培忠說如果不鎮壓，中國便

會分裂。我聽了很多、很多、很多次這種說法，很多人為了把屠城合理化，

便說：不行的，如果不鎮壓，中國便不會發展。我覺得有人這樣說，是很悲

哀的，中國是否每一次因為要穩定和發展，便一定要血腥鎮壓呢？如果這樣

的邏輯一旦成立，中國永遠不可以向前發展，是無可能有這種邏輯的，是否

看賤中國人？中國人是賤的，他們一定要被人鎮壓才有發展。為何不想一

想，如果六四事件沒有鎮壓，便已經和平發展了，可能除了經濟方面外，在

民主自由方面，可能已經跨進不知多少步了。  

 
 現時流行說甚麼大國崛起，其實，當中大家可以看看，文明本身是一項

很重要的因素，民主制度及人民本身的素質也很重要，我怎樣也不相信中國

人民沒有這種素質。可是，他們說成中國像是無可救藥般，必須鎮壓才行。 

 
 自由黨只顧向“錢”看，不斷談國力，說現時的生產力及經濟的增長多

麼強勁。是否先只顧賺錢呢？請不要這樣，如果把中國看成是一塊肥豬肉，

是讓人賺錢的地方，他們可能說得對，但不要為了賺錢便埋沒良心。自由黨

主席田北俊說，其實要向前看，他說六四事件是一齣悲劇。如果他認為六四

事件是一齣悲劇，便應支持平反八九民運，為甚麼不支持呢？我覺得他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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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楚楚，既然認為是悲劇，但又不支持平反， 後，是靠攏政權，又要掩

着良心做人。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是否任何事情也要往錢看呢？  

 
 因此，主席，我惟有說，在 6 月 4 日晚上，大家在維多利亞公園相見。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超雄議員：“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着 1989 年 6 月 3 日這一天，

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 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羣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

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着坦克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

即使在坦克車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羣開槍

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羣眾而猶豫不前的步

兵。 

 

 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

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譴責這種無耻地踐踏人權及 野蠻的鎮壓人民

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

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 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主席，以上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它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前身，而這

個廣播電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 ─ 即我們的國家 ─ 兩個全國性

廣播電臺網絡之一，也是我們國家唯一從事對外廣播的國家電臺。這便是當

時北京國際廣播電臺的報道。 

 

 今年是六四的 18 周年，當局一直不准向六四死難者進行任何公開悼念

活動，天安門母親一直要求平反、賠償，結果她們遭受各種形式的打壓、禁

錮、監視。但是，六四事件不單令死難者及其家屬受損，這個傷口、這個損

害是整個民族和整個國家的創傷，我們相信國家惟有願意面對過去的黑暗，

才可以在歷史問題上抬起頭來，重新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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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記憶傷痛，當然是痛苦的，但也是一種承擔。如果選擇遺忘，不管用

甚麼藉口，也是沒有用的。有些人說，時間可以治療傷痛，稍後會把事情忘

記，他們選擇失憶；有些人索性否定屠城的說法，質疑死去的人不夠多；有

些人索性顛倒黑白，甚至將學生變成屠殺的元兇；有更多人選擇自我麻痺的

方法，要大家想一想，當年的血腥鎮壓確可能是一時的問題，但整體來說，

以國家今天取得的經濟成果，如果不是六四事件發生時政府穩住大局，我們

又怎會有這樣的成果呢？ 

 

 所以，連我們的特首也說，經過這 16 年，看到國家在經濟及社會上舉

世矚目的發展，讓我們可以作出較客觀的比較，心情也較平靜。特首確是非

常平靜，但如果根據這套邏輯，英國當年通過鴉片戰爭侵略我們的國家，迫

使國家簽下種種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割讓香港，而香港在回歸前的經濟水

平不是超越國內一百倍、一千倍嗎？如果我們當時這樣想，覺得我們的經濟

發展得相當好，如果是這樣，為甚麼要香港回歸呢？我們發展得這麼好，為

甚麼今天要站在這裏，清楚說明香港是中國人的土地？如果用經濟或其他發

展作為藉口，說現在的發展很好，所以當時沒有問題，這簡直是荒謬兼無稽！

如果我們使用這樣的邏輯，我們便要承認英國當年的侵略行為是值得的，是

非常值得我們慶幸。我們會否這樣說呢？ 

 

 今天，六四已經成為我們的“照妖鏡”，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如

果還要“遮遮掩掩”、“閃閃縮縮”，那麼，“照妖鏡”一照，便會知道誰

是妖怪，誰是人。 

 

 說到這裏，我亦想起魯迅棄醫從文的故事。大家也知道，魯迅放棄醫學，

立志通過文章改變中國的命運，他當時就是因為看到一段影片，當中中國同

胞被日軍砍首示眾，但四周的同胞竟然神情麻木。這個情況跟我們今天面對

六四傷口而麻木的人同樣可怕，因為這代表着我們的民族已經失去了靈魂，

對於民族、對於公義、對於經濟以外的價值也不會再有任何感覺。 

 

 我期望時間不會令人麻木，對於六四，我們要擇善固執，直至得到平反

的一天。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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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本應該望着你舉手的，不過，我望着劉江華議員，

是因為我想他先舉手發言。無論如何，他也不舉手發言，我希望他聽完我們

的發言後，在李柱銘議員作回應之前，會舉手發言。 

 

 我想香港人很期望民建聯今天有一位代表，在這裏反映民建聯對六四事

件的立場，以及對其主席馬力在六四事件問題上的表白的看法。 

 

 主席女士，18 年過去了，我們今天繼續在這裏要求平反六四。正如我剛

才所說，民建聯的同事過去在這個議會內不斷逃避。但是，今年有些特別，

馬力作為該黨的主席，他在本會討論這項議案之前，便率先提出討論。不過，

很可惜，他提出了一個令人感到心痛、令人感到可耻的“豬仔論”，以及令

人感到難以接受的屠城論，馬力質疑六四究竟有沒有屠城。他可能認為屠城

應該是血流成河，是要一個不留，才算是屠城。如此這般，我請問民建聯或

工聯會，你們日後進行反日抗議的時候，有甚麼理據、有甚麼骨氣向日本政

府說，他們是南京大屠殺的兇手呢？ 

 

 馬力除了說“豬仔論”、屠城論，其實， 重要的，而我們掌握到的，

便是他的愛國和普選論。馬力今次這樣評論六四事件，他甚至表示如果大家

再重提六四事件，便可能代表你不夠愛國，你現在還要重提六四事件，是不

夠愛國，你便沒有資格這麼早得到普選。 

 

 我希望跟民建聯的同事，以及不支持我們今天這項議案的同事說，我希

望提醒他們，普選是應該說民主、說平等的政治權利。普選不是說由上而下、

盲目愚忠的愛黨義務。愛黨不等於愛國，你有你愛黨的權利，但你不要用麻

木不仁的言論來扭曲歷史，來誣衊愛國者。所以，劉江華議員，你現在要留

意我說的這番說話，我希望你稍後會站起來回應馬力這番言論，我覺得屠城

及普選等這些問題，確實要你們正視和作出回應。  

 
 馬力亦質疑 1989 年 6 月 4 日當天究竟死了多少人，是否 4  000 個學生都

全部死亡呢？這個問題確實很有意思，多位同事剛才也說過，正正因為我們

根本掌握不到 有力的證據，我們也只能從記者、從傳媒、從電視的報道、

從很多不同的說法來瞭解事件，所以，我們希望進行一個公平、公正、公開

的調查，讓歷史真相大白。 

 

 其實，無論是死了 400 人或是 4  000 人，我們都不能夠否認，的確有人

死亡，而且是非法被殺。政協委員張家敏先生在上星期的“城市論壇”上也

承認，事件中是死了 300 人至 600 人。他認為這只是數字上的差別，並無礙

我們對整件事件本質上的理解，那便是中央政府在 1989 年 6 月 4 日血腥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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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一羣無辜、手無寸鐵、熱愛國家，只是希望反貪污、反官倒的學生和平民，

結果便是導致流血死傷。 

 

 張家敏先生提出，當年部分學生迫政府開槍。但是，學生和政府的權力

又是否均等呢？哪管學生當時說話偏激、哪管他們可能是固執無知，但中央

政府沒有必要出動軍隊、出動坦克、開槍鎮壓。政府殺人、殺害自己的平民，

即使僅僅是一個也不能夠接受。開槍鎮壓本身便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既然錯

誤，我們今天便要求平反。 

 

 支聯會和民主派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我們是真心希

望自己的國家從過去的錯誤、過去的情意結走出來。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下，

我們每年提出議案辯論，堅持要指出政府過去所犯的錯誤，要求平反。這並

不是要使甚麼人難堪，而是要尊重歷史，還受害人及其家屬一個公道，並且

給我們下一代留下一段深刻的教訓。 

 

 看一看，十年民革，今天也獲得平反。我們相信，一個政府公開承認過

去施政的錯誤，並不是可耻的事情。相反，勇敢承認過去，設法撫平歷史的

傷口，才能夠贏得人民的尊重和國際的稱許，才會無愧於歷史。越早平反，

國家和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便越小。讓受冤的人得到平反、讓社會經歷大和

解，這樣才能夠達到真正的社會和諧。採取鴕鳥政策，對問題視而不見，只

會令問題像雪球般越滾越大。  

 
 今天，當我們一邊高呼要培育年輕人的愛國情操時，一邊又叫我們的下

一代不要再重提六四事件，這是有選擇性地愛國，這是錯誤的，是投機的，

只會變成為當權者服務的盲目愚忠，是不會為國家和社會帶來光明前途的。

反過來，這會否削弱我們下一代的民族意識和愛國心，令他們變成只顧投

機、是非不分、盲目愚忠的下一代？希望中央政府早日平反六四，讓真正的

和諧社會早日來臨。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其實想等一等，看看劉江華和曾鈺成他們會否發言，

因為民主派基本上已全部發言。在過去 18 年的辯論中，他們不少次是等民

主派的議員全部發言後才作 後的總結發言，令我們沒有機會回應。 

 

 主席，多位民主派議員均就馬力的言論作出了評論，我不會重複有關的

說法。主席，我只想指出，先前田北俊和詹培忠的言論，是特別針對這 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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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經濟發展的好處，要我們向前看，他們好像覺得由於六四運動被鎮壓，所

以才出現現時的經濟繁榮。我想很多同事，特別是做生意的人，很多時候看

問題也可能會被金錢蒙蔽了他們的視野，不單蒙蔽了他們的良知。 

 

 大家清楚記得六四是如何爆發的。六四的主題是甚麼呢？我清楚記得當

時學生上街有 3 項基本要求，便是反官倒、反貪污、反腐敗，民主訴求是其

後才提出來的。該 3 個主題基本上是針對當時經濟開放後，特權階級、特權

人士利用他們在政府中的權力謀取個人利益，導致出現波瀾壯舉的六四運

動。六四運動就是反貪污、反官倒、反腐敗。 

 

 我們回看六四後這 18 年的政治體系，以及貪污、官倒、腐敗的問題。

我們回看過去多年，高官因為貪污腐敗而被監禁，甚至被判死刑的案例。前

兩天，報章也報道了，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被判處死刑。如

果我們的中央政府在 1989 年時聽從了那些學生的呼聲和要求，這個貪污腐

敗的問題，便不會在 18 年後的今天，導致這宗貪官被判死刑的個案出現。 

 

 如果在我們的經濟發展中，學生當年所指出的貪污、官倒、腐敗問題不

存在、不繼續存在，便不會出現那麼多大城市的高級官員，包括很多共產黨

的高級幹部因為貪污問題而被處分，以及不少共產黨的高層官員因為貪污問

題而出走國外。2000 年，胡長青因為貪污 700 萬元亦被判處死刑。大家回看

過去十多年的案例，每個省市均充分反映了有這些問題存在。 

 

 其實，中央領導人現時的反貪污行動，某程度上便是八九民運學生針對

貪污所提出的訴求。中央現時的反貪行動、反腐敗行動，基本上可說是承繼

六四的精神。除了官方立場不承認六四反貪反腐的精神外，民間其實有不少

團體和人士在延續六四反貪反腐的精神，這便是維權律師的行動。我很尊敬

何俊仁議員，他每逢星期三便絕食，這項行動已進行了很多個月。我數月前

曾跟他一起絕食了 24 小時。如果有機會，我會再跟他多絕食一次，說不定

這可能會對腎臟有一點幫助，主席。 

 

 其實，基本上，維權運動亦與六四一樣，是一項合法的運動，因為維權

運動是跟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以及依據中國現行法律所採取的行

動。維權運動多次強調歡迎政府提供意見，以及與政府進行良性互動。維權

運動的本質，就是維持社會穩定。 

 

 所以，雖然六四已過了 18 年，對中國人來說，18 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我們很多時候說，“十八年後又一條好漢”，對嗎？“十八姑娘一朵花”，

應該是好的東西，但這 18 年所帶來的傷痛，以及為中國所帶來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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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為死難者家人所帶來的沉痛，卻是不絕的。所以，六四一天不平反，

苦痛便只會延續下去。 

 

 後，主席，我想說，墨寫的謊言，是不能掩蓋血寫的歷史的。同樣，

無論是基於政治、利益、埋沒良知等理由，我們怎樣扭曲、抹黑六四， 後

也是會被歷史嚴厲批判的。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李柱銘議員發言答辯。李議員，

你還有 4 分 42 秒。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數年前到德國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集中

營，該處有一個大禮堂，我走進去時覺得很漆黑，但當向上望時，便好像看

到很多顆星星般，而且錄音機不停地播出被宰殺小孩的名字，所有人都深深

被感動了。我相信在明年民主黨提出的有關議案辯論中，我們會繼續讀出

丁子霖女士這本書中所載的名字。 

 

 對於今天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有一些我是不敢苟同的。田北俊議員

和詹培忠議員所說的話，當中有些邏輯是令人很難接受的。難道沒有屠殺，

國家的經濟便不會增長嗎？如果這個邏輯是正確的話，豈不是想國家經濟增

長得更好時，便要再進行多數次屠殺嗎？這些邏輯簡直是荒謬的。 

 

 主席女士，八九民運未能為國家帶來民主，但這把民主之火很迅速便傳

到東歐，所以，現在已經開花結果了。 

 

 其實，這股民主潮流是不能夠抗拒的。我經常說，國家領導人應該明白，

如果他們不能夠乘着這個民主浪前進， 終只會被這個民主浪推倒。但是，

我相信溫家寶總理是明白這一點的，從他 近的談話可以看到。他 近在

東京重提鄧小平一番我經常說的話，便是：有一個好的制度，壞人也做不到

壞事；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好人也做不到好事，甚至被迫做壞事。我相信，

溫家寶總理也會認同一個民主的制度，便是鄧小平所說的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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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覺得、而且我很有信心，民主很快便會來到我們的國家。

所以，現時在國內和香港盡力阻撓民主發展的人，或是在辯論時“玩失蹤”

的技倆，而要表決時才回到會議廳表決的議員，你們很快便會明白，你們是

會失敗的，民主會來到我們的國家，來到香港。你們的所作所為，其實是枉

作小人。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柱銘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

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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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王國興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石禮謙

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

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

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

議員反對。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7 人贊成，5 人反對，

10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7 人贊成，

6 人反對，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ive against 
it and 10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six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07 年 5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7 

 

176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7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7 時 1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ourteen minutes past S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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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會後要求就第四項質詢的補充質詢作出以下修改 

 

第 31 頁第 2 段第 3 行 

 

將“在原則上，我們希望特別是商界，可以協助地區發展這方面的工作，例

如民政局已開始進行“伙伴倡自強”計劃，從 2006 年開始已撥出 1.5 億元，

現時在各個地區亦已實施了 41 項計劃，並有一定的成效。”改為“由

2006-2007 年度起的 5 個年度，當局預留 1.5 億元撥款，用以加強以地區為

本的扶貧工作。為了實行上述工作，民政事務總署在 2006 年 6 月推出“伙

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協作計劃”）。協作計劃鼓勵社區內不同的界

別互相合作，推行為區內弱勢社創造就業機會的項目，推動社會企業發

展。自協作計劃推出以來，已批出超過 40 份申請，在各個地區實施有關的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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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 

 
書面答覆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郭家麒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

答覆  

 

勞工處致力透過立法、執法、教育及推廣活動，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

有關過去數年政府投入提升飲食業、批發及零售業和運輸業職業安全及健康

水平的進一步資料，載述如下。 

 

 勞工處對飲食業、批發及零售業和運輸業的執法工作包括定期巡查，以

及進行全港或地區性的特別執法行動，目的是確保僱主採取足夠和恰當的措

施，以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職業安全主任亦會到規模較大、連鎖式

經營或有潛在安全問題的食肆、超級市場和貨櫃場進行推廣探訪，提醒有關

的負責人應注意改善工作地點的職業安全和健康。 

 

 上述執法工作主要由勞工處 238 名的前線職業安全主任負責。約一半前

線職業安全主任負責巡查建造業以外行業（包括飲食業、批發及零售業、運

輸業等其他行業）的工作地點。勞工處沒有負責處理個別行業的職業安全主

任人數的分項數字。 

 

 除執行法例外，勞工處亦透過教育和推廣活動，提高飲食業、批發及零

售業和運輸業人士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意識。過去數年，這類活動包括研討會

和講座；大型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義工推廣探訪；巡迴展覽；在電視、電

台及其他流動宣傳媒體播放宣傳短片及聲帶；在地鐵及九鐵車站張貼安全海

報；在電台播放有關職業安全的短劇及信息，以及出版職業安全和健康刊物

等。勞工處有 7 名職業安全主任除負責本身的教育和推廣工作外，亦參與舉

辦上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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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V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to 
Dr KWOK Ka-ki'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The Labour Department (LD) i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people at work through legislation, enforcement,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As 
regards the Government's input to improve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 catering, wholesale and retail, and transport trad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set out below. 
 
 In respect of enforcement, the LD carried out regular inspections as well 
as territory-wide or localized special inspection campaigns to establishments of 
the catering, wholesale and retail, and transport trades to ensure that employers 
had taken adequate and appropriate precautions to protect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ir employees.  In addition, the LD also conducted promotional visits to 
sizable, chain or problematic establishments of these trades to remind duty 
holders concerned of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ir 
workplaces. 
 
 The abovementioned enforcement work was mainly conducted by the 238 
front-line Occupational Safety Officers of the LD.  About half of these 
front-line Occupational Safety Officers were responsible for conducting 
inspections to workplaces other than construction sites, including catering,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nsport and other trades.  The LD does not have 
breakdown on the number of Occupational Safety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each 
individual trade. 
 
 Besides enforcement, the LD has been striving to enhanc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wareness of people in the catering, wholesale and retail, as 
well as the transport trades through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Such activities held in the past few years included seminars and talks; large-scale 
safety award schemes for the catering industry; promotional visits by volunteers; 
roving exhibitions; Announcement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n television and radio; 
safety posters at MTR and KCR stations; mini-dramas and safety messages on 
radio; and publish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ublications, and so on.  
Seven Occupational Safety Officers were involved in organizing the above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their other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duties. 


